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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浮現，與鑲嵌在身心障礙福利改

革脈絡中庇護工場之組織變遷有關。職此，本研究旨從歷史制度論觀點，結合文

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探討我國庇護工場、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相關政策立法

之歷史變革，並研究行動者與身心障礙福利制度之間的交互作用如何形塑台北市

非營利身心障礙就業組織制度場域—從庇護工場到現行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

社會企業兩種制度並立的演進歷程，進而理解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的現況挑戰與未來發展圖像。主要的研究發現如下：首先，台北市非營利身心障

礙組織創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外生動因包括，政府補助誘因、身心障礙就業

相關法規與政策之瑕疵、沉痾的身心障礙者失業問題、外在財務資源的緊縮、日

益盛行的社會企業概念；而內在動因則主要是組織為實踐其理念宗旨與招募合適

的經營管理人才兩面向。其次，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成立的

關鍵時刻為第三部門組織採納台北市勞動局於2011年所研擬之政策方案；此外，

部分由庇護工場所轉型的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發生了路徑依賴現象。最後，未來

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可發展網絡與協力夥伴關係，並有朝向

「四重底線」、作為一般勞動市場而與庇護工場同時並存之發展趨勢。 

 

關鍵字：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庇護工場、身心障礙福利政策

立法、歷史制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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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 (hereafter WISEs) for the 

disabled in Taipei is related to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s of sheltered workshops 

embedd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sability welfare reforms. Hence, this dissertation 

adopts the approach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econdar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discus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sheltered workshops and WISEs-related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ctors and the disability welfare institutions in induc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sheltered workshop only” system to one where 

sheltered workshops and WISEs coexist; and to further discuss the challenges and 

future scenarios of WISEs for the disabled in Taipei. This study finds that firstly, the 

exogenous factors of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clude: government’s policy 

incentives, the flaws of disability employment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persistent 

disabled unemployment issues, the tightening of external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enterprise. The ideals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agement experts in these organizations 

appear to be the endogenous factors. The critical juncture of establishing WISEs for 

the disabled in Taipei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WISE policy by som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2011. Path dependence is obser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me 

sheltered workshops into WISEs. Finally, the prospects of WISEs for the disabled in 

Taipei are building resources network and the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procuring the 

“quadruple bottom line”, and coexisting with sheltered workshops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WISEs for the disabled, sheltered workshops, disability welfare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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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 1970 年中期以降，由於石油危機、國際之間資本競爭激烈、去工業化與

知識經濟的發展，歐美諸國逐漸面臨低經濟成長、結構性失業、公共支出擴增、

通貨膨脹、財政惡化等發展困境，使得福利國家危機的論調開始出現，取而代之

的是保守主義、新右派意識型態的抬頭。就福利服務的供給而言，受到新管理主

義(new managerialism)、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思潮的影響，為克服公

部門科層過度擴張與僵化、改善公共服務的效率，公部門開始從事組織再造運動，

引進準市場(quasi-market)的機制，將效率、市場消費主義等理念運用於福利服務

的輸送上，因而導致社會服務民營化與商業化等現象的產生，政府不再扮演唯一

的服務供給角色，私部門包括商業部門、第三部門、非正式部門亦成為社會福利

的主要供給者且第三部門與公部門之間經常形成公私協力的社會夥伴關係。 

然而，一方面，由於商業部門基於市場法則的支配而面臨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狀況；另一方面，L. M. Salamon 指出第三部門則受到包括對於政府補

助款與私人捐款的依賴性以及由於欠缺誘因機制而無法吸引大量的專業人員，且

志工運用又缺乏穩定性，使得服務品質遭受質疑等，這些先天上的結構性限制致

使第三部門組織面臨志願失靈(voluntary failure)的困境，這意味著傳統部門分立

的概念無法真正解決歐美國家的福利國家危機(引自鄭勝分，2007：66、74)。為

滿足日趨龐雜的社會需求、進一步推動福利國改革，過往部門之間明確的界線逐

漸被打破且功能趨向混合，特別是第三部門與商業部門的融合，因而形成社會企

業(social enterprise)此一新興的混合型態組織，而這種結合企業經營效率與公益

功能、具有光譜連續性特徵的組織亦被視為是第四部門(OECD, 1999；Ott, 引自

陳金貴，2002：39；鄭勝分，2007)。 

    大體言之，位處大西洋兩岸的美國與歐陸多數國家均有社會企業此一新興組

織場域的誕生且發展初期皆構建於不同的第三部門傳統之中，故可將社會企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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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社會部門的改革運動，亦即從福利國到福利社會的發展趨勢中，社會企業扮

演核心角色(Defourny & Nyssens, 2010；Dees & Elias, Pestoff, 引自鄭勝分，2007：

67)，第三部門組織在社會企業化的過程中，無論是其結構、價值、偏好以及目

標均有明顯的轉變，而這些變革包括組織從明顯的非營利性質到營利與非營利性

的混合；從專注於社會使命到追求雙重底線(即兼顧社會與經濟目標)(Emerson & 

Twersky, quoted in Dart, 2004：415)；從傳統認知上的非營利服務到運用具有創業

性和企業性的計畫，以及商業設計的工具和概念；最後，組織的財源管道則從仰

賴捐款、會費、政府補助到逐漸關注收益創造以及將盈餘用於投資上(Dart, 2004)。

然而，除了社會部門的再造運動外，就商業部門而言，社會企業則係指一種基於

永續發展與企業精神之全新的企業典範變革(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 引自鄭勝

分，2007：67)。 

    台灣社會企業興起的脈絡主要與非營利組織之間資源的競爭以及政府於某

些社會福利領域的政策誘因有關。一方面，約自 1990 年代初期以降，我國面臨

劇烈的社會變遷、政治開放、日益繁複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需求，非營利組織為因

應前述現象，不僅在數量上快速增長，組織類型與服務內容更是多元化，然由於

多數的非營利組織高度仰賴私人捐款與政府補助，且在外在財務資源並無同步增

長甚至是縮減的情況下，組織間資源的競逐日趨明顯；另一方面，政府為解決日

漸惡化的社會問題，如失業，所提出之諸多政策方案則往往試圖將非營利組織納 

為協助者，於此，非營利組織為尋求其財務自主性且在某些公共政策與立法的誘

導下因而開始從事社會企業的運作(官有垣，2007；林怡君，2007)。 

若就社會企業組織的發展類型觀之，我國公部門對於社會企業的育成發展，

主要是從勞政單位為紓緩失業現象、促進社區經濟發展而訂定與身心障礙者庇護

工場有關的政策立法以及推行經濟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1所肇始(陳淑娟、吳

                                                      
1〈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為勞委會參考歐盟第三系統「社會經濟」舒緩失業問題的做法而自 2002

年起所開辦的就業服務政策，是一種民間團體與公部門合作以促進就業的夥伴關係，可分為經濟

型與社會型計畫。其中，經濟型計畫為由非營利民間團體依據地方發展特性，提出具有財務收入

機制，如使用者付費、販售產品或服務等，以及產業發展前景的計畫，而政府推介進用失業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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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霖，2014)，換言之，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 

WISEs)與地方社區發展型社會企業(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成為我國政府最初主要所欲扶植的社會企業類型。惟就身心障礙就業領域而言，

目前僅有台北市政府勞政單位提出具體辦法，協助身心障礙社會福利組織(以下

簡稱身心障礙組織)創建或協助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而此舉使得台北市部

分身心障礙組織同時兼有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兩種組織形式。 

由此觀之，公部門之相關作為確實是促成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的主要支持動力，

其實質助力包括協助銷售物品和服務、政治人物協助促銷產品、方案委託與公設

民營、人力補貼支援、土地與建物的特許權等，特別是後三者協助非營利組織在

經營社會事業上避開市場競爭並在部分商業領域享有某些有利條款，從而讓組織

順利實踐其使命並滿足了不同的社會需求，如中高齡失業者的就業問題、老人照

顧、身心障礙者的復健以及訓練和就業等；然而，我國公部門的作為亦可能妨礙

社會企業的創建與運作，相關的阻力包括社會企業可能僅是扮演補充政府的殘補

性角色(如彌補政府不足的就業服務)、非營利組織高度依賴政府經費、組織付給

政府相關費用的負擔，如公設民營的回饋金，以及政府法令的不明確，如庇護工

場的模糊定位(Kuan & Wang, 2010；官有垣，2012)。 

質言之，欲了解我國社會企業的興起與演化即不可忽略社會企業與其所處的

社會政治脈絡之探討，而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改善了組織理論中的新

古典經濟學與組織社會學之理論缺失2，強調連結組織與制度(公共政策)之間的關

係，主張社會企業一方面是基於法律架構賦予其正當性而運作；另一方面，也受

                                                                                                                                                        
依績效至多補助人事經費三年且要求組織拓展地方產業，此舉能為失業者創造在地就業機會、擴

大雇用失業者或提供失業者就業管道，由於提案組織在肩負社會使命下從事營利行為且被期待於

補助結束後仍能持續經營，因而與社會企業的運作相仿，被視為是我國社會企業支持政策系統的

濫觴(林怡君，2008；林萬億，2012；官有垣，2012；鄭勝分、劉育欣，2013)；此外，勞委會職

訓局於 2011 年所成立的「社會經濟推動辦公室」，其政策方向即開始聚焦在協助參與多元就業開

發方案經濟型計畫的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希望透過經常門補助以彌補社會企業的產能，減少資

源依賴情況(林三貴，引自鄭勝分、劉育欣，2013：32)。 
2以組織理論中的新古典經濟學與組織社會學作為分析制度與組織的理論視角，其理論缺失在於，

一則由於主張脈絡環境的壓力是個偶然(contingency)，故組織對環境不具影響力，且主要關注的

是市場環境和技術；其次，在契約觀點下，組織中行動者的行為僅是策略性的而削弱了行動者的

主體性(Laville et al., 2006：27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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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相關政策誘因的影響，換言之，政府不僅作為許多非營利組織之最大的資

助者，同時也是提供法律(令)之最重要的制度行動者(Guo, quoted in Kuan & Wang, 

2010：5；Laville, Lemaitre, & Nyssens, 2006；鄭勝分，2009)。 

    而歷史制度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作為新制度論中的其中一個學派，

一方面主張欲探討制度變遷的原因、過程與結果則須詳細說明歷史事件發生的時

間序列以有系統地探討社會因果關係，同時也強調歷史偶發性(contingencies of 

history)與非預期性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認為行動

者、組織與制度之間的互動並非單向線性的關係，三者會在不同的時空環境下交

互作用，並從其所形成歷史過程意圖與非意圖因素的影響中，尋找影響行動者與

制度變遷的原因(Hall & Taylor, 1996；Thelen & Steinmo, 引自胡婉玲，2001：89-90；

邱瑜瑾、林青，2012)。據此，歷史制度論的觀點能避免過度強調歷史與制度的

制約作用並保留行動者於歷史過程中的能動性，也為探討制度為何以及如何產生

變遷提供了一個適切的理論架構，從而能掌握制度變遷的整體、動態性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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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經由前述的討論可知，組織(社會企業)並非出現在一個真空的環境，而是一

種社會建構，特別是與組織所處的制度環境有密切關係(官有垣、王湧泉，2000)，

台灣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興起亦復如此。進一步而論，Chiu 與

Wong(2010)以Gosta Esping-Andersen福利國家體制(regime)理論3為基礎並選取五

國社會企業之發展進行比較分析，渠等發現福利國家體制決定了未來社會政策的

改革發展，而福利改革導致了國家、市場、家庭中三重資源的重分配，進而開啟

了社會企業部門浮現與成長的制度性環境，易言之，社會企業的興起乃鑲嵌於福

利改革脈絡之中。 

以我國為例，民主化與財政的緊縮是促成台灣過去二十年福利改革的主要動

力4(Chiu & Wong, 2010)，進一步而言，與社會企業發展有關的福利改革主要集中

於弱勢者就業促進以及社區產業經濟兩大領域，在此種特殊制度脈絡的影響下，

我國工作整合型與地方社區發展型社會企業之發展可謂見證了台灣各階段與弱

勢者福利(特別是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社區發展有關的社會福利改革。然而，

由於 Chiu 和 Wong 的研究乃是針對社會企業的發展進行跨國的比較分析，故未

能深入了解我國某一類型社會企業其所鑲嵌的福利改革脈絡之特殊性；再者，渠

                                                      
3Gosta Esping-Andersen 於 1990 年所著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依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與階層化(stratification)兩個主要面向，將福利國家

體制劃分為三種類型，包括(1)自由主義(liberal)體制：特徵是重視市場運作邏輯，政府有效地控

制社會權(social rights)的範圍，故此體制的去商品化效果最低，並樹立了階層化的秩序；(2)保守

統合主義(conservative-corporatist)體制：社會權僅是經濟、階級與地位的附屬品、主張維持傳統

家庭關係，國家只在家庭失功能時才介入，因而，此類體制的階層化程度最高，去商品化效果則

在三種體制類型中居次；(3)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tic)體制：普及的社會權並強調充分就業與所

得保障同樣重要、家庭照顧成本社會化，為追求最高程度平等的福利國家體制，故其去商品化效

果最高而階層化程度最低(引自黃源協、蕭文高，2012：101-103)。 
4從福利國家體制的觀點來看，Chiu 與 Wong(2010)認為台灣可以從西方福利國家(自由主義)體制

的觀點加以延伸解釋。然而，許多學者主張福利體制不應僅有三種，Holliday 以「生產型福利國

家」來指稱東亞地區國家(包含台灣、新加坡)的特性，亦即東亞諸國採取生產導向，主張經濟成

長將使整體社會受惠，故經濟、工業政策優先於社會政策的公共政策論述便成為主流，社會政策

乃作為促進經濟成長的政策工具之一(引自黃源協、蕭文高，2012：104)；李易駿、古允文(2003)

則稱東亞國家福利體制為「發展型」，並進一步歸納出東亞發展型福利體制的特性，包括：(1)高

社會投資、低社會安全支出；(2)提倡既有秩序，即強調個人與家庭福利責任；(3)性別差別待遇、

福利階層，以及未普及的年金涵蓋率；(4)去商品化效果最低、階層化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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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因過度強調制度脈絡的影響力而帶有結構決定論的傾向，從而低估了社會企

業家以及組織本身的能動性。 

    質言之，我國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的發展與身障福利相關的政策立法息息相

關，而此領域中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萌生又與庇護工場的演化變遷具有相當程

度的關聯；此外，為改善前揭研究的缺失，除須留意組織與政策立法所處之社會、

政治、經濟脈絡環境外，亦不可忽略組織及其行動者在政策過程中的形塑作用以

及重大突發事件的發生。 

    據此，本研究即欲爬梳整理與身心障礙組織從設立經營庇護工場到創建或協

助庇護工場轉型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有關之特殊的福利改革脈絡，並探討組織

場域中相關行動者與制度的交互作用，如何形塑身心障礙領域庇護工場與 WISE

之制度變遷軌跡，從而了解北市身障領域 WISE 興起的歷史脈絡與現狀樣貌，以

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而歷史制度主義的研究議題主要即在探究制度為何以及

如何產生變遷，其理論觀點一方面主張制度發展會受到歷史的制約、具有路徑依

賴效果，並注重非預期要素與突發重大事件所帶來的非預期性結果，因而強調須

詳加了解制度變遷的歷史過程；另一方面則認為行動者在有限理性下仍具算計能

力，行動者會在關鍵時刻選擇特定政策方案，促成制度變遷，因此，也必須探討

組織與制度(政策立法)之間的互動關係。由此可知，此論與本研究的契合度相當

高，繼而，結合歷史制度論觀點且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促成台北市身心障礙組織從設立庇護工場到轉型或創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的社會福利改革脈絡為何？ 

二、除福利制度變革外，尚有哪些促成 WISEs 育成發展的外在動因與內在動因？ 

三、身障領域 WISEs 發展的關鍵時刻以及行動者於關鍵時刻的策略選擇為何？

庇護工場轉型為 WISEs 的制度變遷過程是否存在路徑依賴現象？  

四、WISEs 的運作於現階段面臨了那些挑戰，又此類型社會企業未來的發展前景

如何？適切的發展方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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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關於研究方法的選取，任何一種研究方法皆不具有絕對的優先性，而是必須

先有清楚的研究發問後，才會曉得倘若要回答研究問題則應該要選擇何種方法、

蒐集那些資料最為適切，但是方法的選擇亦受到研究倫理、個人特質、資源等內

外在條件的限制(畢恆達，2010：89-93)。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發問，乃欲以歷史

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探討身心障礙組織從成立庇護工場到近年將庇護工場進行

轉型或創設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而與庇護工場並存此一動態的組織變遷過程，將

研究焦點置於組織發展過程所鑲嵌的福利改革脈絡，並針對代表性組織個案的主

要負責人(或熟知組織運作之人士)進行深入訪談以了解制度場域變遷的內外生

動因、關鍵時刻、路徑依賴現象，以及台北市身障領域 WISEs 目前所面臨的運

作挑戰與未來展望。而質性研究法的原則包括強調事實的整體性與本質、重視事

務的動態歷程、細緻地探討人事物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等(簡春安、鄒平儀，

2004：149-150)，故相當適合作為本研究議題的研究取向，進一步而言，則運用

文獻法以及深度訪談法以探討身心障礙組織發展的動態歷程。 

壹、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為一種多利用次級資料，強調從歷史資料中發掘事實與證據的研

究方法，其適合於縱斷面的分析且有助於研究者了解過去、洞察現況以及預測未

來的發展趨勢，以便替大規模的社會調查作準備(葉至誠、葉立誠，1999)。而本

研究的文獻資料來源包括與本研究相關之專書、期刊、論文、大眾傳播媒介(如

報章雜誌)、官方文獻資料、政策法規(如〈殘障福利法〉及其後續之修訂、〈身

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立及獎助辦法〉、社會福利民營化之相關政策辦法等)；此外，

也使用網際網路獲取研究所需資料。接著，將所蒐集而來的資料進行檢視、分類

和歸納並加以分析、研判，以有系統地呈現台北市身心障礙組織從最初僅設立庇

護工場到目前同時兼有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此種制度發展歷程所處

之福利改革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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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深度訪談是在一個有目的、問題導向的談話中進行有效的溝通與說明，為質

性研究最重要的資料來源，而其目的在於透過質性訪談，研究者才可能進入受訪

者的觀點世界裡以發掘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事件以及受訪者對於各種事件所賦予

的意義和看法(簡春安、鄒平儀，2004)。而本研究的目的之一，係以歷史制度論

途徑探究組織場域中的相關行動者與制度脈絡的交互作用，如何形塑台北市部分

身心障礙組織─從初始僅經營庇護工場到目前庇護工場與社會企業兩種制度並

立之組織場域變遷軌跡，並探討台北市/我國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未來可能的發

展方向與挑戰，故除了梳理與我國庇護工場和 WISEs 有關的福利改革此一鉅觀

制度脈絡外，藉著深度訪談的方式，探討受訪者於組織發展過程中的反應與行動

以避免落入結構決定論的困境。 

    關於研究對象(樣本)的選取，吾人採取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5，而為

使本研究順利進行，就組織個案的選樣標準而言，研究者透過文獻資料的檢閱，

找出目前或曾經接受台北市公部門補助而籌設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身心障礙

組織。根據台北市政府勞動局的資料，為鼓勵身心障礙組織創辦社會企業，該市

勞動局於 2011~2013 年期間，共資助了 7 個具備社會企業精神的方案，包含財團

法人台北市私立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的「全家便利商店台大二活店」、綠

天使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綠天使二手衣著專賣店」、由愛盲基金會所成立

的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黑暗對話領導力工作坊培訓計畫」、財團

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於民生社區所執行之「喜憨兒烘焙餐廳」

以及「喜憨兒麵膳坊」、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之「陽光汽車美容連鎖店

發展計畫」、社團法人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辦理「康友清潔勞務服務中心」計畫(吳

明珠、鄭勝分，2012；鄭勝分、劉育欣，2013)，據此，研究者將對前述組織個

                                                      
5研究者依據自身的研究目的以及對母全體的了解來選取資訊豐富的樣本作深度研究，而這種由

研究者主觀認定選取的樣本，稱為「判斷性樣本(judged sampling)」，此種抽樣方式的效率較高但

易產生選擇性判斷的錯誤，為避免此種偏誤則必須選擇具代表性的樣本；此外，由於此一抽樣過

程為非隨機抽樣，研究者可以不考慮抽樣大小(簡春安、鄒平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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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或母機構之主管或資深人員進行深度訪談，而選取的標準在於受訪對象須熟稔

組織發展歷程與內部運作；又政府作為重要的制度行動者，為了解公部門於身心

障礙組織領域的制度性做法，研究者亦將與台北市勞政單位相關人員進行訪談。

在研究過程中，為恪守研究倫理，吾人透過編碼的方式將受訪者予以匿名處理，

受訪對象基本資料整理表如附錄一。訪談大綱與邀請函如附錄二、三、四。 

    M. Q. Patton 依據研究者對於訪談結構的控制程度，將深度訪談的種類分成

非正式會話式訪談(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導引式訪談(interview 

guide)、標準化開放式訪談(standardized opened interview)三種，或依序可稱為「非

結構型」、「半結構型」以及「結構型」，其中，本研究將採取半結構式會談，亦

即針對訪談所涵蓋的主題事先準備問題大綱，於實際訪談時，依當時的情境決定

問題的次序和詳細的字句，因而此種會談方式能維持訪談時的會話性，也能適合

當時的訪談情境氣氛，讓受訪者能夠暢所欲言，並有助於研究者進行系統性整理

以呈現出較有邏輯性的訪談結果(引自簡春安、鄒平儀，2004：165-166)。 此外，

在訪談過程中，經徵得受訪者的同意後，除了文字紀錄外亦輔以錄音，並於訪談

結束後，將錄音檔整理成逐字稿以期讓訪談內容的紀錄得以完整。接著，依循本

研究目的和問題意識，且在特定理論觀點的指引下，將訪談內容加以歸類、分析

詮釋，以呈現出本次研究的發現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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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探討的焦點即以歷史制度主義析論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

社會企業此一組織場域的制度變遷歷程，又因其萌生與庇護工場組織的發展有一

定關聯，故研究時間範圍至少必須溯及身心障礙組織設立庇護工場所鑲嵌的時序

脈絡；若就抽樣的地理範圍與組織性質而言，目前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

企業多集中於台北市且多由非營利組織所成立，故樣本的選取僅以台北市地區之

非營利身心障礙組織為限；此外，由於制度變遷為一長時、連貫性的過程，為對

組織的演變歷程有較完整的掌握，因此，在訪談對象的選取上則以熟悉組織運作

的主要幹部、資深人員為主。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囿於人力、時間、資源、研究工具、研究者語言能力等主客觀因素而

有以下研究限制：    

    首先，在文獻探討的部分，由於有關「非營利組織」以及「社會企業」之文

獻甚多，且僅檢閱中、英文文獻；此外，也因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相當繁複，

不同學者所提出的理論概念不盡相同，因而本研究於文獻探討過程中難免有疏漏

不足之處。 

    其次，就研究方法的選取而言，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以及立意取樣的方式選

擇合適的樣本進行質性訪談，前者所蒐集而來的文獻資料可能面臨準確性、全面

性與客觀性之困境，至於後者，儘管研究者選擇我國具代表性的組織樣本，但仍

因訪談的組織人員固定有限，故較不具外在效度而不宜過度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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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從第三部門到社會企業 

壹、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6 

    社會企業之興起與第三部門的發展息息相關，許多社會企業的前身即為非營

利組織，據此，從第三部門組織場域的發展歷程來探討社會企業的萌生有其必要

性。我國第三部門與社會企業的發展，無論是在學理上或實務上，皆或多或少，

分別受到美國與歐洲第三部門發展脈絡的影響，然實則美國與歐洲有關第三部門

的觀點因各自不同的脈絡環境而有所差異。因此，在探討社會企業相關概念之前，

先分別簡要地回顧第三部門於美國、歐洲以及台灣的發展脈絡。 

一、 美國脈絡：第三部門即非營利組織/部門 

    第三部門在美國的發展脈絡下，普遍被稱為非營利部門或非營利組織，具備

正式(formal)、私人性(private)、不分配盈餘(non-profit-distributing)、自我治理

(self-governing)、志願性(voluntary)等五項特性(Salamon & Anheier, 1992)，而張英

陣(2011：469)指出，美國使用「非營利組織」此一名稱受到經濟學及美國稅法影

響甚大。從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政府失靈理論觀察，一方面，Hansmann 指出在市

場失靈，即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情況下，會導致生產者與消費者

之間契約失效的問題；另一方面，政府為修正市場失靈所提供的公共財貨與服務

亦可能產生新的無效率(引自王仕圖、官有垣、李宜興，2011：19-21)，而非營利

組織由於兼具市場的效率、彈性，以及公部門的公平性、可預測性，同時又可避

免追求利潤極大化與行政科層僵化的內在缺失(Seibel & Anheier, 引自馮俊傑，

2003：24)，因而受到消費者的信賴，且被視為是解決市場與政府失靈的良方。 

    惟傳統的非營利組織以公共利益為使命，獲利與否並非主要考量且較缺乏經

                                                      
6第三部門意指一個民主社會中，在政府與私人企業以外的所有民間社會組織和結社，一則由於

其獨立於政府之外，經常在公共議題上表達其訴求，形成一股牽制政府的力量而被稱為非政府組

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此外，若相較於私人營利企業，則因其非營利性質而又

可謂為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蕭新煌，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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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理的專業知能，其財源往往仰賴私人捐贈以及政府補助款，此即意味著一旦

政府補助或慈善捐款額度衰退，非營利組織則將面臨存亡危機，為此，許多非營

利組織開始引進商業機制以降低對於外來財源的依賴，甚至尋求自給自足以求組

織的永續經營。 

二、 歐洲脈絡：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 

    自 1990 年以來，美國 Johns Hopkins 大學針對非營利部門從事數次跨國性比

較研究，儘管確立了非營利部門的重要性，然而，由於美國對於第三部門的定義

上較為侷限，強調不分配盈餘的特性，故相關的研究計畫排除了傳統歐洲遺緒下

的第三部門組織，包括合作社與互助會社等可將部分利潤分配予會員的組織，此

乃意味著，若一味地將美國的標準套用在歐洲第三部門的發展脈絡，將無法窺見

歐洲第三部門發展的全貌(Evers & Laville, 2004)。 

    事實上，歐洲的第三部門經常等同於社會經濟。社會經濟一詞源自 19 世紀

初期的法國，其意謂一種透過經濟活動追求實踐民主的方式，且不僅由非營利部

門提供生產財貨與服務，若私人企業為了社會目的，在股東同意下，也可以從事

類似的活動(Defourny & Nyssens, 2010；OECD, 2003：298-299)；另外，根據歐

盟(European Union, UN)的定義，社會經濟指涉了四種不同的創業和組織形式，

包括合作社(cooperatives)、互助會社(mutual aid societies)、協會(associations)、基

金會(foundations)，簡稱 CMAF，它們來自公民社會，基於各種不同團結形式的

集體行動而構成一個廣泛的光譜(Westlund, 2003；Evers & Laville, 2004)。 

    由此觀之，歐洲第三部門的組織範疇較美國廣泛，且與美國脈絡不同的是，

社會經濟組織的特點在於擁有民主化的決策程序(即一會員、一選票)、服務會員、

有限度的分配盈餘予會員等(蔡依倫，2010)，另則長久以來，與政府、公共政策

及相關行動者之間建立起相當深厚的合作夥伴關係，如扮演提供公共福利的角色。

因此，不同於將第三部門視為是政府和市場以外的獨立部門之觀點，歐洲的第三

部門與其他部門(私部門、公部門、非正式部門)之間的界線並不明確，第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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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鑲嵌在由其他三部門所組成的福利三角(the welfare triangle)關係的中介場域

(intermediate area)(如圖 2.1)(Evers, 1995；Evers & Laville, 2004)。 

圖 2.1 福利三角 

 

資料來源：譯自 Evers & Laville(2004：15) 

    大體而言，歐洲的第三部門即強調開放、混合的、多元以及中介的特性，其

發展與福利體制的歷史有關，是一種社會與政治的鑲嵌，乃鑲嵌在政治行動、制

度以及福利政治的法定架構之中，因而被視為是福利多元主義或福利混合經濟

(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的一部分(Evers & Laville, 2004)。 

三、我國非營利組織之發展 

    台灣於 1970 年代以前，由於社會風氣保守、黨國威權體制，以及戒嚴等多

重因素的影響，民間非營利性質的結社往往受到壓抑，多數的非營利組織僅是作

為執行政府意志的代理人，如從事政令宣導、代表政府表達對弱勢者的關懷等；

抑或是地方仕紳慈善行為的延伸(蕭新煌、孫志慧，2000)。然自 1970 年代末期

以降，由於受到 Salamon 所謂全球性的「結社革命(association revolution)」風潮

之引領、國內經濟起飛、新興中產階級的出現、兩岸對峙情勢趨緩、追求民主化

的社會運動，而 1987 年解嚴更可謂是台灣第三部門發展的重要分水嶺，這些因

素促成台灣「社會力」的解放，許多倡導、抗爭型社會運動紛紛崛起且各類型非

營利組織蓬勃發展，故 1980 年代被視為是台灣民間社會第三部門發展的黃金時

代(蕭新煌，2011；蕭新煌、孫志慧，2000；顧忠華，1999)。 

    1990 年代，隨著台灣民主體制的確立，許多社會運動團體逐漸「機構化」，

轉型為正式的非營利組織，以身心障礙組織場域而言，陳小紅指出某些較大型的

財團法人基金會如喜憨兒基金會、陽光基金會等，除了成為合法組織外，也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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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在台灣各縣市成立分事務所而出現連鎖化的現象，進而成為日後庇護工場發

展的基礎(引自蔡依倫，2010：88、94)。此外，民間社區大學在各地紛紛設立，

部分非營利組織也邁向國際化等，總之，大體上，我國第三部門自 1990 年代以

來的發展有趨向多元、成熟穩定的態勢，惟規模普遍甚小且財源主要依賴募款(陳

定銘，2006；顧忠華，1999)。 

    觀察非營利組織類型7的發展，蕭新煌(2004)將台灣自 1990 年代以後的非營

利組織分成兩類，一是以抗爭型社會運動為策略，並以社會改革為其目標的「倡

導型」非營利組織，如勞工、環保組織；另一則是以慈善、社會福利的提供與輸

送為策略，而以改善弱勢族群生活、要求政府社會福利改革為目標的「服務型」

非營利組織，如喜憨兒基金會、陽光社福基金會等身心障礙組織即屬於服務型非

營利組織，且這類服務型 NPOs 的數量遠多於前者。 

    事實上，前述兩類組織與國家、市場之間的關係有相當大的差異，以服務型

組織而言，約自 1980 年代以來，台灣受到西方福利多元主義思潮、國內社會福

利服務需求增長而政府供給量不足的影響，社會福利服務的輸送逐漸透過公設民

營、契約委外、方案委託等方式，委由民間組織來執行，質言之，服務型組織自

公部門獲取資源，並與之建立起合作夥伴關係，故有別於倡導型組織與公部門之

間的緊張關係(官有垣、杜承嶸，2011)。 

貳、社會企業的浮現 

    Kerlin(2006)指出，約自 1980 年代開始，美國與歐洲的第三部門組織不約而

同地轉型為社會企業以求解決財政與服務品質雙重危機，惟美國與歐洲的社會企

業仍因其環境脈絡、第三部門的傳統等差異而有不同的發展面貌。 

一、美國脈絡 

    在美國，關於社會創業精神和社會企業的討論最早主要聚焦第三部門的改革

                                                      
7若就法律定位而言，則我國可依〈民法〉、〈人民團體法〉等法規，將非營利組織概分為「社團

法人」與「財團法人」兩大類，前者為以會員為基礎的協會或社團組織(associations)；後者則是

以基金組合為基礎，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的基金會(foundations)(官有垣，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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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即非營利組織運用商業活動以支持組織使命的實踐(Dees & Ellis, 引自鄭

勝分，2007：67；Defourny & Nyssens, 2010)。Salamon 指出，自 1970 年代末期

以降，由於經濟景氣衰退、財政赤字導致福利緊縮以及聯邦經費的大幅刪減

(quoted in Defourny & Nyssens, 2010：38)，為了填補外在財務資源的龐大缺口，

非營利組織在大型基金會的協助下開始擴張其商業活動，透過銷售與組織本身使

命無直接關聯的財貨或服務以維持組織運作、實踐其社會使命(Defourny & 

Nyssens, 2010；Kerlin, 2006)，而 Dees 與 Anderson 稱此一有關社會創業精神或

社會企業的思想學派為「賺取所得學派(earned income school of thought)」(quoted 

in Defourny & Nyssens, 2010：40)。 

    另一個於美國盛行的思想學派則是基於一項更為廣泛的創業精神的視角，

Dees與Anderson將其歸類為「社會創新學派(social innovation school of thought)」

(quoted in Defourny & Nyssens, 2010：38)。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意指非營

利組織導入企業創新理念、尋求並採用新興服務而能同時有益於消費者與生產者，

一方面因應非營利組織所面臨的服務品質危機以解決社經問題並增進個人和社

區的福祉，另一方面則調整非營利組織的體質，提升組織經營管理能力(鄭勝分，

2007；OECD, 2003：299)。進一步言之，社會創新的核心在於強調社會企業家

(social entrepreneurs)與社會企業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的重要性，社會企業

家至少在服務、服務品質、生產方法、組織形式、發掘新市場等其中一個領域，

引領了社會創新並承擔財務風險，因而被視為是變遷的推動者；社會創業精神則

對於「成果」與「社會影響」問題的重視，更甚於賺取了多少「所得」(Defourny 

& Nyssens, 2010；Young, quoted in Defourny & Nyssens, 2006：4)。 

    總言之，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業精神概念在美國的發展呈現出多元面貌，一方

面，非營利組織為填補財政缺口而從事以使命為導向的商業活動，其核心策略為

「非營利創業(enterprising nonprofits)」，即創設具有創業精神的非營利組織；另

一方面，這些概念亦存在於其他公私部門之中，例如企業部門開始重視企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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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8(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實踐(Defourny & Nyssens, 2010；鄭

勝分，2007；鄭勝分、王致雅，2010)。 

其中，關於「非營利創業」，為了避免非營利組織在市場化過程中可能面臨

到營運、文化層面，更為甚者，恐危及組織的社會使命等問題，Dees(2000)依據

主要利益關係人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提出「社會企業光譜(the social enterprise 

spectrum)」，主張僅極少數的社會企業可以完全仰賴慈善捐助或完全市場化，絕

大多數為兼具慈善與商業兩種目標、呈現交叉補貼狀態的混合型社會企業。 

二、歐洲脈絡與 EMES9研究網絡的社會企業模式 

大體上，歐洲關於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業精神等概念的萌生、演變與探討乃植

基於社會經濟的傳統(Defourny & Nyssens, 2010)。1970 年代末期至 1980 年代初

期，許多歐洲國家持續存在結構性失業以及某些弱勢團體遭受社會排除等現象，

是以於 1980 年代，公民社會中的行動者在缺乏公共支持的情況下，首先從社會

與經濟角度，透過生產性活動以促進受排除的團體重新整合到工作與社會之中，

因而扮演了社會企業的開創先鋒角色，且有益於公共政策的開展(Borzaga & Loss, 

2006；Defourny & Nyssens, 2010；Laville et al., 2006)。 

然而，實則某些社會企業的創建乃反映出第三部門與公部門之間的緊密合作

關係，舉例而言，具有俾斯麥體制(Bismarckian)傳統的國家，如德國、法國、比

利時等，此類國家中的非營利組織主要受到公部門的規範與財源挹注而扮演提供

社會服務的重要角色(Salamon et al., quoted in Defourny & Nyssens, 2010：34)。約

於 1980 至 1990 年代初期，政府為因應整體社會發展之困境，陸續提出以將失業

者整合入勞動市場為目標的政策，如「第二勞動市場方案10」、職業訓練計畫，

用以取代傳統以現金給付為主的被動勞動市場政策(Defourny & Nyssens, 2010；

                                                      
8主要有兩種方式，包含扮演資金贊助者角色的企業慈善(corporate philanthropy)、兼具贊助及執

行者角色的企業型基金會(corporate foundations)(Wymer & Samu, 引自鄭勝分，2007：88)。 
9EMES 乃法文“Emergence des Enterprises Sociales en Europe”的縮寫，亦即由此一網絡組織自 1996

年至 2000 年期間推動有關社會企業之大型研究計劃的法文名稱(Defourny & Nyssens, 2010)。 
10介於就業政策與社會政策的「第二勞動市場方案(second labour market programme)」，其提供中

介形式的就業服務，試圖鼓勵創造出可以滿足社會需求的新興工作，以作為同時替失業者創造工

作並抑制大量社會支出的政策手段(Laville et al., 200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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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ville et al., 2006)。在國家與非營利組織持續合作提供社會服務的脈絡下，政府

極為仰賴第三部門組織來落實此類政策，對後者而言，執行這類公共計畫則促使

組織朝向更具生產力和創業動能的趨勢來發展(Defourny & Nyssens, 2010)，因而

有益於社會企業的孕育。簡言之，歐陸諸國在面對前述社會經濟脈絡時的因應方

式，會隨著不同歐洲模式的特殊性而有所差異，且事實上社會企業不同型態的創

建方式可共存於同一國家(Defourny et al., Spear et al., Nyssens, quoted in Defourny 

& Nyssens, 2010：34；Laville et al., 2006)。   

    若從學術研究途徑觀之，則歐洲有關社會企業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兩大流派，

其一為強調社會企業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動力的思想學派，著重私有部門

試圖擴大其生產活動的社會影響力並強調社會企業家以創新方法來滿足社會需

求(Grenier, Nicholls, quoted in Defourny & Nyssens, 2006：4-5)，此一學派類似於

美國之「社會創新學派」；另一個學派─EMES 歐洲研究網絡(EMES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則認為社會企業此一概念僅適用於包括社會經濟組織在內之第

三部門組織(Defourny & Nyssens, 2006)，Defourny(2001)即主張社會企業乃位於非

營利組織與合作社之交叉點(crossroad)(如圖 2.2)。 

圖 2.2 社會企業：位於非營利組織與合作社之交叉點 

 

資料來源：Defourny, 引自鄭勝分(2008：201) 

Defourny 與 Nyssens(2006)指出，相較於傳統的非營利組織和合作社，社會

企業一方面比傳統非營利組織更重視與持續性經濟活動相關的經濟風險；另一方

面，社會企業又比傳統合作社更注重整體社會的利益以及強調一般性利益面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 
 

再者，社會企業結合了不同類型的利益關係人而有別於傳統合作社為單一利益關

係人的組織(Defourny & Nyssens, 2006)。 

    關於社會企業的特性與內涵，EMES 研究網絡以經濟與企業面向(economic 

and entrepreneurial dimensions)以及社會面向(social dimensions)，共九個指標加以

描繪，前者包括持續性的經濟活動、高經濟風險、需聘有最低數量的敘薪員工、

高度自主性；後者則包括有一明確目標為造福社會(區)、由公民團體所創設、決

策權的分配非基於持股多寡11、民主參與的本質12、有限度的利潤分配(Defourny, 

2001：16-18)。此外，Defourny 和 Nyssens(2012)認為，若要與美國社會企業的思

想學派進行比較的話，則可將高度自主性、決策權的分配非基於持股多寡以及民

主參與的本質三個指標劃歸於治理結構面向(structure of governance)觀之，以反映

歐洲社會企業治理的特殊性(specificity of the governance)。 

    然而，務須強調的是，上述指標並非試圖要建構一套規範性標準，以設限組

織要符合哪些要件，方可被認定為「社會企業」；反之，是以 Max Weber 所謂的

「理型(ideal-type)」來描繪此類組織的樣貌，而所謂「理型的(ideal-typical)」社

會企業應指涉為：「一個具有多重目標、多元利益關係人以及多種資源的企業」

(Defourny & Nyssens, 2006；Defourny & Nyssens, 2010)。 

    若進一步將 EMES 的指標與英美脈絡的社會企業研究相互比較，Defourny 

與 Nyssens(2006)主張 EMES 的研究架構可歸納出四項創新特色，包括：(一)強調

社會企業的多面向的治理模式13以及多重目標本質(multi-goal nature)14；(二)多種

                                                      
11即「一人一票」原則或至少最終決策權並非依照出資多寡來分配，亦即在社會企業中，決策權

普遍是與其他利益關係人共享的(Defourny, 2001)。 
12意指受活動影響的各種行動者皆有參與權。消費者的代表與參與、利益關係人對決策的影響，

以及參與式管理，為社會企業的重要特性。從諸多實例中可知，社會企業的目標之一便是透過經

濟活動來深化地方層次的民主(Defourny, 2001)。 
13即社會企業的治理採取的是多元利益關係人途徑(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其重點在關切社

會企業組織治理的方式與目的，並強調集體意識的治理模式，故有別於美國社會企業所關注的「營

利不得分配限制」以及社會創業精神注重社會企業家的個人英雄式特色(Defourny & Nyssens，

2006；Yong & Salamon, Dees, 引自邱連枝，2013：42；鄭勝分，2008)；此外，亦強調不同利益

關係人透過正式(如董事會)或非正式管道來參與組織的治理(Defourny & Nyssens，2006)。 
14包含社會、經濟、社會政治目標(Campi, Defourny, & Gregoire, 2006)： 

    (1)社會目標(social goals)：與社會企業造福社會的特定使命有關，如 WISEs 滿足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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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管道，強調資源來源的混合(hybrid)特性，包括源自政府契約或市場交易的

市場資源、非市場資源(政府以重分配手段進行補助、減稅等)以及互惠性資源，

如社會資本、捐贈、志工等(Spear & Bidet, 2005)；(三)社會企業生產活動的本質

須與其社會使命有關；(四)強調社會企業與公共政策及制度環境之雙向互動。       

    據上述，若僅考慮前三項特色，則可採雙重底線(double bottom line)觀點，

將社會企業視為是融合社會與經濟兩大面向指標的混合性組織(鄭勝分、王致雅，

2010)。然而，為解決持續惡化的社會問題並協助社會企業突破雙重底線的困境，

組織被期待肩負更多的公共政策目標，故社會企業逐漸從「雙重底線」轉向「三

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的發展趨勢，易言之，社會企業乃位於市場、公共政

策與公民社會之交叉點(Defourny & Nyssens, 2006；鄭勝分，2009)。 

    綜上所述可知，位處大西洋兩岸的歐陸與美國均有社會企業此一新興組織場

域的誕生且初期同樣構建於第三部門不同的傳統之中 (Defourny & Nyssens, 

2010)，然實則因不同區域/國家之間，第三部門發展脈絡以及文化、社會、政經

環境條件的差異，致使社會企業的發展，包括概念內涵、組織形式、功能等皆呈

現出的不同圖像，且進而在學術討論上亦衍伸出不同的思想學派。 

三、台灣社會企業之育成發展 

  (一)緣起 

    在實務上，台灣的非營利組織採取社會事業化途徑最早雖可溯及 1980 年代

中期，以伊甸基金會開設禮品店「伊甸玉坊」為起始，然或因組織先天結構的限

制而未能蔚為風潮，直至 1990 年代，我國多數非營利組織的經費來源仍以政府

補助與私人捐贈為主，占比高達 85-90%(林淑馨，2008；林岱蓉，2012)。 

                                                                                                                                                        
的就業需求； 

    (2)經濟目標(economic goals)：與社會企業的企業性質有關，包括確保特定財貨或服務的提  

       供、達成財務永續性、效率與競爭優勢等； 

    (3)社會政治目標(socio-political goals)：又可稱為公民(civic goals)目標，此目標源自歐洲傳統 

       的社會政治運動，包括提倡並推廣某一新型態的經濟發展模式、促進經濟領域的決策過    

       程更加民主化等。此外，社會政治目標也可以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目標，亦即以生 

       產和動用包括網絡、規範以及信任在內的社會資本為目標，而在生產過程當中，社會資      

       本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此際對於社會資本的生產和動用則是作為實現其他 

       目標的工具(Evers, Laville & Nyssens, Putnam, quoted in Defourny & Nyssens,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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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自 1990 年代以降，台灣的政治、經濟、人口結構皆面臨快速變遷，政治

開放以及為因應複雜的社會問題、與日俱增的社會需求，非營利組織不僅在數量

上快速增長，組織類型與服務內容更是日趨多元化，然由於多數的 NPOs 高度依

賴包括私人捐款、會費以及政府補助等外在財源，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組

織間資源的競逐日趨明顯，故非營利組織開始積極尋求其財務的穩定與自主性；

此外，政府於某些社會福利領域的政策誘因與經費補助、社會福利民營化與購買

式服務對於我國庇護工場、社會企業的發展更扮演了關鍵的促進角色；再者，私

有營利企業亦日漸重視 CSR 的實踐，非營利組織若能與企業建立起長期、穩固

的夥伴關係，將有助於 NPOs 在開創事業單位時獲得企業的實質支持，如喜憨兒

基金會獲得花旗銀行的財務、人力支持即為顯例(官有垣，2007；林怡君，2007)。 

  (二)概論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庇護工場(sheltered workshop)的概念源自歐洲，最早由法國於 17 世紀所設立，

爾後，英國於 18、19 世紀為推動就業型活動而設置習藝所(workhouse)與收容所

(asylum)；美國則是在 1840 年，為提供柏金斯盲校(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

畢業生之就業機會才有第一個庇護工場的誕生，然其已具備許多現代庇護工場的

特性，如按件計酬之薪資制度、將工作視為治療過程的概念等(林慶仁，2003)。   

    台灣的庇護工場多為身心障礙組織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安置或職業訓練

所設立的組織場域，如心路基金會的洗衣坊等。在經營上，庇護工場已具備相當

程度的商業取向，惟其年度經費主要仍依賴政府補助款以及大眾的捐贈(官有垣，

2007)。若以功能而論，李崇信、A. Migliore 等學者指出，大致而言，庇護工場

不外乎或為一個復健治療的照顧機構、轉銜工場、一個職業訓練與重建場所，抑

或是一個長期安置的工作場所(引自許靖蘭，2010：85)，透過給予弱勢族群工作

機會與職業訓練，有助於其身體復健並獲取工作技能且有精神鼓舞的作用，最終

目的乃協助弱勢者重新整合入勞動市場，消除社會排除感受，維持或恢復日常生

活與就業能力的多重功能(官有垣，2007；周怡君、賴金蓮，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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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政府相關政策法規與獎勵輔導措施扮演推動台灣庇護工場發展之要角，其

時代背景在於，約自 1996 年之後，政府為舒緩失業率攀升及其所帶來的社會衝

擊、強化社會福利所擬定的各種因應策略中，庇護工場即作為政策工具之一(官

有垣，2007)，而其設立的法規依據為 1997 年〈殘障福利法〉修法更名之〈身心

障礙者保護法〉，以及後續具體獎助法規、補助方案的頒布，如 2002 年〈身心障

礙者庇護工場設立及獎助辦法〉、2003 年〈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

計畫〉等，我國多數的庇護工場即是在此背景下所設立。此外，我國庇護工場發

展的另一個轉捩點為 2007 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訂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此次修法將原先分屬於社政、勞政、衛政單位所管轄的庇護工場統一劃

歸由勞工機關主管，且除薪資(得依產能核薪)與勞保薪資級距外，要求應有勞雇

關係且應符合〈勞動基準法〉及其他勞動法規之規範(吳明珠、鄭勝分，2012)。

此舉雖然有助於釐清庇護工場在定位上的含糊不清，但卻也加重了庇護工場的財

務負擔，為了因應經營困境，我國公部門即曾主張要提升庇護工場的競爭力即是

要邁向社會企業發展，若依據目前庇護工場的功能、特性而言，則就類型上，庇

護工場應轉型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工作整合型或積極性就業促進型(affirmative enterprises)社會企業，意指從社

會與經濟角度，以「工作整合(work integration)」為核心策略，透過生產性活動

如產品販售、服務提供等方式，規劃職業訓練、就業安置、輔導創業等就業促進

服務，一方面協助被社會排除的弱勢團體之能力建構，以(重新)整合到工作與社

會之中，另一方面則可舒緩失業問題的社會企業(Defouny & Nyssens, 2006；Kuan 

& Wang, 2013；官有垣、王仕圖，2012；鄭勝分、王致雅，2010)。 

具體而言，所謂的「工作整合」，其類型包括永久性受資助的就業整合、永

久性自負盈虧的工作創造、過渡性工作或者透過生產性活動所進行各種社會化的

活動，而同一組織當中可能同時運作數種整合模式以滿足不同目標團體之需求

(Davister et al., 引自官有垣、王仕圖，2012：287)。質言之，WISEs 所服務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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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體其異質性相當高，可被分為數個子群體，故 WISEs 必須依據不同標的團

體之特性，將整合補貼策略加以區分，殘補式的公共方案如短期的職業訓練或補

貼確實有益於某些短期失業者，但對於可能面臨被一般勞動市場永久排除風險的

弱勢團體而言則需要較長久的庇護，在此種情況下，WISEs 應於「庇護勞動市場」

運行而較有利於這些極為弱勢工作者的社會整合(Borzaga & Loss, 2006；Laville 

et al., 2006；Nyssens, 2006)。由此觀之，庇護工場在此際乃作為工作整合型社會

企業之一環，為 WISEs 最原始的型態(Davister, Defourny & Gregoire, 2004)，惟部

分學者則認為有必要區分庇護工場與 WISEs 之差異(如表 2.1)，而本研究採納的

是二者為不同組織制度之觀點。  

表 2.1 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比較 

 庇護工場 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就業型態 庇護性就業 一般性就業 

 

障礙者特性 

皆為受聘雇的員工，而非案主 

有就業意願，但欠缺就業

能力 

高功能：有就業意願，也

有就業能力 

雇用方式 經就業轉介、職業輔導評

量 

依雇主雇用意願與障礙

者就業意願即可，毋須經

過職業輔導評量 

薪資水準 依產能核薪 依勞基法(一般市場工資) 

政策脈絡 被動性勞動市場政策 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 

依賴公部門資源的程度 高 通常較低或試圖減少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吳明珠、鄭勝分(2012：150)；周怡君、賴金蓮(2009：

131)；Borzaga and Defouny(2001：351) 

    詳言之，雖然庇護工場在運作上試圖兼顧社會使命與利潤動機，且與社會企

業皆扮演雇主角色，視身心障礙者為受聘僱員工而非案主。然而，吳明珠、鄭勝

分(2012)主張，就本質而論，庇護工場屬於庇護性就業，庇護工場提供就業機會

予有就業意願，但欠缺就業能力的身心障礙者，並依據產能核薪；而社會企業係

屬一般性就業，由雇主自行雇用有就業意願，也有就業能力的高功能身心障礙者

或弱勢族群，其薪資受到勞基法的保障；國外學者 Borzaga 與 Defouny(2001)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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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兩者確有差異，包括社會企業對公部門資金的依賴程度通常較低或試圖去減

少此種依賴性，並將較多的注意力放在市場動力、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目標之

一即在確保受雇用的弱勢者其薪資水準能無異於一般勞動人口；最後，就政策脈

絡而言，庇護工場源於被動性勞動市場政策，WISEs 則作為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

的創新工具。 

  (三)小結 

    綜上所述，台灣目前的社會企業大多由非營利組織所創設，且主要是指 NPOs

師法企業途徑，試圖兼容社會與經濟目標；此外，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致力於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這部分與美國之發展脈絡某種程度上有其雷同之處。然而，實

則我國的社會企業也如同歐洲之 WISEs 具有社會—政治鑲嵌性，特別是政治脈

絡的鑲嵌(Laville et al., 2006)15，而我國身心障礙領域 WISEs 的興起主要即與鑲

嵌在身心障礙福利改革中庇護工場之制度變遷具相當關聯性，故有必要深入探討

我國庇護工場於發展歷程中所處的身心障礙福利政策與立法變革之歷史脈絡。又

歷史制度論主張歷史具有連貫性，因而強調時間序列的分析方式，此舉能避免僅

截取幾個歷史上的「點」從事因果分析，否則，斷章取義式的分析將犯下誤以為

對於幾個歷史「點」進行觀察的結果便能有效解釋制度變遷的謬誤(盧倩儀，引

自胡婉玲，2001：93)。 

 

 

 

 

 

                                                      
15渠等基於 M. Polanyi 之「政治鑲嵌(political embeddedness)」觀點(經濟是一種制度化的過程，其

整合在政治秩序之中，即政治規則控制了生產形式與財貨及勞務的循環)，主張歐洲 WISEs 作為

一種經濟制度，其特性為社會—政治鑲嵌，尤其是鑲嵌於政治脈絡，故可反映不斷變化的國家管

制角色。此類經濟活動的政治鑲嵌之概念為探討第三部門與公共政策之間的關係提出了一個適切

的分析觀點，其強調儘管第三部門無法獨立於公共政策環境而存在，但政府管制也並非單方面地

決定了第三部門所會採取的組織形式，事實上，第三部門組織及其行動者也能形塑公共規制；據

此，社會企業的發展，此種社會建構，乃是各種第三部門組織與公共政策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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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歷史制度主義 

    新制度論自 1983 年 J. G. March 與 J. P. Olsen 發表〈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一文以來，開啟了社會學、經濟學及政治學

界關於新制度主義的研究，至今仍方興未艾。新制度主義的理論背景源自於對古

典制度主義以及行為主義的反動，試圖將兩者加以結合而呈現出折衷主義色彩。

一方面，新制度主義承繼古典制度主義在方法論上著重整體、歷史主義的立場，

即人或個體是鑲嵌在制度、歷史或總體之中的，但揚棄古典制度主義忽略非正式

制度的重要性以及過度結構(歷史)決定論、靜態的論述邏輯；另一方面，則沿襲

了 1950 年代以來，於政治學界中盛行近三十年的行為主義、理性選擇途徑的遺

緒，亦即人或個體可以藉由理性選擇以展現其自主性，進而推導出制度和結構是

依託或鑲嵌在人或個體的行為、行動和理性選擇所形成或促成的互動和網絡中，

但又企圖避免因過度強調人或個體的自主性而帶來低度社會化(undersocialized)

觀點中的原子論式(atomized)的論述困境(李英明，2005)。換言之，新制度主義是

以制度為中心所建立的「中層理論(meso theory)」；制度同時是自變項與依變項，

用以連結個體行為與社會結構，解釋個體行動—制度—社會結構三者關係，以避

免微觀與宏觀理論的兩極化缺失，企圖達到「見樹又見林」的境界(郭承天，2000；

蔡相廷，2010)。 

歷史制度主義為新制度主義的其中一個流派，其發展也是對 1960、1970 年

代政治學研究中盛行的團體理論與結構功能主義的反應16。因而，歷史制度論是

以政體制度與政經結構為要素，比較不同國家在政治體制、社會結構與政策制定

之間的關係，透過分析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尋求對政治結果的差異性與不平等作

出更好的解釋(Hall & Taylor, 1996；蔡相廷，2010)。歷史制度論者如何定義制度？

                                                      
16歷史制度論者接受團體理論所持團體之間為爭奪稀缺資源而衝突是政治的核心此一看法，但又

尋求對國家政治結果的獨特性與標明這些結果的不平等作出更好的解釋。此外，歷史制度論也接

納結構功能主義將政體視為是各部分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總體此一觀點，但反對結構功能論傾向將

個體的社會、心理和文化性視為是影響體系運作之重要因素，相反地，政體的制度組織或政治經

濟才是形構集體行為與產生差異結果的主要要素(Hall & Taylo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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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mo 與 Thelen(1992：2)認為制度包括架構行動的正式組織與非正式規則和程

序；Hall 與 Taylor(1996：938)則指出，鑲嵌在政治體系或政治經濟中的正式或非

正式的程序、慣例、規範、協定，範圍從憲政秩序規則或官僚體制的標準運作程

序乃至主導貿易聯盟行為或者銀行與公司的關係皆為制度。簡言之，制度鑲嵌在

社會、歷史中；一方面是宏觀層次的文化與權力結構的具體呈現，另一方面，又

引導了微觀層次的行動者間互動，是人或個體展現其作為社會存在或歷史存在的

一種介面或場域(李英明，2005；黃宗昊，2010)。 

壹、制度與行為間的關係 

在制度分析中，關於制度如何影響行為有三種途徑：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採取

的是計算途徑(calculus approach)、社會學制度主義採取文化(cultural)途徑；歷史

制度主義則是兩途徑的折衷。計算途徑認為，「人們的行為是工具性的且是基於

策略性算計，假定人會仔細考慮所有可能的選項，並選出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選項。一般而言，行動者的目標或偏好是外生於制度分析；制度提供了與其他行

動者相關的資訊並和他人產生策略性互動、協定的執行機制以及不履行義務的懲

罰等。制度影響個體的行動是藉由改變行動者所持的期望來實現，在此過程中，

策略性互動明顯地扮演要角(斜體為作者所加註；Hall & Taylor, 1996：939)。」 

    文化途徑，「強調行為並非全然為策略性的，而是受限於個人的世界觀。此

途徑雖不否認人的行為是理性或有目的性，…。傾向將人視為滿足者，而非效用

極大化者，且強調行動路徑的選擇並非是純粹工具性的計算而是取決於對情境的

詮釋。制度則為詮釋和行動提供了道德與認知的標準、模板(templates)。個體被

視為是深深鑲嵌於由符號、文字與例規所構成的制度世界中之實體，…。March

與 Olsen 認為制度不只提供策略性有用的資訊，也影響行動者的認同、自我意象

與偏好(斜體為作者所加註；Hall & Taylor, 1996：939)。」 

    歷史制度主義同時使用兩途徑來具體闡明制度與行動之間的關係(Hall & 

Taylor, 1996)。歷史制度主義傾向採取整體主義的立場，強調歷史與鑲嵌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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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制度引導著行動者之間在體系中的互動，歷史和制度不只是作為人或行動體

的策略選擇背景，就連人或個體的偏好、利益和目標都會被歷史和制度所制約與

形塑(李英明，2005；黃宗昊，2010)。另一方面，歷史制度主義也強調行動者的

算計能力，儘管同時受到歷史與制度的影響，個體仍能在有限理性下進行策略選

擇，甚至反過來制約制度、規範，進而成為創造、形塑和建構歷史的主體(李英

明，2005)。 

貳、制度的變遷 

    由於制度不僅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也是推動歷史朝特定路徑發展的核心要素

之一，Thelen 與 Steinmo 即主張採取動態性觀點、過程(process)取向的研究法，

關切具體的時空脈絡性，納入歷史向度，從時間序列面向分析事件發生的過程與

後果，並強調從行動與結構的交互作用所形成歷史過程意圖與非意圖因素的影響

來加以探討(引自胡婉玲，2001：89-90)。 

新制度經濟學者代表 North(1990)曾謂：「過去的抉擇形塑了現下與未來的選

擇。」他因而強調唯有掌握制度發展的歷史脈絡，才能清楚了解制度演化的過程

及其因果關係，而本文旨在探討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萌生，其與

庇護工場的發展有一定的關係，且事實上，庇護工場因歷史時空的轉變，可分為

不同發展階段，而此一變遷尤其又與身心障礙福利改革息息相關。據此，關注庇

護工場轉型歷程中所處之相關福利改革歷史脈絡將能對我國 WISEs 的發展有較

全面的理解。 

    總之，歷史制度主義主要的研究議題即在關切制度為何(why)以及如何(how)

產生變遷。由於制度並非是影響社會因果關係的唯一要素，且制度發展受到「歷

史遺緒(historical legacies)」的制約、經常具有路徑依賴效果。此外，非預期要素

與偶發事件亦可能為制度的發展招致非預期性後果，故制度變遷的過程具有高度

複雜性，從而有必要將制度的發展置於貫時性的歷史脈絡，在歷史事件發生的時

間序列中，有系統地探討社會因果關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7 
 

一、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此概念源自經濟學家 W. B. Arthur 於 1988 年提出技術變遷過程中的自我強

化機制與軌跡依賴現象，而此一概念亦可運用於制度變遷的議題上。Arthur 發現

採用某種新技術經常具有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的特性，且由於某些偶然事

件和原因常會讓特定技術在初始獲得其他更佳的技術所沒有的優勢，一旦把該技

術發展導入特定的路徑，則該方向往後的發展將得到自我強化(self-reinforcing)

而進入長期的穩定期，一方面使得採取原路徑所獲得的報酬將隨時間逐漸增加；

另一方面，若改採其他路徑則成本亦隨時間提高，因而行動者往往選擇原路徑，

此即路徑依賴效果(王躍生，1997)。然而，路徑依賴機制可能為既定制度的變遷

帶來良性效果，但也可能使制度被鎖定(lock-in)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且很難擺脫，

往往須憑藉突發性重大事件或外生變數的作用以轉換路徑(王躍生，1997)。 

    歷史制度主義者運用路徑依賴的概念來解釋制度如何受到歷史的影響，主張

歷史與制度之間是一種互為因果關係並強調制度的延續性(胡婉玲，2001)。政治

學者 S. D. Krasner 指出，由於制度塑造特定價值與政策，透過社會化、人才選拔

與緩和資訊不完全的功能而具有改變環境的能力，同時因巨額的沉沒成本(sunk 

cost)、未來的不確定性，加上標準操作程序與慣例的建立使行為的可預測性增加

並節省再學習的成本、既得利益者抵制改變等因素導致制度發生自我強化的正向

回饋(positive feedback)現象，形成路徑依賴模式(引自蔡相廷，2010：49-50)。  

Pierson(2000)引借 Margaret Levi 的狹義概念17，將路徑依賴概念化為一根植

於「報酬遞增」的動態社會過程；報酬遞增也可描述為自我強化或正向回饋的進

程；Thelen 強調制度藉由正向回饋的機制將某種權力或利益的安排延續下去，形

成特定的的歷史路徑(引自黃宗昊，2010：159)。簡言之，路徑依賴類似於物理

學「慣性(inertia)」的概念，一旦選擇了某條路徑，由於自我強化機制與報酬遞

                                                      
17Margaret Levi指涉路徑依賴的意義為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已從[某]一條軌道發展的話，則扭轉的

成本是非常高的。雖然存在著其他選擇，但是根深柢固的特定制度安排將使初始選擇不易轉換。

也許用一棵樹而非路徑來隱喻會比較好。同一個樹幹有許多不同的分枝及細枝。儘管可以轉向或

從一個樹枝爬到另一個樹枝─若所選擇的分枝已凋亡，仍須循著原初的分枝爬到另一個樹枝 
(quoted in Pierson, 20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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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特性，路徑轉換的成本將隨時間提高，而使特定制度沿著既有路徑不斷發展下

去。歷史社會學家 J. W. Mahoney(2001)則提出路徑依賴的分析架構(如圖 2.3)： 

    圖 2.3 顯示，初始條件(antecedent conditions)即為歷史要素，它界定了行動者

於關鍵時刻可供選擇選項的範圍；在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時，將從兩個或是

兩個以上的選項中擇一特殊選項(例如一個特殊的政策、結盟、制度或政府)，且

此一選擇將產生重大後果，因為它將導致制度模式的創立而此一制度模式將持續

存在。接著，制度結構的續存引發了反應序列，即行動者透過一系列可預測的反

應與逆反應以回應普遍的[制度]安排，而這些反應將導引發展直到衝突獲得解決

(Mahoney, 2001)。 

圖 2.3 路徑依賴的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譯自 Mahoney(2001：113)  

總言之，路徑依賴的分析即是在強調行動者的選擇如何在關鍵時刻創造制度，

又這些制度如何反過來形塑行動者後續的行動，以及這些行動者的反應如何進而

讓制度在新制度模式的發展中終結(Mahoney, 2001)。路徑依賴分析的幾個核心概

念包括，自我強化序列與制度再製(institutional reproduction)、反應序列(reactive 

sequences)與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 

  (一)自我強化序列與制度再製 

    自我強化機制與前述報酬遞增相互指涉，而其慣性涉及一個特殊制度模式隨

著時間而再製的機制，這意味著在制度發展過程中，行動者在某一關鍵時刻選擇

了某特定方案後，由於報酬遞增效應，形成自我強化序列，則後續的發展路徑將

歷史要素
界定了可
供選擇的
選項範圍
且形塑了
抉擇過程

自多重的
選擇中作
出特定選
擇(如政策
選項)

制度或結
構模式的
產生與再
製

對制度或
結構模式
的反應與
逆反應

由反應序
列所產生
的衝突解
決結果

初始條件 關鍵時刻 結構存續 反應序列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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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相同的方向，增強既有的制度模式，而排除其他方案(Mahoney, 2000：511、

514；Pierson, 2000)。為何制度發展會出現自我強化機制？除了經濟學中的效用

(utilitarian)理論18外，歷史社會學家從社會學與政治學的觀點，提出了其他三個

因果機制，包括功能性(functional)、權力(power)以及正當性(legitimation)機制，

個別機制識別出不同的制度再製機制並提出特定理由來說明路徑依賴下制度變

遷的機制(如表 2.2)(Mahoney, 2000：508-509、517)。 

表 2.2 路徑依賴解釋類型學中的制度再製 

 效用機制 功能性機制 權力機制 正當性機制 

 

 

再製的機制 

制度的再製是

行動者理性地

成本—效益分

析[的結果] 

制度的再製是

因為它能為整

體系統提供功

能 

受到行動者中

某一精英團體

的支持，使制

度得以再製 

只是因為行動

者相信制度再

製是道德的，

或認為制度再

製是適當的 

 

 

潛在的制度特

性 

制度可能比先

前其他可供選

擇的制度更無

效率 

制度可能比先

前其他可供選

擇的制度更不

具功能 

制度也許能增

權(empower)

先前的次級團

體而成為精英

團體 

制度可能比先

前其他可供選

擇的制度，與

行動者的價值

更不一致 

 

改變機制 

競爭壓力的增

加；學習過程 

外在衝擊使得

系統的需求轉

變 

精英的弱化與

次級團體的強

化 

價值或行動者

主觀信念的轉

變 

資料來源：譯自 Mahoney(2000：517) 

  (二)反應序列 

反應序列是指有時序性及因果相關的事件所形成的序列鏈，其慣性則指涉為

正反應和逆反應機制，此機制產生一個「內在邏輯(inherent logic)」的事件鏈，

即一個事件既是對先前事件的反應，也會「自然地(naturally)」導致另一事件的

發生(Mahoney, 2000：511、526)。在序列中，早期事件對最後的結果特別重要，

                                                      
18在制度再製的效用邏輯下，新制度經濟學者 North 將經濟學者 W. B. Arthur 提出技術變遷過程

中四種自我強化機制運用在制度議題上，包括規模效應(隨著制度實施規模的擴大，制度變遷的

初始成本將下降)、學習效應(制度創造效益的能力會引導人們相互學習與模仿而加速該制度的發

展及擴散)、協調效應(個人或組織或國家等制度主體採取相互配合的行動以適應既定制度)、適應

性預期(隨著制度及與其相應的契約的建立，人們會增強對該制度將續行的預期)(quoted in North, 

1990：94；王躍生，1997)。然而，若僅聚焦於效用機制，對於在路徑依賴可能被推翻的不同方

式上的討論則相當有限(Mahone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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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某一事件的微小變化能隨著時間而積累，並在序列的最後造成巨大的差異

(Mahoney, 2000)。自我強化序列與反應序列的論點在邏輯上的差異在於，前者認

為制度再製的過程增強了早期事件，而後者則是改變及可能逆轉早期事件的反衝

過程(Mahoney, 2000)。在反應序列中，早期事件並非藉著一個特定模式的再製而

是確立了一連串緊密相關的行動反應和逆反應來引發後續發展(Mahoney, 2000)。

簡言之，路徑依賴分析中的反應序列研究意涵著制度並不會由於自我強化機制所

產生的路徑而終將沿著既有方向獲得再製與持續發展，既有的制度發展路徑仍可

能因面臨新的關鍵時刻而被推翻。 

  (三)關鍵時刻 

    歷史制度學者將連貫歷史事件分成數個被關鍵時刻打斷的持續時期，而關鍵

時刻即是指當實質的制度變遷發生時，從而產生一個讓歷史發展邁上新路徑的

「分岔點(branching point)」(Hall & Taylor, 1996)。R. B. Collier 與 D. Collier 指出，

當制度產生反應序列或陷入危機情境時，將使得既有制度的再製機制面臨危機，

提供行動者影響制度變遷的機會條件，一旦制度於某一特定時點有了顯著的轉變，

即為關鍵時刻(引自陳恆鈞、江慧萍，2010：140；賴怡真，2007)。 

然而，並非所有行動者作出選擇的特定時點皆可謂為關鍵時刻，有二個要素

可用以界定關鍵時刻：1.在作出選擇的特定時刻，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選項可

供選擇，倘若無其他選擇，即無關鍵時刻；2.即便仍有許多選項可供選擇，惟一

旦選擇了特定選項，便難以回到初始狀態(Mahoney, 2001)。在關鍵時刻之前，可

能產生的結果是廣泛的，一旦行動者在關鍵時刻作出選擇後，將難以回頭改採當

初未選擇的方案，且會對未來結果有重大影響(Mahoney, 2001)。Thelen因此強調，

行動者在制度形成前的關鍵時刻中所進行的最初選擇常是路徑依賴的分析的起

點；關注關鍵時刻能避免對於過去無止境地回溯解釋的問題(引自蔡相廷，2010：

61；Mahoney, 2001)。 

    簡單來說，倘若路徑依賴的分析是在探討制度延續的課題，則關鍵時刻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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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制度如何在歷史中被創設的議題，探討特定路徑究竟是何時(when)開始，

又因在特定關鍵時刻的抉擇對後續結果如何(how)發生具有重大影響，這也意味

著不同關鍵時刻所作的選擇、事件發生的順序，將會使歷史發展路徑大相逕庭(黃

宗昊，2010)，這也是為何歷史制度主義者特別關切時間序列的原因。 

二、斷續式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 

    關鍵時刻的發生導致了制度變遷，那麼究竟制度演化的速度與方向為何？

Krasner(1984)採借生物學家所提出的斷續式均衡19概念用以了解國家與其環境之

間關係的變化，進而描繪出制度變遷的過程。Krasner 的斷續式均衡模式認為，

制度自我強化的正向回饋現象雖然具有路徑依賴效果，為其帶來長期穩定與均衡；

然而，一旦制度內部既存的矛盾衝突達到臨界點或遭遇突發的環境改變與重大危

機，將使歷史與制度發生斷裂而導致短期快速、根本性的制度結構變遷，既有制

度崩潰並產生新制度；繼之，新制度將回到自我強化序列的過程，形成另一個長

期的均衡(胡婉玲，2001；蔡相廷，2010)。 

易言之，制度變遷的方向是從一個均衡面臨突發刺激後，再邁向下一個均衡，

而非尋求一個終極均衡狀態。由此來看，斷續式均衡的看法預設了更多不確定因

素的存在，制度的演化有時會超出制度設計者所能控制的範圍；且就長期而言，

制度是不穩定的，制度與歷史的發展過程為「變(change)」與「常(continuity)」

的交替，交錯著持續性穩定期(即路徑依賴)與突發性斷裂期(即關鍵時刻)。在穩

定時期，制度為自變項，形塑了政治結果與政策，而行動者亦依據制度的規範力

進行策略選擇；當制度崩潰時，制度便是依變項，受到制度外部力量的形塑，包

括行動者的策略互動與政治結果(胡婉玲，2001；黃宗昊，2010；蔡相廷，2010)。 

    「斷續式均衡」模型雖然簡潔且具有邏輯性，卻因觀點過於線性，很容易在

兩個面向上偏離真實歷史經驗：首先，此模型截然二分「變」與「常」的局面，

                                                      
19生物學家S. J. Gould與N. Eldredge提出與傳統達爾文主義相反的生物演化論─斷續均衡理論。

他們認為生物演化的本質並非是緩慢、漸進、穩定的適應過程，而是具有斷續均衡的特性，即在

地理上，短期突發的事件可能打亂長期的穩定，使演化變遷在短期內迅速發生(quoted in Krasner, 

198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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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應考量制度創設期的「變中有常」與制度延續期的「常中有變」會較符

合實際的歷史過程；其次，常將制度變遷的動力來源簡單歸因於外部(exogenous)

衝擊，無法提出內生性(endogenous)制度變遷的有效解釋(黃宗昊，2010)。Thelen

與 Steinmo(1992)則認為，制度在穩定期為自變項(即「制度形塑政治(institutions 

shape politics)」)與崩潰時為依變項(即「政治形塑制度(politics shape institutions)」) 

的觀點，難以了解制度限制與政治策略之間的動態互動，故渠等提出制度動態論

(institutional dynamism)來掌握兩變項隨時間的交互作用20。 

    March 與 Olsen 則強調制度受到不同深度及廣度的「內生動因」與「外生動

因」之交互影響而有變遷的可能。「內生動因」係指構成制度或政策本身，或其

內部的各項因素，彼此間因相互干擾、矛盾、衝突、重疊、或不能符合制度的要

求，進而產生出修正、調整、補充，裁廢及整合的要求，並促使制度或政策產生

變革的動力；「外生動因」則指制度或政策外在環境因素的變動，直接或間接促

使制度變革的壓力，此種變革是最被普遍認知的，如國家權力、社會物質或行動

者理念的改變，都可能促使制度或政策變革(引自劉曉芬，2006：6)。據此，除

了與庇護工場組織變遷有關的福利制度變革外，本研究亦將探討有哪些其他內在

動因與外在動因促成台北市身心障礙組織創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20在制度動態論的觀點下，制度變遷的動力來源有四：(1)社會經濟或政治脈絡的巨變，讓潛在制

度突然變得顯著(salient)，並伴隨著對政治結果的影響；(2)社會經濟脈絡或政治權力平衡的改變，

造成舊制度的衰亡，而新行動者可以透過既存的制度去追求(新)目標；(3)外在環境的改變造成原

有行動者在既有制度中，採納新目標或策略；(4)政治行動者調整其策略以適應制度本身的變遷，

而此種變遷可能發生在戲劇性轉變的時刻(Krasner 斷續式均衡模型中所強調的制度形成或崩潰)，

但也可能是在制度限制下，政治鬥爭或持續的策略性調整所造成漸進、零星改變的結果(Thelen & 

Steinmo, 199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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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制度論觀點的社會企業研究 

我國有關社會企業之學術研究約自西元兩千年以後才逐漸開展，大致以陳金

貴〈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經營探討〉21一文為始。迄今，我國有關社會企業之

研究文獻大致分布於兩大主題，一則為關於社會企業類型學及相關概念的探討，

如鄭勝分(2007)〈社會企業的概念分析〉、官有垣(2007)〈社會企業組織在台灣

地區的發展〉，這類研究有助於奠定我國社會企業研究的基礎並激勵其他研究者

從事相關研究；另一類研究則主要在探討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過程的成敗因素、

條件、經營模式與績效、影響及優劣困境，如金玉琦(2003)〈非營利組織資源開

發新途徑—公益創投與社會企業之可行性研究〉22、陳定銘(2007)〈非營利組織

社會企業化之研究—以財團法人基金會為例〉23等，此類研究多以個案研究的方

式呈現，有益於深入了解非營利組織社會事業化的本土化實務內涵。 

然而，根據先前的文獻探討可知，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與政府相關作為有緊

密關聯，但在學術討論上，目前在探討兩者間關係的文獻為數不多；若從理論面

觀之，則新制度論的分析途徑即在強調連結組織(社會企業)與制度(公共政策)之

間的互動關係，主張法律架構所賦予的正當性與政府相關政策誘因如補助款，會

影響與之連結的組織，因此，社會企業無法置外於公共政策環境而運作(Kuan & 

Wang, 2010；Laville et al., 2006；鄭勝分，2009)。 

壹、新制度經濟學與社會企業 

                                                      
21其認為非營利組織朝向商業化發展為必然的趨勢，提出非營利組織社會事業化的類型、可能的

經營挑戰，並認為社會企業的重點非為營利而在於以開放、創新的觀念及手段來發揮非營利組織

之功能並提升活動效益(陳金貴，2002)。  
22金玉琦(2003)指出，可從外在環境(如 NPOs 與政府、營利企業的互動)、組織內部條件(如資源

的配置與運用)來評估社會企業與公益創投之可行性；此外，藉由將 NPOs 運作模式與社會企業、

公益創投加以對照，提出 NPOs 轉型為社會企業的八種類型。最後，作者歸結出社會企業與公益

創投成功的要素，如良好的公信力與知名度、創造價值(實踐並展示社會成果)等。 
23本研究除了論述 NPOs 社會企業化的意涵與相關概念外，並以質性研究法深入探討、歸納我國

基金會社會企業化的經營策略(包括經營理念、管理途徑、行銷策略、財務結構)；議題(包括社會

企業化的目標轉置、政策工具、法律規範)與課責機制(包括公信力、公開化與透明化)；型態與運

作路徑(主張我國最具有社會企業精神的是庇護工場制度，即 Martin 和 Osberg 所謂社會服務提供

者、社會行動者、以及社會企業精神三種社會企業型態混合的呈現)(陳定銘，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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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度經濟學提出有限理性、環境在本質上是不確定的，以及市場並非唯一

配置資源的機制等核心概念，在此框架下，交易成本理論(the theory of transaction 

costs)即在探究何種制度(組織形式)能最有效率地削減不確定性以及交易成本，而

North 主張制度為一種正式與非正式的人為限制，其形構了人際互動且具有強制

性(North, Nyssens, Simon, Williamson, quoted in Laville et al., 2006：275-276)。   

Bacchiega 和 Borzaga(2001)即基於此學派之觀點，主張社會企業具有民主參

與的本質、有限度的利潤分配、服務的穩定性以及某種程度的自主性等制度特質

其形構了一個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24，一方面，克服了市場與政府雙重失

靈所造成的個體與集體服務之生產困境；另一方面，由於組織內部珍視開放、民

主式管理的價值更甚於貨幣報酬的創造，因而能抑制機會主義行為(opportunistic 

behavior)的發生，這些社會企業所具有的優勢有助於組織獲取利益關係人的信任、

認同與支持，以及更多志工和員工的投入。然而，此種觀點僅回答了「為何它們

是制度」的問題，但並未釐清「制度是如何產生」的疑問(Granovetter, quoted in 

Laville et al., 2006：276)。 

貳、組織研究中的新制度論觀點與社會企業 

    儘管制度化的動力有助於創新公共計畫的發展且能扶植更多類似的社會企

業及其永續發展，然也意味著組織間發展同質化的風險，即社會企業將朝向公共

組織或營利企業的組織形式而削弱了社會企業的自主性與多元發展，組織研究中

的新制度論觀點稱之為「制度趨同主義(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Kuan & Wang, 

2010；Nyssens, 2006；鄭勝分，2009)。「制度趨同主義」此一概念由 DiMaggio

和 Powell 修正 Max Weber 的觀點25而來，主張特定場域中的組織是受到符號與規

                                                      
24社會企業為一種誘因結構，而誘因結構包括薪資(wage)與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兩面向，前 

者包含貨幣(monetary)與非貨幣要素(non-monetary)，社會企業的優勢在於其可提供企業、政府所 

欠缺的非貨幣要素，如自尊、自我實現等；至於後者則指涉為低度權威(low-powered)，社會企業 

透過審議式民主，整合多元利益關係人的目標(Bacchiega & Borzaga, Defourny, 引自鄭勝分，2009 

：146)。 
25Max Weber 認為現代世界乃受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的影響，組織之間會趨同(科層化)的原因

在於資本主義經濟、政府基於層級節制和工具理性而偏好某種行為模式，以追求理性與效率

(quoted in Bode, Evers, & Schulz, 200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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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等制度因素的形塑，而非純然的經濟理性，制度提供正當性且讓組織免於承受

(過多的)市場競爭壓力，故組織將隨時間放棄其原有特性而趨同發展；此外，渠

等並提出三種制度趨同機制，包括法規強制力、專業規範力以及市場模仿力

(quoted in Bode et al., 2006：239-240)。 

基此論點，Dart(2004)則主張社會企業除了被認為是解決社會需求的藥方26

外，非營利組織特別是基於 M. C. Suchman 所謂的道德正當性(moral legitimacy)

而成為社會企業，即新右派及親市場的意識形態、師法企業(businesslike)為主流

模式、以市場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和機制被視為是一種社會規範—「制度」，NPOs

在此制度環境壓力下為尋求組織生存的正當性而發展為社會企業，易言之，社會

企業是一種新興的正當性制度；此外，在道德正當性的作用下，社會企業無論是

在理解或實務上，經常是一個較為狹義，著重於商業性與收益創造的詞彙，進而

促成制度趨同現象的發生。 

    Kuan 與 Wang(2010)觀察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實務指出，我國兩個 WISEs

個案皆受其制度環境的深刻影響，喜憨兒基金會在社會企業的運作模式上類似於

美國脈絡(即憑藉私人企業或基金會的策略性支持，本例於發展初期受花旗銀行

的大力支持)；反之，陽光基金會則如同歐洲脈絡，受政府政策支持較多，故政

府的態度與有關社會企業的政策將對陽光基金會有巨大影響，而這也是台灣大多

數社會企業的處境。依目前的發展趨勢，台灣多數的社會企業仍希望政府給予財

政上的支持且此種依賴性亦將十分強烈，這些現象明確意味著過分依賴政府資源

的社會企業將面臨制度趨同主義的風險，而此風險最明顯的部分在於組織自主性

以及發展多樣性的縮減(Kuan & Wang, 2010)。         

    新制度主義社會學之觀點儘管有助於了解微觀層次的制度再製現象以及組

織最終如何受到其所處環境的影響而無關於組織的獨特性(originality)或組織最

                                                      
26Dart(2004)認為由於社會企業以創新方式解決社會問題且為利益關係人團體創造出具體、有形

的價值，因而具有 M. C. Suchman 所謂的實務正當性(pragmatic legitimacy)，然此種正當性不若道

德正當性(moral legitimacy)重要，理由在於，一方面，倘若社會企業無法創造出具體的價值，則

其實務正當性立刻會受到質疑；另一方面，道德正當性與社會政治的價值、價值變遷較為一致。

至於有關認知正當性(cognitive legitimacy)的探討，則可能超出理論所能詮釋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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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所擁護的變革動力(Laville et al., 2006)。然其侷限性在於，至少在某種程度上，

無法理解組織之間的差異與此種差異的存續，以及創新的出現，同時也因過度強

調鉅觀(macro)層次的制度對於組織形式與行為的影響而忽略了組織的自主性、

能動性，且不足以解釋從非營利組織到社會企業此一變遷過程是如何產生，進而

缺乏對於整體組織場域變遷歷程的討論(Laville et al., 2006；蔡依倫，2010)。 

參、歷史制度論途徑的社會企業研究   

    Kerlin 基於歷史制度主義的假設27指出，社會企業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與其

所處脈絡之特殊的社會經濟條件有關，因而不同國家及區域的社會企業其發展呈

現出不同樣貌，關於此一概念的定義也就眾說紛紜(quoted in Kerlin, 2010)。為了

建立起一個較為廣泛而能橫跨不同地區的差異、關於制度過程如何形塑社會企業

之概念架構，Kerlin(2013)運用歷史制度論、國家層次的經驗數據以及不同國家

對於社會企業的闡述來建構一個包含五種社會企業模式的概念架構，並佐以個案

分析加以檢視。其中，就歷史制度主義之理論意涵而言，該研究指出社會企業類

型的發展會與各國的特殊需求以及制度結構相稱，包括政府型態、經濟發展階段、

公民社會模式、國際援助等鉅觀層次(macro-level)的制度其支持性之有無以及這

些制度因為權力關係轉變而隨時間的變遷，即鉅觀制度的過程及其因果路徑28會

形塑不同國家的社會企業模式，此種觀點有助於了解脈絡環境如何影響社會企業

的發展，繼而能理解社會企業模式之實務意涵(Kerlin, 2013)。 

    然而，Kerlin 所提出社會企業模式的概念架構不見得皆能詮釋各國社會企業

的發展，畢竟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脈絡皆有其獨特性，也就是說，社會企業的模

式可能不止五種；此外，其也因過度強調鉅觀層次制度於組織場域的影響力，而

                                                      
27歷史制度主義假設現存的社會經濟過程和模式會限制行動者在從事制度創新時可供選擇的選

項(Thelen, quoted in Kerlin, 2010)。歷史制度論的研究途徑聚焦在某個國家與區域的質性個案研究

以從事跨國的比較分析，亦即比較不同國家和區域間之大規模、社會性制度隨時間的互動，而更

能理解制度後果(Kerlin, 2010)。 
28Kerlin(2013)主張，文化、(全球性、區域性、地方性)層級體系(hierarchies)與社會階級、政治經

濟歷史等要素會框架現今政府型態的發展，而政府型態則有助於形塑現存的經濟發展狀況與公民

社會，繼而，後兩者同時影響了社會企業的發展。於此，作者認為國家最終將扮演理解一國社會

企業模式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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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組織如何回應制度壓力少有著墨；再者，本文的研究焦點亦非置於關於社會企

業的概念架構之探討。即便如此，但至少該文對本研究的啟發在於，關於制度脈

絡如何影響社會企業之發展的探討是不可或缺的。 

    Mendell 與 Nogales(2009)指出，OECD 國家的社會企業「模式」乃是對於後

述的反應，一則國家從公共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角色撤出；次為國家對於社會經濟

發展逐漸採取較務實的態度。隨著社會企業「模式」的演化，政府參與的性質將

較可能反映出政府在不同國家脈絡下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因而，從歷史制度主義

的觀點來看，可發現路徑依賴對於制度創新的重要性，即對處於不同政策體制下

的社會企業而言，路徑依賴扮演著決定社會企業不同組織形式的關鍵角色

(Crouch, Kay, quoted in Mendell & Nogales, 2009：95)。 

    Chiu 和 Wong(2010)亦採取相似的觀點，惟尤其強調社會企業的發展乃取決

於福利改革的方式，渠等以 Gosta Esping-Andersen 福利國家體制理論為基礎，發

展出一個名為 PRAMS29的分析架構來分析社會企業在不同國家浮現的制度脈絡，

並進行個案分析與比較。作者主張，福利國家體制不只是根植於其歷史，也決定

了未來社會政策的改革發展，福利改革導致了國家、市場、家庭中三重資源的重

分配，因而開啟了社會企業部門浮現與成長的制度性環境，從而解釋了何以不同

社會中的社會企業類型、範疇、規模以及市場利基皆大異其趣，而社會企業作為

一種制度創新即是在福利改革脈絡之中所浮現，用以解決福利改革所帶來的問題

(Chiu & Wong, 2010)。 

    以台灣為例，民主化與財政的緊縮是台灣過去二十年福利制度改革發展的主

要動力，進而促成社會企業的出現。台灣福利改革問題的特色在於尋求財政精算

與政治[選票]支持之間的平衡，而社會企業便是作為達成此衡平的政策工具之一，

故除了 NPOs 為追求財務自主性以及為達成其社會使命而從事收益創造的經濟 

                                                      
29指涉社會企業發展的五個面向，包括 Problem(P)：福利改革脈絡中的社會所正經歷、最為迫切

的調適問題，以台灣為例即是民主化；Resources(R)：一個社會重分配其現存資源的方式；Agent(A)：

社會企業發展的主要行動者；Market niche(M)：社會企業的發展空間；Scale and scope(S)：社會

企業在社會當中是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及社會企業是否在第三部門當中占據了一個明確的地

位(Chiu & Wo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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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外，政府的支持更是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的主要驅力，惟作者亦指出台灣的社

會企業目前在過度仰賴政府支持的情況下，難謂已發掘出其在社會的明確利基，

因而如何達成自給自足依舊是我國社會企業所要面臨的主要課題(Chiu & Wong, 

2010)。最後，就研究限制而言，此文仍有與 Kerlin 之研究的同樣缺失，即聚焦

在結構面向的分析途徑，強調結構環境所提供的資源與福利改革過程所釋出的誘

因有助於社會企業的發展，因而低估了社會企業家以及組織本身的能動性。 

    為避免前述的理論缺失，蔡依倫(2010)從中介層次的視角，結合制度理論與

社會運動理論，以歷史敘說法探討「非營利身心障礙組織」此一特定組織場域自

國民政府遷台後迄今的發展，作者依據不同時間點所發生的擾動性事件與行動者

對事件的反應，將此一組織場域劃分為四個發展時期，並主張社會運動導致制度

邏輯(即身心障礙觀點30)的競逐、取替，是促成此一組織場域變遷的動力，其中，

庇護工場邁向社會企業之發展亦是制度邏輯變遷下的產物，出現在第四時期(199 

9-2008 年)。儘管，該研究與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有相當重疊的部分，然而，該

研究未能明確說明庇護工場何以直至 2000 年中期才真正蓬勃發展，也較忽略組

織與政府政策立法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且實則在該研究的時空背景下，

我國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發展尚未明朗化，因而該研究並未交代

此領域社會企業將何去何從，仍僅著墨於庇護工場社會企業化可能性之探討。 

肆、小結 

    經由文獻探討後，吾人可知社會企業的興起不僅是基於組織為了追求效率、

效能、理性效用等工具性解釋(Dart, 2004)，更與組織所處的制度脈絡息息相關，

特別是政府推行與社會企業相關之政策立法、誘因機制等福利改革制度脈絡對於

我國社會企業的浮現與演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社會福利變革是促成我國身心

障礙領域庇護工場功能轉型，從而成為導引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育成發展的驅力

                                                      
30主要包括慈善模式與社會模式，前者認為障礙是源於個人身心上的損傷、疾病或健康不佳所導

致的功能限制，故障礙者必須改變自己，否則，將被假定有受照顧的特殊需求而予以隔離；後者

則主張障礙是社會文化加諸於身心障礙人士的偏見、歧視、壓迫和阻礙之結果，也是一種社會排

除，社會應當消除外在環境與制度的障礙以協助身障者的社會參與融合(黃源協、蕭文高，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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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然而，在此同時，歷史制度論亦闡明了不可忽略組織與其成員於制度脈絡

中的能動性以及某些非預期性事件的發生。 

    為此，本研究的第三章將結合歷史制度論的時間序列分析，探討與我國身心

障礙者庇護工場有關的社會福利政策立法以及社會福利服務輸送體系之變革，是

如何導引庇護工場的制度功能變遷，從而導致我國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

企業之浮現。其中，社會福利政策立法主要聚焦於〈殘障福利法〉一連串的修訂

以及庇護工場相關的政策法規，如〈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立管理及補助準則〉，

而關於社會福利服務輸送模式的變革則將重心放在社會福利民營化的討論，且實

則福利改革與福利思潮、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之變遷、行動者的施為，以及某些重

大突發事件息息相關。至於第四章則將研究焦點置於「組織場域」此一中介層次

以進行質性個案研究，藉由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探討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

作整合型社會企業興起的動因、身心障礙組織及相關行動者與所處之制度脈絡的

互動關係，如何形塑此一新興制度育成發展的軌跡，並理解其目前所遭遇的挑戰，

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前景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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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身心障礙社會福利變革脈絡 

第一節 福利服務輸送體系之變革：社會福利民營化 

壹、緣起與意義 

    約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英、美等國紛紛面臨福利國家危機，新右派(new 

right)或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福利意識型態逐漸成為顯學，主張國家過度的

干預會破壞自由經濟市場，進而傷害個人自由，且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社會、政治、

經濟問題皆為侵犯市場的福利國家政策所致(Pierson, 引自黃源協、蕭文高，2012：

21)，是故有必要從事福利國改革。在不利國家整體發展的社政經環境下，這樣

的論述很快就能引發民眾的認同，使得新保守主義者獲得執政的機會，典型代表

為1980年代的美國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與英國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政

府。而簡單來說，這些新保守主義政府所進行的福利制度改革主要即為「分權化

(decentralization)」與「社會福利民營化(privat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前者係

中央政府基於權責移轉分擔的理念，將社會福利決策權下放到地方政府，乃至於

是讓民間部門參與決策，而台灣於1999年所公布實施的〈地方制度法〉即是基於

分權化原則，將社會福利、教育、文化等劃歸為地方自治事項；後者則強調政府

在公共福利服務領域不再是傳統的主要提供者、生產者，而是扮演向民間組織購

買服務、規範者(regulator)、監督者的角色，因而形成服務購買者與提供者分離

的現象(江亮演、應福國，2005；林萬億，2012)。 

    然社會福利民營化不僅是將政府活動轉移至民間而已，更包括由民間部門擴

大參與社會服務，以及將市場原則運用到社會服務的供給上。進一步而言，社會

福利民營化為一準市場，政府透過角色撤離、去管制化(deregulation)、購買式服

務契約(purchase of service contracting, POSC)、抵用券(voucher)制度、使用者付費、

相對補助等策略方式，將社會福利的供給完全或部分移轉到民間部門，同時引進

市場經營規則，以價格機能調解供需，重視成本回收，並強調服務使用者的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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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受益者付費等措施，以分配並有效利用服務資源，從而提供一個有效率、公

平、立即性，和有選擇性的福利服務(Le Grand & Bartlett, 引自孫本初、傅岳邦，

2010：8-9；孫本初、傅岳邦，2010；陳武雄，1997)。 

貳、我國社會福利民營化之發展 

一、台灣社會福利民營化興起之背景脈絡與實務做法 

    林萬億(2012)指出，我國於 1980 年代初期以前，社會福利服務輸送體系基

本上是屬於政府與第三部門各自獨立運作的雙元(dual)模式31。此後，儘管我國政

府未曾扮演過「大有為」的福利國家角色，然隨著經濟全球化之興起，各國均無

法自外於國際競爭，其帶來降低社會支出的壓力，因而限縮了政府在社會政策層

面的自主性；此外，也因受到西方福利多元主義、新管理主義思潮的影響，再加

上我國威權政治的轉型、社會福利需求快速增長但行政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台灣

政府逐漸移植自由主義福利國家體制的經驗理念，採行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治理途徑，調整了公共財貨與服務提供的模式，並以民營化作為

主要的政策調整方向(孫煒，2007；黃源協、蕭文高，2012)，社會福利服務輸送

體系也因而產生顯著的變化，其中，社會福利民營化即成為福利服務供給的主要

手段之一，使得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的關係逐漸發展為協力(collaborative)模式。   

我國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的具體做法主要包括(林萬億，2012；陳武雄，1997；

薛承泰、黃文鳳，2005)：(一)專案委託：包含個案委託與方案委託，政府不提供

土地和建物，僅委由民間提供服務；(二)機構委託：即公設(辦)民營，指由政府

提供土地、建物及相關設施設備等，並透過契約(contract)、補助(grant)、特許

(franchise)32等方式委託民間經營管理及提供服務，目的在於將政府資產的所有權

                                                      
31Gidron、Kramer 與 Salamon 以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在財務來源與服務供給兩方面的競合關係來

探討兩者的互動，並劃分為四種模式，包括政府主導(government-dominant)、第三部門主導

(third-sector-dominant)、雙元(dual)、協力(collaborative)(引自孫煒，2007：170)。 
32即公有土地或建物房舍的承租使用只限定某種資格的團體(如非營利身心障礙組織)才能申請，

就庇護工場而言，特許的庇護工場其所經營的業種多屬於較特殊的產業，設置門檻較高，擁有較

佳的經營條件，比較有機會產生盈餘，故公部門不但可能不提供補助，往往還會收取場地租金以

及一定比例的營收回饋金(林怡君，2007；高永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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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營權分離以提高效率並避免行政僵化，達成政府與民間「優質互補」的關係。  

二、我國社會福利民營化政策與法制之演進 

    我國雖於 1990 年代才引進社會福利民營化的概念，然實務的發展早於理念

的討論，且大致可分為個案委託33、方案委託、公設民營等三種類型與發展階段，

而後兩者仍為目前推展社會福利民營化的主要方式(林萬億，引自陳武雄，1997：

8；郭登聰，2005)。 

    「方案委託」係指政府將社會福利方案或活動委由民間組織執行，而委託經

費以預計完成整個方案所需之金額加以計算(黃源協，引自蘇麗瓊、陳素春、陳

美蕙，2005：8)，如兒童寄養業務、身心障礙者的職業訓練等業務之委外。此種

委託方式直接促使福利方案和地方社會福利機構團體的蓬勃發展，且讓政府與民

間部門之間形成良好的福利供給分工關係，進而促成「公設民營34」方式的誕生

(林萬億，引自陳武雄，1997：8)。 

隨著 1987 年戒嚴令的解除與後續〈人民團體法〉的修正，社會福利消費團

體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自身權益與倡導福利理念，進而凝聚更高的社會福利意

識與集體訴求的力量，復因〈少年福利法〉等新法案相繼通過，導致社會福利的

需求大幅增加，為回應民眾的期望，政府逐年提高所編列的福利預算，然由於社

政、社工等人力卻未能隨之成長，社會福利民營化的政策做法也就成為紓解政府

福利責任壓力的最佳管道(林萬億，2012；陳武雄，1997；黃源協、蕭文高，2012)。 

到了 1990 年代，公部門將福利服務委外(contracting out)由非營利組織提供

此種福利服務輸送模式逐漸被正當化，並成為公部門與服務型非營利組織之間慣

常的互動方式，而箇中主因在於，自 1990 年代起，我國政府為因應科層僵化、

                                                      
33約於 1950、1960 年代，由於政府所開辦的公立救濟院有限，且收容對象範圍狹窄，再加上工

作人員的照顧能力普遍薄弱，故將較難照顧之個案(老人、兒童或身心障礙者等)委由民間福利機

構收容，委託經費以人數或單位計算，而此種依照服務對象的需求，將特定服務委外的方式謂為

「個案委託」，只是這種「委託」關係在 1980 年代以前並未被釐清而多以「補助」稱之(林萬億，

2012；黃源協，引自蘇麗瓊、陳素春、陳美蕙，2005：8)。 
34我國公設民營的契約委託方式較完整的藍本為 1984 年台北市政府所通過之〈台北市政府社會

福利設施委託民間專業機構辦理實施要點〉，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並於 1985 年委託「第一兒童發展

基金會」經營「台北市博愛兒童發展中心」以辦理中重度心智障礙兒童的日間教養工作，開啟了

台灣公設民營模式之先河(王綉蘭，2008；林萬億，20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3 
 

無效率等現象開始著手進行組織再造工作，公部門據此陸續頒布與民營化有關的

政策立法，例如 1993 年，行政院推行〈行政革新方案〉，其中，機關業務委外即

為提升行政效率的實施要項之一。 

    1994 年 2 月，內政部為結合民間資源共同推展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經參考

台北市政府於 1993 年委託學者專家所研擬之〈台北市政府委託民間團體辦理社

會福利設施辦法草案〉後，函頒〈政府委託民間辦理殘障福利服務實施要點〉，

此舉使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的民營化有了初步的法源依據，且正式宣告我國社會福

利民營化時代的來臨(江亮演、應福國，2005；洪富峰、蔡昭民，2005；陳武雄，

1997)。同年 7 月，行政院審議通過〈社會福利政策綱領〉，關於福利服務輸送的

部分，明示政府不再扮演社會福利的主要提供者角色，而是期望在福利分工原則

的指導下，透過補助、委辦、公設民營等策略結合民間資源，以提升福利服務的

品質(陳武雄，1997；趙碧華，2003；蘇麗瓊、陳素春、陳美蕙，2005)。爾後，

為期具體落實社會福利的民營化，內政部於 1997 年 1 月訂頒〈推動社會福利民

營化實施要點及契約書範本〉，惟此要點不合時宜，偏重以補助、獎勵等傳統思

維及從公部門的觀點來看待公設民營與委託服務，以致未能達成預期成效(林萬

億，2012；陳武雄，1997；趙碧華，2003)。 

    1998年起，國民黨政府導入新公共管理的精神，主張政府應師法企業且應調

整為「領航(steering)」的角色，扮演市場力量的媒介，引導民間部門共同參與公

共建設與服務(孫煒，2007)。據此，我國政府推動了第二波的公部門再造運動，

包括頒布〈政府再造行動綱領〉及〈政府再造推動計畫〉等政策方案，其中，由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辦〈政府再造推動計畫〉之〈法制再造推動計畫〉，「政

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即為當中的重點工作項目之一，更確認了社會福利服務輸

送的民營化乃是政府再造工程的一環(蘇麗瓊、陳素春、陳美蕙，2005)。同年5

月，政府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

確保採購品質，並符合國際採購的規範，因而制定〈政府採購法〉並自公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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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開始實施，規範所謂的「採購」係包含工程的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

及勞務之委任或雇傭等(第2條)，並應透過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

之招標程序進行採購事宜(第18條)。 

    其中，社會福利服務即屬於法中所列之「勞務」採購(第7條第3項)，而參與

招標的社會福利機構或團體在身分上被定位為「廠商」(第8條)。儘管此法被認

為是我國規範契約委外制度較完整的法規，且有助契約文化(contract culture)的形

成，然也因法規範邏輯過度市場化、商品化、服務競爭導向，且是以理性算計而

非從協力合作的角度來看待公、私部門之間的關係，因而使社會福利的人道精神

與非營利本質遭受扭曲，不見得適用於社會福利服務的民營化(林萬億，2012；

郭登聰，2005；黃源協、蕭文高，2006)。 

    此外，為了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加速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行政院於2000年2月頒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依據此法第3條的規定可

知，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亦屬於公共建設的一部分，而民間參與社會及勞工福利

此類公共建設，且與現行政府推動公設(辦)民營有密切關聯的方式主要為：(一)OT：

Operate-Transfer，意指由政府投資興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

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二) ROT：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指由政府委託

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

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薛承泰、黃文鳳，2005)。 

    促參法的制定與實行充分展現了政府再造的精神(公共工程委員會，引自郭

登聰，2005：44-45)，惟從實務面觀之，一般認為，辦理社會福利民營化業務以

〈政府採購法〉作為法規依據較為合適，故公部門社會福利業務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委託民間執行的案例並不多見；儘管如此，由於社會福利機構團

體仍可參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的競標，此種做法不僅意味著社會福利

民營化的持續擴張外，更彰顯出政府認為社會福利產業化即是向營利化傾斜的思

維邏輯(林萬億，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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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雖逢我國首次的政黨輪替，然民主進步黨政府基於政策的延續性以

及師法歐陸「新中間路線」或稱「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之政治路線35，復因

整體經濟景氣不佳，前總統陳水扁先生遂主張政府應扮演「小而能」的角色，且

須與公民社會之間發展成夥伴關係。在此政經背景下，行政院於2000年、2001 

年所陸續通過之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及〈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計畫〉皆將政

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列為主要項目，且進而促成2001年5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之訂頒(蘇麗瓊、陳素春、陳美蕙，2005)。 

    綜上所述，郭登聰(2005)即指出影響台灣社會福利民營化發展至關重要的法

律為〈行政程序法〉36、提供公部門購買勞務時一套作業流程之〈政府採購法〉，

以及與民營化精神最為接近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再加上〈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則是政府正式對於公共服務的契約

委外有所應對，相較之下，原有之〈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及契約書範本〉，

在行政與法制的位階上自是被超越或替代，故於 2002 年 5 月廢止。儘管前述的

所提及之三法規一要點自實施以來歷經了數次修正，然仍是目前我國政府在推動

社會服務民營化業務時重要的法律依據。 

    爾後，從我國中央政策綱領後續的演進可知，透過社會福利民營化以擴張福

利服務的供給仍是台灣政府持續在推行的施政原則，包括行政院於 2004 年修正

了〈社會福利政策綱領〉，而其九大原則即包括「公私夥伴關係」在內；2011 年，

行政院第三度修訂〈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即〈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社會福利政

策綱領〉，其中，關於福利服務的提供，內文提及：「民間能夠提供之服務，政

                                                      
35然而，由於當時台灣經濟景氣持續低迷、失業率節節攀升，在全力「拚經濟」的論述下，陳前

總統於 2000 年 9 月即曾呼籲「經濟發展優先，社會福利暫緩」，換言之，陳前總統於上任不久後

其社會政策的主張即與「新中間路線」背道而馳(林萬億，2012)。 
36〈行政程序法〉於1999年2月公布，並自2001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此法明確揭示行政機關在

從事行政行為時的依法行政原則，而關於業務委外的部分，第16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

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由此可知，行政機關得依各項業務之母法，

將業務委託民間部門辦理，且使行政機關在推動業務委外時有明確依法行政的參酌和依據(郭登

聰，2005)。就社會福利服務領域而言，相關的母法依據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3條、〈老人福利法〉第8條等，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雖未直接規定，但條文中亦多可

見「委託民間辦理」、「結合民間資源」等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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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發揚公私夥伴關係，鼓勵民間協力合作，並致力於創造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

業發展的環境，以提供國民完善的服務。」這意味著政府仍持續致力與民間部門

之間發展為協力夥伴模式(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model)的互動關係，即讓私部

門能夠在服務委外的決策過程與管理上發揮相當的影響力；另外，公部門亦意識

到創造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良善發展環境之重要性，畢竟，須先有體質健全的

第三部門組織乃至於是社會企業，方可能培養並長期落實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

協力夥伴關係，從而實踐社福民營化所強調公私部門相輔相成以提高服務質量的

核心精神。 

    總言之，我國社會福利民營化的發展乃是鑲嵌在政治、社會及經濟環境脈絡

之中，其中，政治方面為民主化、新右派福利意識型態、政府再造工程、相關政

策法制之訂頒；社會方面係關於非營利組織之蓬勃發展與消費主義、福利意識的

抬頭，讓我國福利社會權逐漸完整，政府所編列之社福預算也大幅增加，惟受限

於組織精簡政策，相關人力未能隨預算的提高而增加，使得人力資源更為稀缺；

最後，經濟方面則包括經濟全球化、國內經濟的不景氣與政府財務的緊縮，這些

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塑了台灣社會福利發展的整體動向，主導著福利服務等公

共財貨與勞務的供給持續朝向民營化的態勢，並彰顯出國家在推動民營化及委託

服務的政策態度和目的。 

    至於社會福利民營化對台灣第三部門組織的意義在於，政府鼓勵非營利機構

團體參與競標以獲取契約委託案的做法雖有促進第三部門茁壯之作用，但由於台

灣的第三部門本身發展過快，且在經濟不景氣使得有限的社會資源更加萎縮之情

況下，加深了第三部門對於政府補助與委託契約的依賴，惟此種民營化契約本身

即具備市場化邏輯，再加上非營利組織為了在競逐激烈的資源環境中生存，近年

來亦逐漸重視與採用類似商業性(commercial-like)的營運管理形式，這意味著台

灣的第三部門無法自外於市場化(marketization)的趨勢而日益注重績效盈餘、與

其他組織競爭公部門契約所需具備的能力建設等(孫煒，2007；劉淑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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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庇護工場發展：從〈殘障福利法〉到〈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 

壹、從〈殘障福利法〉到〈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一、〈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與身心障礙者就業 

    我國身心障礙者的相關立法最早可溯及 1980 年代之〈殘障福利法〉，然此法

的精神重視的是殘補式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救濟措施，且當時身心障礙政策的中央

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社會司，並由各縣市政府的社會局(處)負責業務的推辦，並未

注重就業議題，就庇護性就業而言，僅有少數由非營利組織所自主設立的庇護工

場，如陽光社福基金會於 1992 年成立我國第一家庇護工場—「陽光洗車中心」，

直至 1997 年之前，公部門對於庇護工場的定義、功能等皆無具體規範37。 

    〈殘障福利法〉雖於 1990、1995 年二度修正，納入強制無障礙環境、定額

雇用制之規定並擴大殘障類別範圍，但兩次修法仍未能解決法規內容不夠周延

(如未將慢性精神病患者納為身心障礙者)、政府相關部會權責不明等問題(立法院，

1995)。因此，在徐中雄、顏錦福等時任立法委員提案修法與中華民國殘障聯盟

等民間團體的倡導，以及受到〈聯合國身心障礙者十年〉(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Disabled Persons, 1983-1992)與其後續所帶來的效應，即強調機會平等、全民

參與，營造一個「人人共享的社會(a society for all)」之影響下(林萬億，2012；

黃源協、蕭文高，2012)，促成 1997 年〈殘障福利法〉第三度修正並更名為〈身

心障礙者保護法〉，立法意旨在維護身心障礙者之合法權益及生活，保障其公平

參與社會生活之機會。此次修法擴大為 75 條並明確劃分主管機關與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權責，其中，為彰顯出政府對於身心障礙者工作權之重視而列有「促

進就業」專章且將有關身心障礙者就業事宜之業務移交由勞政單位統籌主管。 

                                                      
37僅在〈殘障福利法〉第 8 條第 1 項提及：「各級政府應按需要，設立、獎助或補助下列各類私

立殘障福利機構」之第 4 款：「殘障庇護福利工廠或商店」，並於第 22 條中規定公立機關(構)、

私立學校和團體應優先採購殘障福利機構所生產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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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此，國內對於身心障礙者就業方面的法令發展，大致即以 1997 年〈身心

障礙者保護法〉為其重要的分水嶺，有關身心障礙者的支持性就業、庇護性就業、

職業訓練、職業輔導評量與就業環境的促進等，均在此法修訂以後有了較具體的

措施，這意味著我國對於身障者就業權利之保障起步較晚，且可發現相關法令的

推動順序大致是以協助身障者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的一般就業服務為始，其次則

是以職業訓練的方式幫助身障者投入支持性就業體系，最後才是屬於保護性政策

的庇護性就業，惟就實務上，庇護工場除了就業安置外，往往亦具有職業重建、

職業訓練等作用(王仕圖、黃鈺婷，2008；林萬億，2012；周月清、朱貽莊，2011；

勞委會職訓局，引自王仕圖、黃鈺婷，2008：32-33)。 

二、〈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時期庇護工場之發展 

    關於我國庇護工場之發展，吾人認為大致可分為兩個分水嶺，一是 1997 年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以下簡稱身保法)的修正，另一則是 2007 年身保法進一

步修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首先，身保法讓庇護工場的設立有了

法規依據38，而台灣的社會經濟環境以及組織的倡議亦為促成庇護工場組織場域

浮現的重要驅力。一方面，約自 1990 年代中期以後，政府為舒緩失業率攀升及

其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強化社會福利，同時在社福民營化政策思維邏輯的影響下，

陸續擬定以結合民間服務能量為主的因應策略，其中，庇護工場即作為政策工具

之一(官有垣，2007)；另一方面，殘障聯盟於 2000 年向監察院糾正中央勞政單

位與各縣市政府單位並未積極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措施且未妥善管理運用身心

障礙者就業基金39(監察院，引自蔡依倫，2010：123)。 

                                                      
38第 30 條：「勞工主管機關對於具有工作能力，但尚不足於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之身心障礙者應

提供支持性及個別化就業服務；對於具有工作意願，但工作能力不足之身心障礙者，應提供庇護

性就業服務。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設立或獎勵設立庇護工場或商店。」而此法於

2001 年修正公布之第 58 條亦明定各級政府應按需要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協助庇護工場等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之設立，讓庇護工場的籌設有更明確的法源依據。 
39我國推動各種身心障礙者就業事項的經費來源主要來自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以及就業安定基

金，前者設立的背景在於，1990 年殘障福利法第一次修法時在身心障礙團體的倡議下新增了定

額雇用制的規定，若未達標準的義務進用機關(構)，每個月須繳納差額補助費給各縣市政府，各

縣市政府開立專戶儲存，稱為「殘障福利金專戶」，作為辦理殘障福利事業之用並歸由社政單位

主管；爾後於 1997 年〈殘障福利法〉修正更名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殘障福利金專戶」

http://law.moj.gov.tw/Scripts/FLAWDAT08.asp?lsid=FL002563&ldate=200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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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日益繁多的社會需求並回應監察院的糾正，同時在以身保法作為法源

依據下，公部門才開始對庇護工場的定位、角色與功能有較多討論且與庇護工場

相關的政策立法才紛紛出籠，包括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勞委會)於2002年

訂定〈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立及獎助辦法〉、〈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施及人員

配置標準〉等法規(官有垣，2007；周怡君、賴金蓮，2009)，如前者第3條將庇

護工場定義為：「提供年滿十五歲以上，具有工作意願而工作能力不足之身心障

礙者庇護性就業，以提升其職業能力之工作場所，包括工廠、商店、農場、工作

站(室)等。」並給予庇護工場設施設備、租金與修繕費用、人事費、行政費等獎

(補)助，其中，就業服務員的人事費用補助對庇護工場而言最具實質效益(官有垣，

2012)；至於後者法規則明訂機構人員的資格、比例分配和配置等標準。 

    實務上，在〈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時期，除了前述以就業服務(包含職業訓

練、就業安置、職涯轉銜等)為目的的庇護工場外，尚有依據其他領域之立法而

提供復健治療、職業與生活訓練等功能的庇護工場，並依據功能差異而分屬不同

的政府機關主管，提供職能與產能治療的庇護工場40須向衛生機關申請設立並接

受管理，至於提供生活與職業訓練教養之庇護工場則為社政機關的管轄範圍41；

然而，事實上，勞政、衛政或是社政法規對於身障者進入庇護工場的條件皆僅是

作原則性的規範，庇護工場可自行決定收案對象(王仕圖、黃鈺婷，2008；周怡

君，2014a；周怡君、賴金蓮，2009)。 

                                                                                                                                                        
改稱為「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且勞政單位為權責機關，用途為推動各種與身心障礙者有關

的就業事項，其中亦包含庇護工場的設置(黃珉蓉，2000)；至於後者則係為勞委會職業訓練局於

1993 年依〈就業服務法〉與預算法規定設置、1994 年起執行，基金來源為指定之就業安定費、

就業保險提撥收入等，目的在促進國民就業、提升勞工福祉、處理有關外國人聘僱管理事務等。

以 2013 年為例，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的總執行經費，即以身心障

礙者就業基金(占 53.9%)及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占 41.1%)為主要來源，其餘則為公務預算、公益

彩券回饋金與盈餘等財源(勞動力發展署，2014)。 
40依據〈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5 條：「所稱精神復健機構指提供病人工作技能、工作態度、

社交技巧及日常生活處理能力之復健治療，以協助人逐漸適應家庭及社會生活之機構」，又行政

院衛生署於 1994 年訂定的〈精神復健機構設置管理及獎勵辦法〉第 6 條中亦明定「社區復健中

心」可包含以職能、產業治療方式，提供精神障礙者社區復健的庇護性工作場在內。 
41依據 2002 年之〈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第 4 條，這類庇護工場被定

義為：「提供十五歲以上、生活能力缺損但具工作意願，而工作能力確有不足之身心障礙者，給

予生活及訓練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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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時期的庇護工場在不同的政策立法脈絡下

即有不同的分類與發展，以滿足不同生活需求的障礙者(陳博，2011)，故其特色

在於功能多元。然實際上，就勞政單位主管的庇護工場而言，由於相關法規的設

立條件較嚴苛，直至〈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前，全國庇護工場依前述勞

政法規完成設立者甚少且多接受各地勞工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多數庇護工場或辦

理庇護性就業服務之單位係由身心障礙團體或機構推動42，又此類組織普遍沿襲

過往傳統的福利(慈善)事業觀念而多依賴政府補助，換言之，此時期的庇護工場

多以職業陶冶訓練為目標而非以生產為取向，且缺乏與行銷、企業經營管理相關

的專業知能、人才等，故庇護工場在營運上，成本與收益之間難以平衡(許靖蘭，

2010；陳博，2011；勞委會，2005)。 

    除此之外，在身保法時期，不同的功能與管理單位下的庇護工場，組織中的

身心障礙者所享有的待遇存在差異。有別於勞政體制下庇護工場的身心障礙就業

者毋須繳費、領取「薪資」，社政照顧機構除可向身心障礙者收取費用、申請勞

政單位的補助43外，亦多販售由身障者所生產之產品或服務，但機構卻僅給予身

障者數千元不等之「獎勵金」而非等值的報酬，從而引發機構剝削身障者之疑慮

(吳明珠，2011；周惠玲、唐昌豪，2007；周怡君、賴金蓮，2009)。 

    再者，由於庇護工場本身具有過渡性角色的特徵，即讓身障者在接受職業能

力建構後轉介到一般就業市場就業，但最後卻又常因適應不良、企業雇用意願不

高等因素而回到庇護工場，形成就業不穩定的狀況；更有甚者，由於庇護工場設

立所依據法規範的不同，且除了勞政型庇護工場外，某些由衛政或社政主管的庇

護工場也具有就業功能，這種規範不一、功能重疊的狀況導致組織的定位莫衷一

                                                      
42根據勞委會 2005 年 3 月的調查報告指出，全國 127 家庇護工場當中，即有 69%歸由社政單位

所主管，屬勞政主管單位的庇護工場僅占 9%(約 12 家)，且直至 2007 年 7 月身保法修法為〈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前，勞政型庇護工場也只達 16 家(陳博，2011；勞委會，2005)。 
43勞委會於 2003 年 3 月核定〈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計畫〉，而其補助對象並不

僅限於勞政主管的庇護工場，社政、衛政機關所主管的庇護工場或其他相關單位機構只要是合法

設立，且組織宗旨及服務項目與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有關，並能研提與執行庇護性就業服務計畫

者，經審通過也能獲得設施設備租用費、人事費、行政費等補助。而根據勞委會於 2005 年 3 月

提出的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 36%的庇護工場具有就業功能(勞委會，2005)，這顯示有部分社政

型或衛政型庇護工場也提供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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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舉不僅為有意設立庇護工場的組織機構帶來許多困擾、影響了身心障礙者

的福利服務，同時也致使大眾對於庇護工場的定位感到模糊，並對政府在維護身

心障礙者權益上的作為產生質疑。 

貳、從〈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一、庇護工場的再定位 

    有鑑於庇護工場由於市場競爭激烈而面臨永續經營危機且定位功能依舊不

明、多數庇護工場未能給予在工場中勞動的身障者合理報酬、復健和教養機構為

獲取更多資源而希望勞政單位擴大補助，以及部分身障者家庭要求擴大辦理毋須

收費之就業型庇護工場等，勞政單位開始著手尋求扶植庇護工場營運之對策，並

於2002年，勞委會決定籌設「促進身心障礙者訓練與就業推動委員會」，以協助

舊有的庇護工場進行結構轉型的討論與執行(王仕圖、黃鈺婷，2008；許靖蘭，

2010；陳博，2011)。 

    為因應身保法下庇護工場的發展困境，較關鍵的進展在於，勞委會於2003

年12月召開第六次「促進身心障礙者訓練與就業推動委員會」會議，根據委員的

建議，邀請內政部、衛生署、財政部等相關政府部會、學者專家與社福團體之代

表組成「推動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業務跨部會工作小組」，而此專責小組的目標

即為探討庇護工場的定位。於此，除了庇護工場的定位將面臨轉變外，復隨著社

會福利觀念的轉變、為使身心障礙類別與國際標準接軌，以及身心障礙者面臨居

住權保障問題與其他需求等(周惠玲、唐昌豪，2007；林萬億，2012；許靖蘭，

2010)，〈身心障礙保護法〉似有全面檢討修正之必要。 

2004 年 2 月，內政部委請台灣大學社工系林萬億教授擔任召集人，邀集政

府相關部會、身心障礙者福利團體44代表、學者專家共同組成「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研修小組」以推動身保法的修法，勞委會亦派代表參與討論，其中，庇護工場

相關規定亦為討論的重點之一(立法院，2007a)。除 2004 年年初，國內部分心智

                                                      
44包括殘障聯盟、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20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2 
 

障礙團體曾兩度拜訪勞委會職訓局討論庇護工場定位事宜外，身保法修法小組於

會議討論過程中，民間團體亦指陳庇護工場的功能定位混淆不清，並建請將庇護

工場全部劃歸由勞政單位主管，而社政單位應提供日間照顧及職業陶冶等服務，

且為因應此一轉變，各部門皆須增列相關配套措施；此外，勞委會「推動身心障

礙者庇護工場業務跨部會工作小組」亦於 2004 年年中後召開兩次會議，認知到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不應只從勞政主管領域著手，亦即關於庇護工場之定位，不

僅涉及勞雇關係、勞動條件、薪資等勞動議題之討論，同時應從身心障礙者的工

作、生活需求來規劃相關服務，故勞政、社政、衛生、教育等部門均應參與以利

進行整體規劃，如此方能滿足身心障礙者的多元需求(周惠玲、唐昌豪，2007)。 

    在科際整合的論述邏輯下，2005 年，為釐清庇護工場定位之疑義，勞委會

自 8 月份起擴大邀集有關政府單位與民間團體進行討論。由於在身保法時期，約

有 7 成的庇護工場屬於社政單位，倘若改由勞政機關主管、適用勞動法規，則多

數的庇護工場將面臨轉型，勞委會即曾指出身障者在庇護工場中所從事的勞動未

必能與「就業」畫上等號，又基於專業分工，庇護工場恐不適合一律劃歸由勞政

主管並適用勞雇關係，然部分心智障礙團體仍秉持維護身障者勞動權益之立場，

聯合建請主張庇護工場應由勞政主管，且須經申請立案始得提供服務，據此，勞

委會對於庇護工場功能定位的初步規劃方向為「庇護工場」原則上等同於「庇護

性就業」並由勞政單位主管，且適用勞雇關係及〈勞動基準法〉之規範，工資部

分則可依產能核薪，但應訂定基本工資(周惠玲、唐昌豪，2007；陳博，2011)。 

二、重大突發事件的發生：「六六事件」 

    2005 年 10 月初，多位台北市議員聯合召開記者會，指控喜憨兒基金會接受

台北市政府委託經營的附屬事業單位(庇護工場)，「ENJOY 台北餐廳」，年營收近

千萬，但支付給身心障礙者的時薪卻僅有六十六元，不符法定的基本工資水準，

並責難基金會將憨兒當成生財工具，在剝削身障者之餘還可領取公部門的補助，

因而引發大眾輿論譁然，而此一事件即稱為「六六事件」。為此，基金會對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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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庇護工場是提供身障者一個學習的組織場域，所謂的六十六元時薪係屬「獎勵

金」性質而非一般市場薪資，並多次公布財報(林岱蓉，2012)，而勞委會對此事

件則基於維護身障者就業權益的立場主張，凡是歸由勞政主管之庇護工場皆應有

正式勞雇關係。總之，「六六事件」的發生意味著一般大眾與非營利身障組織之

間在庇護工場的認知上長期存在落差，且更凸顯出庇護工場設立之法規依據不一

所導致的定位模糊問題，並加速促成庇護工場被統一定位為勞政就業單位。 

    為實質解決庇護工場的發展困境且在「六六事件」的催化下，勞委會於 2005

年 10 月底至 12 月期間一共召開 7 次會議，具體的進展包括研議討論庇護工場的

服務型態與流程以及服務對象指標、了解不同障別的需求、確認政府相關部會之

分工及減少服務與資源的重複配置，並規劃相關配套措施，爾後於 2006 年 1 月

18 日正式簽呈行政院核定庇護工場之定位45，惟立法院在審查〈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草案時，關於庇護工場的部分，黃淑英、王榮璋、徐中雄、吳英毅、朱

俊曉等立法委員提出修正動議，除修正法律用語外，對於經職業輔導評量確認不

適於庇護性就業者，決議增列「得不發給資遣費」，並刪除「最長兩年職業能力

強化期」與其相關規定，以及「庇護工場免徵營業稅」等(王玉珊，引自許靖蘭，

2010；立法院，2007a；立法院，2007b)。由此可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通過後的庇護工場其功能限縮，且被以一般勞動市場的思維進行規範管理。 

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後庇護工場之發展 

一、確立勞政型庇護工場之發展 

    綜合前述，我國庇護工場發展的另一個轉捩點即為 2007 年 7 月，〈身心障礙

者保護法〉修正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此次修法將庇護工場統一劃

歸由勞工機關主管，解決了過往庇護工場分由社政、勞政、衛政單位所主管的行

                                                      
45即「庇護工場歸勞政主管，庇護工場即為提供庇護性就業之場所，屬於身心障礙者就業類型之

一種，應有勞雇關係，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勞動法規。經職業輔導評量符合庇護性就業之

身心障礙者，由辦理庇護性就業服務之單位提供就業，並與其簽訂勞動契約。薪資方面，障礙者

依產能核薪，得不受基本工資限制，但須修正〈身心障礙者保護法〉。障礙者至庇護性就業安置

前得接受最長兩年職業能力強化，期間不適用雇用關係，但應簽訂書面服務契約，並發給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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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分立弊病；此外，為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權益，亦明確地將庇護工場定位為

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之場所，且須先申請立案，屬於身心障礙者就業類型之一種

46，應有勞雇關係，除薪資(得依產能核薪)與勞保薪資級距外，其餘皆適用勞保、

健保、勞退及職業災害補償等相關勞動法規之保障，並與庇護性就業者簽訂書面

契約。據此，在身權法規範、政府補助縮減等條件下，庇護工場必須從一個福利

服務的供給者轉變為一個僅具就業安置功能、須有產能績效而與須自負盈虧的一

般企業無異之經營單位。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頒布施行後，政府為因應身權法之變革，陸續依

據身權法之相關規定進行立法與修正以協助庇護工場的設立開辦、營運及行銷輔

導。主要包括勞委會於 2007 年 7 月 31 日函頒〈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身

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計畫〉47、2008 年 2 月則有〈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職業

災害補償費用補助辦法〉；以及取代〈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立及獎助辦法〉、〈身

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之〈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立管理及補

助準則〉，此些立法補助庇護工場設立開辦之設施設備費、設施設備汰換費、房

屋(土地)或車輛租金、專業人員及營運人員人事費、行政費以及職災補助等，且

有明確的額度、條件及範圍；而內政部亦於 2008 年根據身權法之規定(第 69 條

第 3 項)，將〈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修正為

〈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明確把庇

護工場列為應優先採購之組織單位。 

    此外，地方政府亦有自行補助辦理庇護性就業服務者，以台北市為例，台北

市勞工局(現稱勞動局)自 2004 年起即依據〈台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

進服務實施辦法〉，運用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辦理多種就業促進事項，其中，

                                                      
46第 34 條第 2 項：「各級勞工主管機關對於具有就業意願，而就業能力不足，無法進入競爭性就

業市場，需長期就業支持之身心障礙者，應依其職業輔導評量結果，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這

代表我國庇護性就業屬於職業重建服務之一環，身障者必須經由地方政府職業重建窗口轉介進行

職業輔導評量，通過職評者即由該窗口派案，庇護工場評估合適者即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而在

身權法實施前就已在庇護工場的身心障礙員工也須依據職評結果決定去留。 
47此計畫辦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由勞動部於 2014 年 9 月訂定之〈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

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計畫〉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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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性就業的部分在於補助獎勵設立庇護職場以增加庇護性就業機會，且會針對

服務方案的補助原則、補助項目進行調整並從事評鑑。 

二、公部門期待庇護工場之經營邁向市場化 

    本次修法除了有益解決庇護工場定位模糊的問題且讓身心障礙者享有更多

勞動保障外，身權法亦明確賦予庇護工場市場化正當性。 

    「民國 96 年的時候，庇護工場納入了勞政主管機關，那迫使我們很多原本   

      是做服務的 NPO 就開始要去做經營啦，這個經營是比較屬於商業的經營 

      ，...整個的要求跟規格又重新改變。」(受訪者 E) 

    除了身權法以一般性就業、市場邏輯來定位庇護工場外，其他相關法規乃至

於庇護工場的評鑑審查標準亦可看出庇護工場被期待沿著市場化的軌跡加以發

展。例如，2008 年〈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立管理及補助準則〉關於專業人員

的部分，增列了「業務行銷員」以協助庇護工場拓展業務及行銷產品等(第 10 條)；

此外，政府在評鑑庇護工場的指標除了期待庇護工場具有社會效益(即提供就業

服務)外，亦將組織的企業經營能力列為重要指標，檢視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

處 2013 年庇護工場評鑑之各項配分權重表(見附表一)可知，庇護工場的營運除

須達成法定事項、職業安全、庇護性就業服務效能等目標外，提升以及健全經營

財務管理制度即占約 25%，且這還未納入人事與生產管理層面。 

    另外，公設民營的契約文化亦讓庇護工場經營者必須更加重視經營管理層面，

乃至於帶來組織變遷的要求。以台北市為例，檢視 2009 年「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委託經營管理捷運奇岩站營運計畫書評分表(如附表二)」後可發現，該評分表的

評分項次中，「營運規劃」與「財務規劃」兩項次於總配分比例中即占 60%，非

營利組織為贏得標案即會依據政府契約的期待進行市場化相關能力的建構，由此

即可看出社會福利民營化乃是促成庇護工場組織經營市場化的作用機制之一。 

    再者，事實上，即便未有明確法規，有關庇護工場市場化的理念與做法早於

身權法訂頒前即已開始發酵萌芽，例如台北市勞工局(2002)提出的庇護工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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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明確指出：「庇護工場則是企圖將工作職務與個案能力重新組合後，以集體

的方式參與商品市場競爭(斜體為作者所加註)。」而中央勞政單位亦於 2000 年

初期即意識到庇護工場在營運上較欠缺行銷、經營管理等專業知能而在財務上無

法損益兩平，根據勞委會於 2005 年 3 月所提出的業務狀況報告指出，該會為推

動庇護工場業務，除研訂法規、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庇護性就業外，其他具體的措

施尚包括，透過補助非營利組織或委託私人企業管理顧問公司開設一系列相關課

程以改善相關專業人員傳統的經營成本觀念並加強營運管理知能、強化行銷技能

等，例如 2003 年「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資源開發與行銷管理課程」、2004 年「庇

護工場產品與品牌行銷課程」等；此外，一種更「市場化」的做法是，引進企業

顧問輔導團隊進行輔導以提供產品競爭力分析、行銷策略、財務管理等一般技術

和行政支援，甚至是組織直接聘僱企業管理人才來掌管庇護工場的營運(勞委會，

2005；蔡依倫，2010)；另外，勞政單位亦建置虛擬和實體行銷通路，前者如「庇

護好站」，以利庇護工場產品消費市場之拓展。  

三、庇護工場之轉型困境 

理論上，市場化有助於庇護工場提升其營運績效與市場競爭力，也讓庇護性

就業者能獲得較佳的待遇，且在轉銜後也較有能力適應一般就業環境。惟自身權

法實施以來，庇護工場紛紛面臨轉型困境，庇護工場經營者遭遇的衝擊主要為：

(一)經營條件的改變，包括組織功能的限縮48、國家支持角色的撤離、直接面對

市場景氣的衝擊、人事與設施設備等相關費用成本大增、申請立案難度提高49、

                                                      
48庇護工場在身權法實施初期僅剩下就業安置的功能，然對許多障礙程度較高的身障者而言，他

們往往不具備立即就業的條件，因而在接受以產能而非就業意願為標準的職業輔導評量後，多被

認定不適合接受庇護性就業服務而必須到照顧機構接受安置；又或者，即便身障者通過職評，但

庇護工場在嚴苛的經營環境下為增加產值也傾向選擇障礙程度較輕、產能較高的庇護性員工，發

生「挑軟柿子吃(cream skimming)」效應。因此，許多身障組織團體即呼籲庇護工場本應具有多

元功能，在就業的部分，應增加職能強化、職前適應與職場見習等功能。對此，勞委會於 2009

年 8 月函頒〈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職場見習計畫〉，惟周怡君(2014a)指出，

由於此計畫規定參與見習者為外掛，且未補助庇護工場辦理此計畫所需雇用之額外專業人員，導

致庇護工場參與計畫的意願低落。中央勞政單位為了增進計畫效益，自 2015 年起，庇護職場見

習者即被列入〈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計畫〉的補助範圍，並提高庇護工

場一般性補助的額度以期提升庇護工場辦理職場見習之意願。 
49依據身權法，庇護工場須合法立案方能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而立案的條件包括應符合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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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輔導評量的條件資格限制不符合市場機制、產能核薪無一致標準而遭受大眾

質疑50等；(二)經營者的角色衝突，即由於對新法的適應不良而造成包含社福專

業和企業經營專業之間，以及社福照顧理念與勞動就業理念之間的衝突，從而造

成庇護工場的實際定位仍模糊不清；(三)改革人力資源結構的挑戰、欠缺兼具服

務與經營能力的專業人才；(四)不易產生盈餘以及盈餘使用分配規範不明(吳明珠、

鄭勝分，2012；周怡君、賴金蓮，2009；郭亞陵，2008；許靖蘭，2010)。 

    為了因應經營困境，許多庇護工場經營者紛紛呼籲政府提出改善之道，而前

勞委會職訓局負責身心障礙就業的組長周惠玲於2009年即曾指出，庇護工場應發

展轉型為社會企業，以使其品質和產能更有競爭力(吳明珠、鄭勝分，2012；許

靖蘭，2010)。而市場化與社會企業化的異同在於，兩者雖然皆從事商業活動，

惟前者透過進入市場創造收益，並以達成社會使命優先、強調利他主義；至於後

者則藉由商業活動達成社會與經濟雙重底線目標、注重社會企業精神的培養，以

讓組織的雙重底線目標能夠緊密結合且具有改變與創新的動力，從而取得組織生

存的優勢與正當性(孫煒，2007；陳淑娟、黃德舜、鄭勝分，2014)，據此，社會

企業化似乎為庇護工場的發展困境提出了解套辦法。 

然而，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不僅須面臨財務負擔加重、雙重底線失衡、

資源配置管理、營運模式與治理結構改變等挑戰，同時也由於庇護工場所雇用的

員工多為產能較低、一般企業無聘僱意願的身心障礙者，這代表組織整體的經濟

產能較低；此外，庇護工場偏向機構化隔離環境的特性，缺乏一般就業市場的多

元互動關係，往往造成其轉銜過渡之功能不易發揮；再者，現行庇護工場對於社

                                                                                                                                                        
環境設計、消防、建管、公共安全等規定，許多在身權法前即已存在的庇護工場經營者表示，身

權法後申請庇護工場立案的難度增加，且他們的營運場所大多是租借來的，若增設相關設施設備

除了會大幅增加財務負擔外，更為難的是，這些場所的房東不太可能同意組織予以增建(周怡君、

賴金蓮，2009)。為此，經組織反應、地方勞工主管機關與相關部會局處多次溝通後，身權法實

施一年多後，終讓原已辦理庇護工場的單位得以就地合法化(吳明珠，2011)。 
502010 年 5 月，立委徐中雄指出一名在立法院從事清潔工作的伊甸基金會派遣員工，每天工作八

小時，但伊甸基金會每月卻僅給予一萬兩千餘元的薪資，因而質疑基金會是在剝削身障者(單厚

之，2010)。此次事件的發生顯示即便基金會的做法合乎法規範，惟因產能核薪無一致標準，只

要庇護性員工的薪資未達到一般市場薪資水準即容易仍引發外界質疑。為此，勞委會於 2011 年

5 月函頒〈身心障礙庇護性就業者產能核薪注意事項〉，俾建立公開透明之核薪制度及合宜之產

能評估方式，並協助地方勞工主管機關落實核備庇護性就業者之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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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業概念的認知仍不一致，且社會企業的概念在實務發展上亦與目前的庇護工

場法規架構大相逕庭(吳明珠，2011；周怡君，2014a；周怡君、賴金蓮，2009；

陳淑娟、黃德舜、鄭勝分，2014)，此些若干庇護工場與社會企業之間在概念、

實務上的落差終究是讓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此一途徑窒礙難行。 

歷經身權法上路後多年的實務經驗，公部門似乎也察覺到，要求一個至少擁

有一半以上產能較低之庇護性就業者的庇護工場如一般事業單位自負盈虧經營

甚或是社會企業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目前勞政單位雖仍持續在扶植強化庇

護工場的經營能力，但同時也挹注相當多的經費在辦理庇護性就業促進服務51。 

肆、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誕生 

從中央相關宣示性的政策方針可知，扶植社會企業發展是我國政府近年來致

力推動的目標，如 2009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白皮書〉提出保障身障者就業

權益的行動策略之一即是鼓勵及獎助發展社會事(企)業、2011 年〈中華民國建國

一百年社會福利政策綱領〉等，而目前較實質的進展主要可從立法與政策支持系

統兩層面加以檢視。 

一方面，就法制化層面觀之，2014 年，公部門與民間為保障我國社會企業

發展空間皆積極著手推動相關立法，其中包括由勞動部所研擬的〈社會企業發展

條例〉草案，主要針對轉型社會企業之非營利組織或合作社給予協助，而私部門

則積極推動以創立新法律實體為途徑之〈公益公司法〉草案，兩項草案均試圖明

確定義社會企業，但直至目前為止尚未明確聚焦(鄭勝分，2014)；此外，行政院

業已核定經濟部主導之〈社會企業行動方案〉，預計自 2014 年 9 月起至 2016 年，

將投入一億六千餘萬，有意營造出有利於社會企業創新、創業、成長與發展的生

態環境，未來社會企業採取的是登錄制，社會企業除以造福社會為組織首要目的

外，每年亦應申報及公告其社會公益報告，且組織應至少將 30%盈餘保留用於社

會公益目的。然此計畫方案才剛起步，執行效果仍有待後續觀察評估，況且此方

                                                      
51以 2013 年為例，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促進就業業務的經費當中，庇護性就業經費的支出

是最多的(2012 年亦然)，達 2 億 5 千 5 百餘萬，占總執行經費約 17.4%(勞動力發展署，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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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青年創設社會企業為主軸而非聚焦於弱勢就業。 

    另一方面，若聚焦在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的討論則可發現，有關此領

域社會企業的政策支持系統目前僅存於台北市。首先，台北市勞動局自 2011 年

開始，依據〈台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透過方案補

助的方式，具體協助相關民間組織創建社會企業以擴大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

(鄭勝分、劉育欣，2013)，而此種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為目標之一的社會企業

即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主責管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的受訪者 A 指出，

前述辦法中，社會企業方案與傳統庇護性就業服務方案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雖

仍採行傳統的費用補助方式，但補助額度會逐年遞減，最後不予補助以讓組織自

主營運；此外，組織必須依據勞基法來聘用身障員工，即在薪資的部分非依產能

核薪而是給予一般市場工資(月薪至少為新台幣 22639 元、計時人員的時薪則至

少須達新台幣 133 元)；再者，尚包括社會企業中身心障礙員工人數至少應占組

織總人數之 60%(不限障礙程度)，而庇護工場則至少須有 50%的庇護性就業者、

接受方案補助或委託經營的社會企業其盈餘至少應有 30%不得分配(庇護工場方

面則無硬性規定)，以及社會企業中就業服務員與身障員工之間的比例為 1：8，

庇護工場則為 1：6 等差異。 

    此外，台北市勞政單位受訪代表B指出，民間組織除了可依〈台北市補助辦

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參與社會企業方案外，就公設民營的部分，

一方面，台北市勞動局支用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興建提供身障領域WISEs進駐營

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大樓」，並依〈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而此棟大樓業已

於2014年11月落成啟用，由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勝

利廚房)、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壹菜園股份有限公司(厚生市集)、若

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社會企業得標經營，共約可為身心障礙就業者提供45

個工作機會；再者，受訪者A亦表示，自2015年1月1日起，有三家公設民營型態

的庇護工場在政府的要求下已轉型為社會企業，包括由桑斯伯國際有限公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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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事業單位)所經營之榮星花園游泳池、市民(陽光)加油站、大安(勝利)加油站，

理由在於考量到這幾個站場的營運狀況較良好且加油業較有獲利的可能與空間，

故應可給予身心障礙就業者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福利。 

伍、本章小結 

綜合本章的討論可知，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是由多元混

合發展與公私協力之過程所造就出來(吳佳霖，2014)。首先，早在 1990 年代初

期，民間部分身心障礙社會福利組織為促進組織本身與身障者權益的發展，即已

開始採取庇護工場此種經營模式。爾後，庇護工場更在政府相關政策立法所形塑

的支持性環境中逐漸蓬勃發展，且多數屬於以職業陶冶與生活訓練為目標的社政

型庇護工場；然而，隨著身心障礙福利母法規範的增修訂，〈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先是將勞政機關帶進庇護工場此一組織場域，接著到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時期，勞政單位更成為工場的唯一主管機關，惟勞政單位始終是以「勞雇關係」

在看待庇護工場的經營關係，再加上契約委外文化的興盛，兩者扮演著將企業經

營模式引進庇護工場的角色，讓庇護工場逐步邁向市場化乃至於社會企業化。 

    事實上，縱然公部門抱持著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的期待，但在實務上卻

因庇護工場與社會企業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組織型態而導致庇護工場社會企業化

的過程困難重重，而台北市勞政單位在意識到此一轉型困境後，為了持續推動身

心障礙者就業與社會企業結合，即著手進行政策法規的增修，希冀透過方案補助、

公設民營等誘因手段，具體協助民間組織創建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以提供創新的身心障礙就業服務模式。如今，在公私部門協力合作下，台北市地

區已出現多家身心障礙領域 WISEs，一則使部分身障組織同時兼有庇護工場與

WISEs 兩種組織形式，例如，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在台北市成立了「民生烘焙

餐廳」、「麵膳坊」等社會企業，同時也有「光復烘焙屋」等傳統庇護職場；再則

組織所提供的就業服務亦成為台北市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體系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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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北市身心障礙組織興辦工作整合型社會企

業之歷程 

    本章主要欲透過歷史制度主義之理論觀點，並結合深度訪談內容與相關文獻，

針對本研究所選取之具代表性的身心障礙社會福利組織樣本，從庇護工場到現行

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並立的此一制度發展歷程進行探討，又因公部門

乃是重要的制度行動者，因此也將把政府角色一併納入討論。首先，第一節先分

析促使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浮現的內、外生動因；第二節則

運用歷史社會學家 Mahoney 之路徑依賴分析架構來析論台北市/我國身心障礙領

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興起歷程；最後，第三節探討目前此領域 WISEs 在實

務運作上面臨了哪些困境，並試圖釐清此一組織場域未來的發展前景與可能性。 

第一節 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浮現之動因分析 

    依據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可知，制度的演化經常具有路徑依賴性，此一

特性往往使制度沿著既存路徑長期穩定地發展下去；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制度的

終極均衡狀態，行動者於關鍵時刻的抉擇，將導致新興制度的創立，並造成既有

制度模式的終結。 

    進一步而言，歷史制度論者主張，制度會在關鍵時刻發生變遷乃是受到不同

廣度與深度的「外生動因」以及「內生動因」之交互影響所使然，對本研究而言，

「外生動因」係指外在環境因素的變動，直接或間接形成組織變遷的壓力；「內

生動因」則是由於組織內部的諸項因素間，彼此互相衝突、干擾、矛盾或制度的

功能無法發揮等而對制度本身產生調整、修正、裁廢等要求，從而成為組織變革

的動力。當內、外這兩股干擾制度再製機制的力量其交互作用影響達到臨界點時，

一旦遭遇重大突發刺激，既存的制度路徑便會產生變遷。於此，以下茲就促成台

北市身心障礙組織將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轉型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或於庇護

工場外另行闢設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外生動因與內生動因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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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外生動因 

一、政府補助誘因 

    台北市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政策支持系統之濫觴為 2011 年，勞工局

(現稱勞動局)在〈台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中新增「其

他」乙項。此一獨步全國的創新實驗方案之做法與目的在於，由有意願的民間組

織提出方案計畫，而勞政單位基於補助三~五年且逐年遞減、組織須提出自負盈

虧期程等原則，資助組織開辦社會企業所需之相關費用，包括設施設備開辦費、

房屋或土地租金、人事費、行政費等，具體協助私部門組織設置經營身心障礙領

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從而創造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 

而本次組織受訪代表多肯定公部門在組織經營社會企業之初的助力角色。受

訪者 C 指出，由於民眾對於社會企業的概念一知半解，也不清楚該社會企業所

販售的商品服務為何，因此必須透過服務體驗的方式加以推廣，然而該社會企業

的資本額並不高但推廣促銷確有其必要性，在這種情形下，政府為該組織墊付了

一定的「試吃」成本費用，也讓組織更有餘力去從事產品研發、設施設備改善等

健全組織經營體質之活動；受訪者 F 則認為政府給予社會企業在資本門與經常門

的補助，為組織拓展福利服務時的新興資源且有利於社會企業營運的穩定。 

    「那剛談到補助，當然對於我們而言也是不無小補，也是一個支持...。」 

(受訪者 D) 

    「政府在開辦費的部分我覺得算是蠻大的協助，然後，在事業初期的時候， 

      你有穩定的人事補助也是很有幫助的。政府對於社會企業的補助是跟庇護 

      工場是很類似的，只是比例上有不同，我覺得這對於整個組織營運穩定度 

      的協助其實是有的。...發現有這樣的補助就會去爭取，因為我覺得每一 

      個資源都是我們要去珍惜跟爭取的。」(受訪者 F) 

    至於台北市勞政單位何以積極扶植身障就業領域社會企業的發展？實則其 

作為制度主體亦是受到不同深度與廣度的內、外生動因之影響。首先，在內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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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部分，主要與台北市公部門長期扮演我國社會福利的示範角色、勞政部門領

導者的政策思維息息相關。 

  (一)台北市作為社福政策的領頭羊 

    相較於其他縣市，台北市政府的財務資源較為豐厚，以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而言，截至 2013 年 6 月，我國身障者就業基金專戶餘額為 85.8 億元(勞動部統計

處，2014)，而台北市即占約 30 億元，這顯示台北市公部門較有餘裕推動各種身

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以及創新、實驗性計畫辦法，且其作為首都，經常為我國

身障福利政策起了示範作用，而透過發展身障就業領域社會企業以試圖擴大身障

者就業管道即為台北市勞政單位所嘗試的一項實驗性做法。 

    「因為有身障就業基金可以運用，所以我蓋了那棟大樓，那台北市是首都， 

      市民也比較接受這種創新，當然批判、監督的力量也很強，...我是希望 

      說只要在這邊實驗成功，勞動部可以拿到中央去[建立]推廣機制，包括現 

      在中央在負責的是馮燕政委，她非常支持我們這個計畫，也希望我們這邊 

      邊成功之後就拿到中央去當一個範本，可以對全國的範圍去推。」(受訪 

      者 B) 

  (二)勞政部門主事者的政策領導 

    在政策變遷過程當中，組織領導者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Hogwood & Peters, 

引自莊文忠，2003：259)，主事者是否具備相關、積極前瞻的政策思維與態度往

往將成為制度興革之觸媒，而台北市身障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政策支持系

統得以開展即與勞動局主事職司者所持的政策理念、意志有關。 

    「我看到聯合報有一連串社會企業的相關報導，那我也主動跟負責的記者聯 

      繫，...這個是全台灣第一個，官方願意跟民間，等於是夥伴關係來推社 

      會企業，...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那起碼[當初]我願意很大膽的、願意 

      承擔這一切責任的去推這個事情。」(受訪者 B) 

    「[前]局長對社會企業有相當高昂的熱情，他在支持社會企業、支持『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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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的勇氣跟態度，我跟你講，到今天為止，我沒有看到第二個政府部 

      門首長有他的勇氣。」(受訪者 C) 

    另一方面，台北市勞政單位的政策行動也與外在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有

關，從政治面向觀之，勞動局乃為響應中央政府的政策方針而著手推動社會企業

的發展，除此之外，其餘則與第三部門身障組織興辦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外生

動因多有重疊，故留待後續併作討論。 

    「行政院從〈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開始就在推社會企業，當然，如果中央跟 

地方政府的行動能夠一致，那地方也會配合，慢慢地來推。」(受訪者 A) 

    「勞動部勞發署的前身，勞委會職訓局，裡面有一個社會企業推動辦公室， 

      看起來是中央部門最專責在推動的，我們那時候也看到有這樣一個趨勢， 

      那我們就很大膽、勇敢地去響應。」(受訪者 B) 

二、身心障礙就業相關法規與政策之瑕疵 

    受訪者 E 表示，該社會企業係由庇護工場轉型而來，而原因除了與〈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期待庇護工場朝向市場化的經營模式有關外，主要的轉型契

機有二，一則在於台北市勞政單位要求庇護性員工須隨時有就業服務員在旁督導

陪同，然該組織經營的職種是清潔業，屬於多駐點的服務模式而不像多數庇護工

場擁有單一固定的營運據點，同時在輔導人力有限的情況下，該協會遲遲未能達

成勞動局的要求；另一方面，除了補助外，由於政府是基於實驗性質在推行社會

企業，所以相較於庇護工場的經營有明確的法令規範需要依循，公部門對於社會

企業的管理與要求則相對較少，也因此在法令瑕疵此一推力，以及政府經費補助

與社會企業運作彈性較大的拉力作用下，該組織於 2012 年便將庇護工場轉型為

社會企業，並自行出資設立庇護工場以作為儲備清潔人員之訓練場所。 

    除了法令規範帶來組織運作的困擾外，受訪者 H 則指出，公部門的身心障

礙者就業服務政策，包含支持性就業服務、庇護性就業服務等無法滿足部分身心

障礙者之就業需求是該社會企業成立的主因；此外，受訪者 A、B 表示，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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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政單位同樣也觀察到身障就業服務政策的失功能所導致之身障就業困境，並成

為公部門推動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方案的動力之一。 

    「綠天使社會企業成立之初，看見一些高功能身心障礙朋友原本能力就不錯 

      ，可是他們在競爭職場上產生人際關係適應問題，或者環境造成他們無法 

      就業，[然後又]因為能力不錯，無法進入庇護工場。有鑑於此，我們希望 

      特別為這群遊蕩在灰色地帶的身障朋友，開設這樣的工作職場。這正是法 

      規漏洞，我們綠天使社會企業來補。社會企業在這時候就產生很大的功能。」 

      (受訪者 H) 

    「台北市身障就業的服務分為很多種，我們有支持性就業、身障者創業補助 

      ，更弱的有庇護工場，好一點的則是推介到一般市場就業，那另外有一群 

      人是不上不下的，出去嘛很快就又退回來，到庇護工場又功能太高，只要 

      再給一點訓練就可以到社會企業去，所以就是說在身障就業這個領域裡面 

      ，可以多發展一條不同的選擇。」(受訪者 A) 

    「我跟這些身障朋友與家屬接觸之後，發現還是有很多身心障礙者找不到工 

      作，找不到適合的地方可以待，不管是庇護性就業或是一般就業，那我就 

      在想是不是應該走出第三條路。」(受訪者 B) 

三、沉痾的社會缺陷 

    就歐美國家的經驗觀之，社會企業之所以興起，與政府、商業、志願等三大

部門由於失功能，因而無法解決弱勢團體遭受社會排除、結構性失業等日漸惡化

的社會問題有關。根據我國中央勞政機關的統計調查指出，2011 年 8 月，台灣

身心障礙者失業率為 12.35%，而 2014 年 6 月則為 11.0%，分別遠高於全國同期

4.45%、3.97%的平均失業率；此外，若從勞動參與的情形來看，2011 年 8 月，

台灣身心障礙者勞動參與率為19.13%，而2014年6月則為19.7%(勞動部，2014)，

這些數值顯示國內身心障礙勞動人口投入就業市場的情況並不理想。本次政府單

位以及身心障礙組織多數的受訪代表皆指出，我國身心障礙族群居高不下的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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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低迷的勞動參與率，抑或是社會對於身心障礙者就業存在偏見、歧視，且這

些現象長期無法獲得解決亦是促成公私部門興辦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發展社會

企業政策方案的因素之一。 

    「我們很期待說身障就業不管是在機會的提供也好或者是身障者的工作能 

      力被肯定也好，這都應該要被看到，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刻板印象或負面的 

      印象，...很多企業有各種不同的原因不想雇用身障者，寧願繳錢，那這 

      些錢就拿來成立身障者就業基金，那我們希望用這筆基金來協助他們能夠 

      再就業或者是幫他們開創一些就業機會。」(受訪者 A) 

    「如果所有的視障者在社會上都可以平權地選擇所要做的工作，不被歧視， 

      我們[就]不需要去逆轉這種社會成見，...每一個人不管是什麼樣的狀態 

      都可以被接受的情況下，『黑暗對話』就只是一個教育訓練模式而已。」 

      (受訪者 C) 

    「我們是用烘焙，就是用第二部門的經營作為工具、手段，想要去解決第一 

      部門的社會問題，就是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問題。」(受訪者 F) 

    「...一些高功能身心障礙朋友原本能力就不錯，可是他們在競爭職場上產 

      生人際關係適應問題，或者環境造成他們無法就業，[然後又]因為能力不 

      錯，無法進入庇護工場。」(受訪者 H) 

四、外在財務資源的緊縮 

    從歐美社會企業興起的時代背景觀之，外在財務資源規模的縮減是非營利組

織擴大從事經濟活動重要的理由之一。約自 1990 年代以降，我國非營利組織同

樣也因外來財源的逐漸匱乏與不穩定性而開始試圖拓展組織的自有財源。 

    「為什麼 NPO 要做社會企業？因為沒錢啊，NPO 做社會企業就是[因為]沒 

      錢。」(受訪者 E) 

    「『勝利廚房』是我們希望能夠跨到食品的領域，...那它的 impact有三個... 

      ；第二個，如果這是好的營運模式，組織也可以因此獲利。」(受訪者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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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受訪者 C 對此一觀點卻相當不認同。他從創業風險的角度主張，為

賺取商業收益而設立社會企業是不切實際的： 

    「社會企業首先要追求存活，[因為]要活下去就不容易了，97%的陣亡率耶！ 

      我什麼事情不好做，去找一個陣亡率這麼高的事業來追求經濟自主性。...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 NPO 組織透過社會企業的形成或投資來產生對價的經 

      濟資源，我跟你講，那簡直是錯誤離譜到一蹋糊塗。」(受訪者 C) 

    的確，第三部門組織在投入社會企業的運作時，必須面對組織體質調整、目

標混淆、社會不認同等挑戰，且將面臨一般消費市場的競爭壓力，因此，組織不

應只為了獲取組織生存的經濟資源而貿然成立社會企業。受訪者D即主張，非營

利組織應優先認清自身的定位、宗旨使命與核心價值，且分析組織的財務結構後，

在此前提下，若發現透過社會企業的經營能較容易達到組織所欲求之社會效益目

標、產生社會影響力或解決某些社會問題的話才去付諸實行。 

五、日益盛行的社會企業概念 

    在台灣，約自西元兩千年以後，社會企業的概念才被引進討論，在此之前 

，非營利組織從事生產性活動多以「產業化」、「社會事業化」稱之。近幾年來 

，隨著政府、非營利組織、企業部門經常透過辦理研討會、發表會，乃至於是海

外參訪觀摩的方式，讓相關組織人員、社會大眾認識社會企業，再加上部分學校

陸續設置社會企業育成發展中心以及某些社會企業創投組織(如早期的若水股份

有限公司、活水社會企業開發諮詢管理公司)之提倡推廣下，整個社會似乎呈現

出一種「社企熱」的氛圍環境。受訪者 F 即表示，由於社會企業的興起，某些企

業開始有意贊助或投資非營利組織發展社會企業，在這樣的條件情況下，該組織

會更有意願和能力去設立社會企業，且此舉也有助於讓整個社會能更清楚地了解

何謂社會企業，以及其與庇護工場的差異。 

    此外，台北市勞政單位當初之所以推行社會企業方案、讓 WISEs 進駐「身

障者就業大樓」，亦是因覺察到社會企業的發展趨勢且經評估後認為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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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決定跟隨潮流，嘗試將社會企業運用在身障者的就業政策議題與實務上。 

    「其實我們從民國 100 年開始就有看到、嗅到社會的氛圍，之前有企業邀請 

      尤努斯來台灣演講，或者是開研討會、到國外觀摩等，我們看到整個社會 

      的氛圍和環境不太一樣，社企這一塊慢慢地引進，有這樣的變化，我們也 

      順著這樣的變化在推動一些身障就業的議題。因此，我們在 2011 年就已 

      經把社會企業放在方案補助辦法的範圍裡面。」(受訪者 A) 

    「這幾年社會企業的議題被討論很多，那剛好陳一強先生在鼓勵發展社會企 

      業已經一段時間了，他過去是跟王文華先生一起合作，就是那個活水，他 

      們有來找我、遊說我，那我也請同仁評估後發現這是一個很大膽的創新， 

      覺得在政策上可行的話就應該去嘗試，所以，身障大樓才會決定讓社會企 

      業試試看。」(受訪者 B) 

貳、內生動因 

一、組織理念面向 

    根據本次訪談的結果指出，所有受訪的私部門組織代表均表示，他們之所以

成立社會企業或將庇護工場進行轉型，與組織本身的運作理念與服務使命宗旨息

息相關，具體而言，特別是為提升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勞動價值、改善社會環境，

以及非營利組織對經濟自主性的期望等，茲以分點說明如下： 

  (一)促進、維護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權益 

    受訪者 H 指出，該社會企業當初是幾位身心障礙家長基於為促進身心障礙

者就業(主要是輕、中度的心智障礙者)以及追求環境保護的理念共識，並期待跳

脫出庇護工場等傳統的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模式，因而結合他們在二手商店經營、

鑑價等領域的專業，集資成立販售二手服飾配飾的社會企業；受訪者 F 所屬的組

織同樣也是在服務心智障礙者，她表示，該組織社會企業的設立方式包含了庇護

工場的轉型以及獨立創建兩種型態，而隨著心智障礙者本身能力的成長與具足，

組織意欲提供身障者更友善的工作場域、勞動條件，則是該組織發展社會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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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像這兩家店，我們當初會成立是因為發現憨兒在能力上面其實有達到獨當 

      一面的標準。...我們會覺得其實我們是跟著憨兒的成長去改變我們的營 

      運心態，因為其實這些憨兒如果繼續待在庇護工場的話，他們的薪資提到 

      很高會受到質疑，因為他們其實是自己可以獨當一面的員工了，像是民生 

      [餐坊]它已經設立 15、16 年了，所以憨兒的年資其實都很深、整個能力 

      有所成長，那我們就會期待給他們一個更好的工作環境。」(受訪者 F) 

    此外，受訪者 D 表示，該組織的社會企業皆是由庇護工場轉型而來，所經

營的業種包括汽車美容業(原先為洗車業)與加油業，特別是汽車美容業已經營二

十餘年，除了累積眾多的忠實顧客外，也有為數不少的資深員工，因此，本於組

織理念價值與對員工的承諾，保障既有中高齡身心障礙員工的就業權益與經濟安

全便成為該組織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的要因之一。 

    受訪者 E 則從職業生涯轉銜整合的角度指出，由於該協會的核心任務之一

為協助精神障礙者就業，是故組織企圖構建一多元、連續性的身心障礙者就業促

進模式，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自不例外，讓個別精神障礙者不同階段的就業需求

能夠充分獲得滿足。 

    「其實我們藉由這些模式，不管是社會企業、庇護工場或者是見習計畫，讓 

      精神障礙者依他的狀況去一個符合他疾病復健跟就業能力的地方。舉個例 

      子來講，也許有些精障朋友剛出院，疾病比較不穩定，我們就先讓他去見 

      習計畫，然後見習一段時間了覺得他不錯，我們再把他調到庇護工場，然 

      後表現了一段時間也不錯的話我們就再進階到社會企業，那這就類似於階 

      梯式、漸進式的一個訓練啦。」(受訪者 E) 

    受訪者 G 參與公部門社會企業方案的原因除了與受訪者 E 的主張有雷同之

處外，他更認為，不僅是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模式，身障者所能從事的職種同樣

也應該是多元化的型態，所以該組織成立了包括手工琉璃、中西式餐飲、資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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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中心、數位設計印刷等不同職種的庇護工場；另外，在身障就業服務的部分，

除了庇護性就業外，組織也嘗試開發新興的就業促進模式，如社會企業，而目前

該組織的社會企業所從事的業別包含加油業、零售業與食品業。 

    最後，除了第三部門的身心障礙組織外，實則公部門推出社會企業方案也是

期望身心障礙者能夠獲得更好的工作待遇，畢竟庇護工場中庇護性就業者的薪資

水準相當低；陳淑娟、黃德舜、鄭勝分(2014)即指出，庇護工場得依產能核薪的

規定形成另類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效應，也就是說庇護性員工的薪資

往往難以超越基本工資，這意味著庇護性就業者的經濟安全難以得到保障。 

    「因為庇護工場給庇護性就業者的薪資其實是很低的，那你說站在一個人的 

      經濟安全上，它其實是很弱的。...也希望說能讓身障者拿到更高的薪資、  

      福利，那當然要鼓勵來做[社會企業]，所以『身障者就業大樓』就是用這 

      樣的方式，包括[某些]庇護工場的轉型。」(受訪者 A) 

    總之，公私部門致力於發展身障就業領域社會企業之目的無非是為提供身障

者豐富多元的工作機會和選擇，讓身心障礙就業者得以發揮個人長才、提升身障

者的自信與勞動尊嚴，並擴大身障者就業轉銜的空間，從而以工作權實踐身障者

的人格權、促進其獨立自主與社會融合。 

  (二)讓社會環境更臻理想 

    除了為求根治長期存在或日益惡化的特定社會痼疾外，擴大私部門經濟活動

的社會影響力、創造更多的社會效益、實踐並發揚良善的社會價值，從而改善整

體社會環境、達成社會永續發展的理想則是社會企業存在的積極意義，受訪者 F

即期許該組織的社會企業須能實踐更多社會責任，不以服務心智障礙者為滿足。 

    「那我不會覺得我今天服務了憨兒就是社會企業，而是我今天從買食材是不 

      是有關心到環境，有沒有照顧到賣我食材的這個人，我覺得是從裡到外都 

      要去關照到，那它才是一個社會企業。」(受訪者 F) 

    而受訪者 C 表示，為創造或擴大該組織的社會影響力既是該組織成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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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初衷也是目的，亦即非營利組織能藉由設立社會企業與其形成相互支援的

組織結構網絡，此舉將有利於提高組織的社會聲望和知名度，並爭取更廣大的社

會認同以獲得政府或社會大眾更多的資助，非營利組織與其社會企業便能據以擴

展社會影響力的範圍。 

所謂的擴大社會影響力，具體而言，受訪者 H 表示，該販售二手衣著精品

的社會企業其成立的原因不僅是為拓展更多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同時也是為

提倡環保再生之議題，易言之，該社會企業的設立不單解決了弱勢者就業的問題，

也有助於喚醒社會大眾對環境汙染問題的重視與進一步的因應行動；此外，以精

神障礙者為服務標的人口群之受訪者 E 則基於國外學術研究的觀點指出，促進

精神障礙者就業除了能讓他們的就業需求獲得滿足外，更正向的回饋在於，工作

勞動也有助於精神疾病的穩定與復健以減少精神障礙者對醫療資源的需求，並改

善生活品質與家庭關係，從而降低社會整體的照顧成本，達成精神康復者及其家

庭、組織、社會三贏的局面，此即該組織將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的立論之一。 

  (三)組織宗旨理念早與社會企業概念相契合 

    事實上，有部分受訪者指出，早在社會企業概念引進台灣前，其所屬組織的

服務理念或在實務上有一部分便實踐了社會企業的運作原則和精神。 

    「我們以前在做烘焙、餐廳的時候也沒有提到社會企業，那最剛開始是叫做 

      NPO 產業化，到了近十年來有社會企業的概念出來之後，我們其實也覺 

      得我們有一些經營的理念或是模式其實是有去符合到社會企業的理念或 

      原則。」(受訪者 F) 

    「我的庇護工場本來一直就是勞雇關係，從第一個庇護工場、第一個員工就 

      是聘用，投勞健保、勞退，對勝利來講，我的庇護工場一直都沒做職業訓 

      練、職場見習，就是就業！...我是實際經營者，所以政府補助和民間捐 

      款不是我去計較、聚焦的，我們的期待就是在現有的基礎底下趕快讓組織 

      能夠自給自足、有能力去面對未來的挑戰或一直在改變的環境。」(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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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G) 

    受訪者 D 也主張，該組織於 1990 年代初期開始經營事業時在本質上便將其

定位為一個社會事業，迄今已逾二十年，雖然該組織所經營之事業體中間曾一度

在政策法規的要求下成為庇護工場，但母機構仍然是用事業經營的策略與手段在

經營庇護工場，即便此舉讓組織背負了較多的人事成本。而目前由於政策轉型的

關係，政府又期待該庇護工場進一步轉型為社會企業，面對此一變革，該組織的

執行長 D 表示，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對該組織事業體的經營並不會產生太

大的衝突，因為該組織始終是秉持著社會企業精神在運作它們的事業部門，同時

達成組織的社會價值目標、產生社會影響力，亦即透過事業經營的模式來解決身

心障礙者的就業與職業訓練的問題，因此組織願意繼續跟隨政府的政策腳步。 

  (四)組織對於經營自給自足的期待 

    由於受訪者 D、F、G 皆主張，組織對於社會企業理念的實踐是早於相關概

念的引進以及政府的政策行動，所以組織一直都傾注心力在追求服務與經營的平

衡、不斷強化組織的事業經營能力與產能，試圖朝自力更生的路邁進，縱使組織

事業體擁有庇護工場的法定身分時亦復如此，而這種社會企業化的思維邏輯也就

成為日後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的主要驅力之一。 

    「我們不認為當陽光汽車美容中心是庇護工場的時候就能夠仰賴政府的補 

      助以及民眾的同情而來支撐整個站體的營運。...一向認為我們經營事業 

      必須要有事業經營的能力跟產能，...我們會接受政府採用社會企業方案 

      來改變原來庇護工場的角色，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本來就是用這樣的精神在 

      經營陽光的事業。」(受訪者D) 

    而受訪者 F 表示，基金會當初會採納公部門社會企業方案的原因除了是為回

應身心障礙者的能力成長外，再加上其一庇護工場具備市場化經營條件的配合下，

促使該機構基於組織發展的角度，希望嘗試設立一個能自負盈虧、獨立經營的事

業體，此即該組織發展社會企業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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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納合適的經營管理人才 

    我國身心障礙組織大多由社福團體或家長團體所成立，相關人員的專業背景

多屬於社工、社福領域而較缺乏企業經營管理的專業知能與技術，因此產業化對

以福利服務見長、強調服務優先的非營利組織而言有諸多的挑戰，在此情形下，

非營利組織往往考慮對外招募專業經理人才。然而，事實上，一方面，許多社福

組織缺乏經費聘用經營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即便能聘請到相關人才，組織也還

須面臨這些人才在企業經營理念專業與社福理念專業之間磨合、組織適應認同等

問題，而受訪者 C 認為成立社會企業將有助於解決此一困境。他指出，社會企

業可以為非營利組織招募到合適的管理人才，且社會企業也可作為一個人才育成、

交流的平台，即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人才可以互相學習、流用，這是該

組織成立社會企業的重要理由。 

    「以愛盲舉例，我之所以去做社會企業的原因，...NPO 組織絕對需要好的 

      人力，沒有好的人力就沒有組織發展，可是 NPO 組織受限於它的體質跟 

      社會成見因而無法吸納到好的管理人才，那我可以進入 NPO 組織的外圍 

      組織，就是社會企業。而且事實上，社會企業也是一個人才育成的交流平 

      台，我 NPO 內部的人員可以到社會企業歷練、社會企業的主管到了一個 

      程度也可以進入到 NPO 組織。」(受訪者 C)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內生動因與外生動因對於個別組織興辦社會企業的催

化促進程度不盡相同，除了受訪者 E 所屬組織外，外生因素並非組織設立或將

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的關鍵要素，而主要係由組織持守的宗旨理念、核心價

值所驅動，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身心障礙組織機構皆同時是在外生動因的交互

作用與配合下才促成它們將庇護工場的身分進行實質轉型、成立或擴大興辦工作

整合型社會企業，從而也讓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的定位與發展更形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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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育成發展之路徑依賴分析 

    本節運用 Mahoney 所提出之路徑依賴分析架構來描繪台北市/我國身心障礙

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制度發展的歷史進程，亦即首先要了解制度演化的歷史

脈絡要素為何，並探討組織行動者於何時作出創建或將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

之抉擇，因而開啟此制度的發展路徑；接著，描述解釋此領域社會企業的發展態

樣，以及此制度模式的存續與行動者的逆反應。 

壹、初始條件階段 

    國內關於發展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論述，約可溯及〈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時期庇護工場的發展轉型困境。詳言之，身權法除了將原本功

能多元、以社政照顧型態為主的庇護工場鎖進(lock in)了勞政型、僅具庇護性就

業功能的發展路徑外，對庇護工場經營者而言，其帶給庇護工場制度最明顯的轉

變為政府助力消退且被期待具備市場經營績效，惟實則制度的轉變並非一蹴可及，

檢視身權法實施後庇護工場經營的盈虧狀況可發現，2008 年，86 家合法立案的

庇護工場當中，無淨利者即居 48 家；2010 年，若未計入政府補助及社會捐助，

營收無淨利者則高達 66.3%(陳博，2011；勞委會，2009)，顯示多數庇護工場難

以符合勞政單位的期待，朝向市場化的經營模式發展。 

    而庇護工場在經營上之所以如此艱困除了是受到庇護工場本身特性與法規 

制度安排的影響外，歷史制度主義相當強調路徑依賴的效果，亦即在前一階段—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時期，庇護工場大多係由歸屬社政主管機關，以提供福利

服務為目的、不追求營利且較缺乏企管行銷知能的身心障礙社會福利組織所承辦

並仰賴政府補助。因此，即便在上一章節吾人可觀察到勞政單位自 2000 年初期

起即試圖引導庇護工場朝向市場化的經營模式發展，然受到傳統福利事業觀念、

社福專業與照顧理念等歷史遺緒的影響，形成社政型庇護工場制度的路徑依賴效

果，再加上前述所提不利要素的交互作用，從而導致多數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在

身權法實施多年後仍難以具備經營績效、達成財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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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庇護工場都是社福團體來經營，那社福團體的專長是在服務，你要讓 

      它經營很難，它不是經營或企管人員背景的。所以，第一個，這個行業的 

      專業技術有待加強，另一個就是經營也有待加強，...那它也沒有多餘的 

錢來雇用專業人員，...你在沒有經費下就簡單做，簡單做或者是沒這麼 

專業就得不到市場的認同，那得不到市場認同，營業額就低，我覺得就是 

惡性循環。很多團體認為說它單單顧服務都來不及了，哪有餘力去管經營 

者一塊，...如果以身權法實施七、八年的時間來算，其實一直都無法突 

破。」(受訪者 A) 

     「早期 NPO 做的比較多是服務委託，家長把孩子帶到機構做訓練，一直到 

       日托的工作、到活動，這整個脈絡你要知道，所以要它轉變成就業服務 

       、有市場營收是難的，因為一開始的出發點就不一樣。」(受訪者 G) 

    為此，許多庇護工場經營者即表示，身權法實施後，組織在經營成本條件的

考量下即不願再開辦新的庇護工場甚或結束不具市場效益者、不以庇護工場的名

義申請立案或回歸社政體系的服務模式，如「社區作業設施」52、日間照顧機構

等(周怡君、賴金蓮，2009)；而中央勞政單位起初在面對庇護工場陷入難以產生

盈餘的營運困境之態度即是，期待庇護工場進一步轉型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以

協助非營利組織兼顧社會與經濟自主雙重目標。惟知易行難，實則庇護工場與社

會企業兩種組織型態之間無論是在概念意涵或實務運作上皆存在根本性差異，況

且我國庇護工場的發展呈現出社政型庇護工場制度的路徑依賴現象，更加深了庇

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的難度。 

    「庇護工場好不容易可以依產能核薪，降低它們的成本，那你說現在要它再      

      進一步去做社會企業，要符合勞基法，...單單一萬多的工資就已經夠讓 

      他們不能接受的了，所以要全部都轉的可能性很低。」(受訪者 A) 

                                                      
52「社區作業設施」類似於社政體制下的「準庇護工場」或日本的「小規模作業所」，設立目的

是針對地區中取得就業機會有困難的身心障礙者，提供其日間作業活動的場所、自立生活必要的

訓練，以及提升社會適應能力和生活品質的服務；招收對象則以十五歲以上，未通過職業輔導評

量而無法獲得庇護性就業服務之心智障礙者為主，似乎是為因應身權法通過後，部分無法通過職

評進入庇護性就業，但又不需立即進入照護機構的身心障礙者之需求(周怡君、賴金蓮，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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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庇護工場制度模式在幾經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協調後有了局部的調整改

變，如增加職前適應與職場見習等功能，因而更符合實務運作所需，讓民間組織

願意再申請承辦庇護性就業服務，從而進一步增強、鞏固了既存的庇護工場制度

模式，展現其制度慣性。據此，可預期的是，除非面臨關鍵時刻，否則庇護工場

制度路徑將能沿著現行的方向發展下去。 

此外，儘管我國勞政單位欲推翻既有的庇護工場制度路徑未果，然因社會企

業概念的日益盛行、為開發身心障礙者多元的就業型態，同時在新右派福利意識

型態、社會福利民營化理念的作用下，中央政府仍將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

會企業視為是擴大身障就業服務供給能量與維護身障者就業權益的政策工具之

一，並期待藉由與私部門建立協力夥伴關係的方式來達成此一政策目標，且在庇

護工場組織場域外創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成為成本最低的路徑選擇。 

貳、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浮現之關鍵時刻與結構存續階段 

本次台北市勞政單位受訪代表 A、B 指出，基於中央政策指導方針、為解決

身障者嚴重的失業問題、符應日益盛行的社會企業潮流與公民社會的倡議等因素，

台北市勞動局於 2011 年首先在〈台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

辦法〉的補助方案類型中增列「其他」乙項，以方案補助的方式協助有意願的民

間組織創建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的社會企業，而該當年台北市有五個身心障礙社福

組織53在前一節次所歸納分析的內、外生動因之交互影響下，於此關鍵時刻所作

出的選擇即是決定嘗試創設或將特定的庇護工場轉進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此一

新興的組織制度場域。 

一、制度主體於結構存續階段之行動 

自前述政策方案推行後，台北市陸續有其他組織行動者54藉之進入到身心障

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此一組織場域當中，2015 年，參與社會企業方案的組織將

                                                      
532011 年，台北市勞動局核定補助共計 6 個方案計畫，而參與的組織包括提出兩個方案計畫的喜

憨兒社福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綠天使社會企業有限公司、陽光社福基金會。 
54包括 2012 年社團法人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2013 年伊甸基金會提出「社會企業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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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增加兩家且皆是一般事業單位，包括太格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生命資訊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2015)；且事實上，除了方案補助外，台

北市勞動局在經過可行性評估後，也透過公設民營的手段在扶植身心障礙就業領

域社會企業的發展，如「身心障礙者就業大樓」的委託案；再者，台北市勞政單

位亦要求少數營運條件狀況較好、接受委託經營的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包

括榮星花園游泳池、陽光加油站、勝利加油站等，自 2015 年 1 月起已進行轉型。 

那麼為何這些私部門組織會相繼跟隨政府的政策腳步，設立身心障礙領域工

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呢？箇中涉及了四個因果機制，包括經濟學的效用機制以及

Mahoney(2000)所提出的功能性、權力以及正當性機制。一方面，台北市勞政單

位運用政策工具，提倡鼓勵、導引私部門發展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另一

方面，由於受到公部門的利誘以及本於組織的理念宗旨，組織內部之決策者發覺

若採納政府方案或參與委託經營之標案將能提升組織在服務供給的質量、給予身

障者更良善的勞動環境與待遇，同時有益於完善身障者就業服務體系，因而決定

從事制度創新，再者公私部門相互配合的行動將日漸形塑制度行動主體對此制度

具備正當性的意念與認知。 

    至於公部門作為制度主體在此階段的其他行動尚包括，受訪者 A 表示，台

北市勞政單位於 2013 年進一步在前述辦法的補助方案類型中將「社會企業」單

獨列出且將補助對象擴及事業單位，並於 2014 年，在〈台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

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的條文修正草案中新增「事業單位」；更有甚者，

該局亦已草擬出〈台北市社會企業發展身心障礙者就業輔助辦法〉，未來通過後

將成為全國第一個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為主軸之社會企業法規，本法明確將身

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區分成公益型與經濟型兩種並將定義操作化，有

助解決過往社會企業定義模糊之弊病，且除了經費補助與優先採購外，亦提供其

他相關具體支持措施如專業輔導協助營運、管理諮詢等，惟受訪者 A 表示，此

辦法草案現已暫行擱置，後續進度將視〈社會企業行動方案〉推辦之情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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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未來亦考慮推行社會企業標章等。簡言之，前述公部門的作為無非是要讓此

領域社會企業的發展更為明確並吸引一般企業組織投入促進身障者就業的服務

行列，從而建立起制度結構的自我強化、再製機制以扶植此領域 WISE 之發展。 

    據此可知，雙邊制度行動者相互協調的舉措一方面為身心障礙就業者在競爭

性就業市場與庇護性職場之間開創出第三條路；另一方面，結合歷史制度論與組

織發展的視角觀之，則意味著台北市/我國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制

度發展路徑之肇啟，同時也讓參與方案的若干身障組織同時兼有庇護工場與工作

整合型社會企業兩種事業組織體，從而呈現出制度並立的現象，且可預期的是，

身障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此一新興制度日後亦將由於報酬遞增特性與自我

強化機制的建立而不斷獲得再製，讓此制度有機會得以在長期穩定的狀態下沿著

既有路徑持續發展。 

二、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之組織遺緒、續存的傳統福利事業觀 

    從台北市的實務發展觀之，現行已有六個庇護性就業單位55轉型為工作整合

型社會企業，而在此要探討的是，這幾家庇護工場在組織身分轉換之際，是否受

到庇護工場制度路徑依賴現象的影響？ 

    受訪的勞政單位代表 A 表示，由於榮星花園游泳池原本即是由講求經營績

效的一般事業單位接受政府的委託所承辦，故政府在要求該庇護工場轉型時並未

遭遇太大的阻力。至於由一般社福組織所經營的部分，陽光基金會的執行長 D、

喜憨兒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F，以及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

心主任 G 皆表示，雖然在相關制度規範的安排下，庇護工場能夠獲得國家經費

的奧援、庇護性就業者的薪資得依產能核薪等，但組織仍是採取與一般事業接近

的經營心態、模式與策略在經營庇護工場，再加上這些庇護工場具備自負盈虧的

經營條件，是故對他們而言，庇護工場的轉型只是組織在某些法規制度層面的更

                                                      
55包括陽光基金會的「陽光汽車美容中心」與「市民加油站」、喜憨兒基金會之「民生餐坊(烘焙

餐廳)」、社團法人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的「康友清潔勞務服務中心」、勝利基金會的「大安加油

站」，以及桑斯伯國際有限公司的「榮星花園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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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上必須去加以調整符合而已，如時薪須提高到新台幣 133 元、就業服務員服務

身心障礙就業者的比例由 1：6 調整為 1：8 等，但這與組織服務的本質並未有所

牴觸。 

    因此，受訪者 D、F 所屬組織的庇護工場(陽光汽車美容中心、民生烘焙餐廳)

才會於 2011 年此一關鍵時刻，在繼續辦理庇護性就業服務與轉型為社會企業兩

種政策選項之間主動作出轉型的決定；此外，受訪者 A 也表示，台北市勞政單

位在要求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G 所屬的加油站庇護工場成為社會企業時亦十分順

利，由此可知，這些組織受到庇護工場制度路徑依賴效果的衝擊似乎相當輕微。 

    即便如此，由於受訪者 D、F 的庇護工場在轉型前已經營相當長一段時間 

，有相當多的資深員工，因此庇護工場在轉型後的運作上，仍有人力結構調整 

、員工能力強化與適應等議題須因應，這或可作為轉型為社會企業的庇護工場其

組織實務遺緒之例證。 

    「汽車美容中心已經成立二十二年了，有不少老員工在這個站上工作，他們 

      面臨了身心障礙者的提早老化，...隨著員工老化的議題，這個站的負擔 

其實是越來越重的，那現在這個站已經轉型成社會企業了，但對『陽光』 

來講還要有一個轉型期。...未來在營運上，我們的步伐會稍微加快一點 

點，我們對品質的要求也會非常清楚讓員工知道，每一個員工都會清楚被 

界定、被告知他所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在這樣的轉型之後，比較大的困 

難會發生在已經漸漸老化的員工身上，...[另外，]員工跟隨這整套訓練 

制度確實是會要有一些調適。」(受訪者 D) 

    「[老化議題]這一塊一定會有，在庇護工場也有。...以民生餐坊來講，它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有盈餘的店，壓力就不會那麼大，所以我們寧可它加人 

      。」(受訪者 F) 

    另外，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的總幹事 E 則指出，當初該協會的庇護工場之

所以會主動轉型為社會企業最主要的理由在於，僵固的庇護工場法令無法符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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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的經營模式且社會企業政策方案的規範管理相對寬鬆，同時也為了提供身障

者更多元的服務。但即便成為社會企業，組織仍強調服務優先的精神原則，且主

張不管是庇護工場或是社會企業，它們存在的目的都是為了公益，因此認為政府

無論是在政策面或財務支持上皆應扮演積極角色、組織仰賴政府資源有其正當性；

再者，該協會也無意聘用專業經理人才。據此，從該會強調社會目標優先、對公

部門資源與是否延攬經營管理人才的態度和看法可發現，社政型庇護工場制度的

路徑依賴效果很大程度地體現在該協會庇護工場之轉型上。 

參、行動者的逆反應 

    〈台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法〉中的社會企業方案之

主要意涵在於，勞動局在民間組織創建身障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初給予「 

第一桶金」的協助，並要求社會企業在接受補助三到五年後即須自負盈虧；此外，

若以「身心障礙者就業大樓」的公設民營案為例，台北市勞政部門更僅給予得標

組織場租的優惠。由此可知，現行台北市的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並

不包含能長期接受政府資助的庇護工場在內，是故在概念範疇上較歐洲 EMES

研究網絡狹隘，且偏向 Davister 等學者(2004)所謂的「永久性自負盈虧的工作創

造(creation of permanent self-financed jobs)」此種工作整合模式，亦即在初始階段，

政府的補貼是用以彌補身心障礙者所缺乏的生產力，而這些補助多是暫時性、隨

時間遞減的，此種模式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在中期後必須達成經濟永續性，為在

一般勞動市場中處於弱勢的身障者提供穩定的工作。 

    面對此種制度結構的安排，受到庇護工場制度路徑依賴影響甚深的社會企業

即期待政府能夠長期予以補助，否則在經營不善的情況下即考慮退場回到庇護性

就業的服務模式。 

    「為什麼台灣的社會企業要自負盈虧？...加拿大的『A-Way』是服務精神

障礙的，做快遞的，這一家公司的員工全部都是精神障礙者、政府無條件

給錢，如果我是這家公司的經營者、精障者，政府每年都給我錢，那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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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永遠都保持存在阿！...如果以清潔業來講，清潔業賺不到錢，政

府的補助又越來越少，...我們也在考慮是不是要開始來設計退場機制，

看是不是把清潔業再轉型回庇護工場。」(受訪者 E) 

    進一步而言，由於我國服務型非營利組織受到傳統福利事業觀、對於私人慈

善捐贈與政府補貼依賴性的延續，再加上社會企業本身兼具雙重底線目標的特性，

導致非營利身心障礙組織興辦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意願低落，換言之，非營利

組織的消極不作為將形成行動者對於制度模式另類的逆反應。 

    「大部分的社福團體會比較保守，因為它沒錢，窮到怕了你知道嗎！？所以 

      ，它們在做行動的時候，相較於有雄厚資源的單位，一定會有諸多的考量、 

      風險的評估等等的。」(受訪者 E) 

    「我們講身障就業以前大部分都是 NPO 在做，那有些 NPO 有三、四十年的 

      歷史，所以傳統的包袱是重的，你要它們因應整個時代的改變、衝擊、法 

      令的限制，它們就會覺得很辛苦。」(受訪者 G) 

    「社會企業提供那麼好[的福利]，相對要付出的[成本]也更高，『麵膳坊』就 

      是很好的例子，其實我還是撐不了那麼大的成本，如果我營收還是不夠的

時候就要想辦法讓營收增加或成本減少，但這個成本減少又不能減到憨兒，

所以我覺得[身障就業領域社會企業的發展]會很困難。」(受訪者 F) 

    對此，台北市勞政單位仍主張庇護工場與社會企業為不同的組織型態，政府

願意考慮擴大身障就業領域社會企業的支持系統，惟此種助力角色仍是短暫的，

社會企業終究必須建立起經營自給自足的組織體質。 

    「補助太多錢會使那個單位懶惰，依賴跟惰性就會增加，...但是該有的我

覺得還是要有，就是說單位很積極但經費不夠，那個我覺得是應該要協助

的，政府本來就是在做這個部分，像前面所講的，社會企業一開始我們會

在前面幾年我們會給它協助，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受訪者 A) 

    「我覺得優先採購、稅賦優惠等都是可以考量的工具，可是還是一定要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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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不要讓它依賴這種事情，...你把這些東西抽掉它就活不下去的話

就不叫社會企業了，去弄庇護工場就好。」(受訪者 B) 

    綜上所述可知，我國中央部會在意識到庇護工場全面社會企業化不具可行性

後，便轉而期待民間組織於庇護工場外另行開創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此一

新興的組織場域，而台北市勞政部門為率先且是目前唯一響應的地方政府單位，

其自 2011 年起陸續透過方案補助、公設民營標案等政策工具引導並具體扶植私

部門組織創建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截至目前為止，台北市地區已計約有十幾家非營利組織或一般事業單位在公

部門的協助下成立身障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其中亦不乏少數由庇護工場成

功轉型為社會企業之個案，惟事實上多數庇護工場仍受限於其制度特性、與社會

企業的概念和實務有極大的差異，同時在路徑依賴效果之作用下而難以社會企業

化；此外，身障領域 WISE 此一新興制度結構仍在初期發展階段，制度再製機制

尚未成熟，仍有賴公私部門制度主體進一步的積極行動反應。 

    「我覺得身障就業領域社會企業就是一個發展中的模式之一，能不能有很好 

      的發展大家都還在摸索當中，...但我覺得『身障者就業大樓』也許就是 

      一個起點，...那這棟大樓目前是還在布局、剛開始工作的階段，將來做 

      了一兩年，有更好的成果被大家看見之後，我認為這會有一個指標、互相 

      刺激的作用，進而去改變整個生態的可能性。」(受訪者 G) 

    再者，此制度模式與多數非營利身心障礙組織的利益、偏好和目標並不完全

一致，因而引發私部門組織行動者零星、局部的逆反應，然則這些回應尚不足以

形成導引制度後續發展的反應序列，公部門制度主體目前並無對此制度模式進行

調整補充的計畫，並強化了「永久性自負盈虧的工作創造」即為身障領域工作整

合型社會企業的工作整合模式此種論述而將形塑行動者的意念認知。那麼，具體

而言，由非營利身障組織所成立的 WISEs 目前在運作上面臨了哪些挑戰？未來

可能或合適的發展方向又為何？這些問題將在第三節作進一步的討論分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3 
 

第三節 現今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運作挑戰

與未來展望 

    社會企業是從一個快速變遷的制度與競爭場域中所興起的一種新型態、具有

混合特質(hybrid nature)之組織，在此環境當中，社會企業必須經常與公部門、商

業部門以及傳統的第三部門組織競逐資源以求生存；對創建社會企業的行動者來

說，為了組織經營永續，他們不僅要建立起組織，同時也必須兼顧社會使命與經

濟效率、擴大治理結構、讓社會大眾接納等，因此，相較於傳統非營利組織，社

會企業面臨的挑戰更為棘手(Borzaga & Solari, 2001)。而本節即欲透過深度訪談

資料與相關文獻的整理分析，具體了解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此一嶄

新制度目前在實務上遭遇了哪些困境，並探討其未來可能的、合宜的發展方向。 

壹、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運作之挑戰 

    Borzaga與Solari(2001)將社會企業所面臨的挑戰二分為外部(exogenous)與內

發(endogenous)兩種，前者是社會企業本身較無法充分掌控與管理的，如外在財

源或法令規範之有無；後者則深受社會企業內部行動，尤其是領導者與經理人的

影響，據此，以下便從這兩個面向來進行觀察討論： 

一、外部挑戰 

  (一)政策支持角色不足 

從本次訪談的結果觀之，受訪者多肯定政府短期金援的做法，但部分組織希

望政府能拉長補助的期限。受訪者 F 從企業管理研究的角度指出，一般事業創業

的運作要進入穩定期即需時五~十年，但政府針對社會企業卻僅提供三~五年的支

援，這對追求兼容社會與經濟目標而須面臨更多經營挑戰的社會企業組織來講是

不足的；受訪者 E 則進一步基於加拿大、歐美關於社會企業的學術討論與實務

經驗，並考量到該社會企業所經營的職種為削價競爭嚴重、淨利率越來越低的清

潔業，因而主張政府應扮演穩定、長期的資源供給角色，且政府的補助標準宜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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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企業所雇用的身障員工在障礙類別上的差異，以及社會企業所經營之產業

職種的狀況而有一定的彈性。 

    然而，受訪者 C 不希望政府採取「只給魚吃」的做法，因為容易造成組織

對公部門資源的依賴，他認為，政府在考量到身障組織團體的行銷費用與通路不

足之情況下，可以「優先考慮」採購社會企業的產品並鼓勵民間企業為之，此舉

將有助社會企業概念與產品的行銷、推廣；受訪者 D 同樣認為政府應有更充分

的協助，但也表示，如果社會企業必須長期在政府的保護傘下運作的話，那社會

企業就無異於庇護工場了。因此，她主張公部門首要之務是先與私部門組織，特

別是與社福組織所建立的社會企業溝通對話，在充分了解組織需求後，規劃完善

的支持配套措施包括協助人才的育成、優惠或採購等，以協助社會企業在甫建立

到穩定營運的此一過渡期間，建構起良好的組織體質。 

    惟台北市現行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政策支持系統主要仍採

行以需求觀點、保護思維為基礎的傳統政策(經費)補貼，而這類政策措施可能使

組織陷入資源依賴循環、間接降低社會企業精神的發揮，也未能實質增強社會企

業在市場上運作的能力(鄭勝分，2014)，易言之，一旦政府支持角色撤出後，倘

若社會企業的經營體質不佳，很快地就會面臨存亡危機。 

  (二)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 

    社會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必須在一般消費市場上販售，而非如同庇護工場某種

程度上訴諸愛心、慈善的行銷方式或可長期受到政府的保護。因此，社會企業所

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至少要與市場商品的水準並駕齊驅或甚至凌駕於其上，而組織

在從事經濟活動之前也必須選擇具有市場利基之業種，並創造出可行的商業模式。

受訪者 E 即指出，由於組織當初未經審慎評估即貿然將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

業，致使該社會企業現正面臨市場嚴峻的挑戰而萌生退場的打算。 

    「當時轉型我們沒有想那麼多，就是想說不要讓政府這麼煩我。...回到清 

      潔業這個產業的本質來講，現在已經惡性競爭太嚴重了、太多人做，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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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導致我們都不可能會有利潤，像去年 103 年我們清潔業經營利潤大概 

      是 3%，那這些工作人員都是政府補助的喔，補助了三、四百萬，如果政 

      府不補助就絕對做不起來阿。那在這個經營的困境之下，我們也在考慮是 

      不是要開始來設計退場機制，看是不是把清潔業再轉型回庇護工場，我就 

      不做清潔業的社會企業了。」(受訪者 E) 

    事實上，受訪者 D、F、G 所屬組織也是經營市場高度競爭的汽車美容業、

加油業、烘焙餐飲業與零售業等，他們不約而同地主張，從產品與服務品質著手，

藉此將差異化作出來，如通過 ISO 認證，社會企業便容易在市場上取得競爭優

勢與消費者的信任，從而維繫組織的生計。 

  (三)社會正當性不足 

    由於我國約自 2000 年前後始出現有關社會企業的學術討論，類似的實務發

展雖早於此，但過去偏向以產業化、商業化等詞彙來詮釋，而強調兼具雙重底線

目標的「社會企業」一詞則是在近幾年來才為廣泛討論與實踐，且目前社會企業

定義仍眾說紛紜，如本次組織的受訪代表 E 認為庇護工場屬於社會企業的類型

之一，但受訪者 C 主張庇護工場與社會企業之間風馬牛不相及。除了組織間的

認知不一致外，受訪者 E、F、H 也表示，現行社會大眾對於社會企業普遍仍缺

乏認識，遑論內化認同，進而願意花費可能較高的費用來支持社會企業的產品。 

    「民眾完全不了解什麼是社會企業阿！民眾在購買產品的時候，第一個先看 

      售價，第二個再看你的品質，就還是市場、消費者導向。」(受訪者 E) 

    「我們曾請銀行信託業者來了解社會企業，那大家大致上是一知半解，就是 

      有聽過，但是到底怎樣的型態叫做社會企業他們其實不那麼清楚，所以我 

      覺得『社會企業』還不算是一般名詞而是學術名詞。」(受訪者 F) 

    「目前社會大眾對社會企業如霧裡看花，搞不清這是什麼性質單位，路還很 

      長，政府及社會企業經營者都要下一番工夫去倡導，才能釐清社會企業與 

      NPO 組織的差異性。」(受訪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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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此，研究者認為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本身雖具有解決身障者

就業問題等 Suchman 所謂的實務正當性(pragmatic legitimacy)，但在台灣社會中

的道德正當性(moral legitimacy)以及認知正當性(cognitive legitimacy)尚未完全被

建構起來，而社會企業概念與實務的曖昧模糊是建立組織正當性過程中的阻力之

一，換言之，台北市/我國此領域工作整合性社會企業其制度再製因果機制中之

正當性機制仍相當薄弱，而將不利於此制度路徑的自我強化。 

  (四)相關制度行動者的阻力 

    歷史制度主義相當強調制度的延續性，而造成制度發展呈現出路徑依賴現象

的箇中要因之一即為既得利益者抵制改變，從上一節次的討論可知，這是庇護工

場難以社會企業化重要的理由之一，亦即庇護工場多為仰賴政府資源的社福組織

團體所辦理，一旦轉型為須自負盈虧的社會企業則意味著這些已習慣舊制度的行

動者勢必要拋棄既存利益，且亦須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風險等，因而抗拒變遷。 

    學者鄭勝分56進一步表示，目前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雖與庇護工場並存並進，

然而部分制度行動者擔憂台北市勞政部門近年來力推身障就業領域的社會企業，

恐將產生資源瓜分稀釋、排擠效應，衝擊庇護工場的生計與身障者的勞動權益，

從而抵制此領域社會企業的發展。 

    「只要推行一個新的制度就可能影響到既得利益，或是要變動現狀的時候都 

      會有人反彈，...現在是在創新的階段，怎麼可能完全沒有人罵你，沒有 

      人罵你才是怪事，我也知道反彈的力道很大。」(受訪者 B) 

    具體而言，以「身心障礙者就業大樓」為例，北市勞政單位原規劃讓庇護工

場進駐，惟後來決定供社會企業經營，部分地方民意代表、社福團體聯盟表示，

在缺乏相對應的監督考核機制之情況下，此一舉措是在圖利「企業」而非實質促

進身障者就業，倒不如將資源配予相對弱勢的社福團體(莊琇閔，2015；葉冠妤，

2014)；此外，學者周怡君(2014b，2015)亦指出，勞動局於 2014 年 9 月底，以庇

                                                      
56感謝口試委員鄭勝分老師於學生學位考試時的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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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性就業者職缺需求趨平為由，停止受理新興庇護工場的立案申請，再加上部分

庇護工場在政府的要求下已於今年(2015 年)轉型為社會企業，據以認為此舉有

「以社會企業取代庇護工場」之嫌，且將排擠到中重度障礙者的勞動機會。 

    簡言之，前述若干行動者對於身障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反動可謂是行

動者對此一新興制度結構的逆反應，且凸顯出此種制度的正當性仍相當薄弱，同

時可預期的是，在尚未制度化、取得組織正當性之前，身障就業領域社會企業的

發展仍將持續遭遇較多外部行動者的挑戰。 

二、內發挑戰 

  (一)兼容雙重底線的挑戰 

    社會企業之所以被視為是第二部門、第三部門的融合，乃因其為一種運用商

業經營的策略模式來實現社會使命目標，同時達成市場競爭力、經營績效、財務

永續等經濟目標之組織型態，換言之，追求雙重底線的衡平是社會企業無可避免

的挑戰。然而，社會與經濟目標不盡然總能「和平共存」，一方面，可能出現經

濟利益與社會公益矛盾衝突而難以決定孰先孰後的狀況；另則恐發生顧此失彼的

情況。 

     「最近我們掉了一個一百多萬的場，為什麼？因為我們的預算是 146 萬， 

       如果我低於這價格就賠錢，結果人家 136 萬接走。這個在作決定時就遇 

       到很大的衝突，就是我究竟是要賠十萬讓六個人有工作機會，還是我不 

       要賠然後我再幫六個人想辦法。」(受訪者 E) 

     「社會企業不賺錢有不賺錢的問題、賺錢有賺錢的問題，就是今天如果社   

       會目的沒有辦法與營運目的平衡，一直不賺錢的話就倒了、失敗了；另 

       外一個就是你很賺錢但是你的社會目的可能很容易就不見了，所以說， 

       要兼顧社會與經濟目標很難，真的很難！」(受訪者 F) 

    相較於一般企業，由於非營利組織強調社會使命優先，且在財務與人力資源

條件方面較為弱勢，因而，如何因應高經濟風險、確保生產活動的持續性成為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數第三部門組織在創建社會企業時的首要挑戰。 

  (二)規模經濟的限制 

    由於社會企業具有規模有限的特性，以致往往無法達到生產上的規模經濟 

以降低生產成本，同時也妨礙了社會企業擴大其社會影響力、從事冒險創新活動

與提高聲譽的可能性(Borzaga & Defourny, 2001；Borzaga & Solari, 2001)，而受訪

者 E 認為，此現象在非營利組織所創設的清潔業社會企業似乎特別明顯。 

    「有些人覺得我們的經濟規模一年達到一千萬好像很厲害，但其實這樣根本 

      無法和很多大型清潔公司，或甚至是有一些後來轉型成人力派遣公司的清 

      潔公司比較，它們的經濟規模可能是好幾十億喔！但是問題是我的本質是 

      NPO 阿，我是要怎麼樣去變成你那個經濟規模，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門 

      檻。」(受訪者 E) 

    為此，Borzaga 與 Solari(2001)建議，為克服規模經濟上的侷限、降低組織在

從事創新活動時的風險、有效地分享資源與知識，社會企業必須設法逐漸擴展經

濟規模，並與其他組織發展出相互支持合作、清楚的社會關係網絡，前者如受訪

者 D 所屬組織透過參與政策方案的方式擴展汽車美容中心的經營據點；後者則

如受訪者 G 表示，其組織的身心障礙團隊在「身心障礙者就業大樓」的公設民

營案當中與「若水」、「厚生市集」等公司型社會企業合作。 

  (三)高額的人事成本 

    由於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受雇員工多數為身障者，這些身心

障礙受雇者的生產力普遍雖比庇護性就業者高，但又多較一般勞動市場中的就業

者低。為了維持市場競爭力，組織不僅須雇用較多的身障員工，同時也得投入更

多的專業人力資源如就業服務員、經營管理人才等，由此可知，人事成本為身障

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在經營上極大的財務負擔，從而降低獲利的可能。 

    「清潔業它的最高經營成本就是人事費，大概占了 80%，其他就是一些相關 

      營運費用。」(受訪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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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麵膳坊』來講，它共 60 個位子、一天營運 12 小時，一般餐廳總人數     

      大概用6到8個就可以，那我們用到16個人耶，我們的人力是別人的double      

      ，成本就是別人的 double！」(受訪者 F) 

    「我的加油站有 70 幾個員工，以這樣的發油量怎麼會用到 70 幾個！我們是 

      把兩個人當一個人用啊，所以普遍來看人事成本是比一般同行店家高出很 

      多很多啦！」(受訪者 G) 

  (四)專業經理人才不足 

    社會企業由於直接涉入財貨或服務的生產提供，所以員工的良窳、適應認同

與流動率將很大程度地決定社會企業運作的穩定與持續性，惟 Pelchat 指出，台

灣的非營利組織在經營社會企業時多面臨欠缺商業管理專業人才的困境(引自呂

朝賢，2008：110)，而主因在於，一則社會企業無力以一般市場的薪資水準雇用

企業管理人才；其次，即便進用到商管人才，但人員也可能因服務與經營理念價

值觀之間的衝突而適應不良，從而導致流動率較高的現象。 

    「過去我們曾經試著要聘用有企業經驗的人來基金會，但也面臨到說，如果 

      有一定能力的人多半他的待遇都已經到了一個水平。那以陽光的這兩個事 

      業單位來講，我們暫時還沒辦法用太高的薪資待遇水平來雇用所謂的經營 

      人才。...還有就是，有企業經驗的人是不是能夠跟我們磨合、有沒有辦 

      法成為一個可以合作的夥伴。」(受訪者 D) 

    總之，一方面，社會企業可規劃教育訓練、在職訓練等方案以增強原組織內

部人員的專業技術與知能；另一方面，為獲經理人才的留任與支持，除了合理的

薪資福利與教育訓練外，組織領導人也應增進自身的管理能力，抑或可將管理控

制權下放予具備管理專業技能的經營人才(Borzaga & Solari, 2001)。 

  (五)人力資源管理的挑戰 

    不只是庇護工場，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也必須面臨與一般店家

不同的人力配置組合，以一般餐廳為例，在人事的部分，大致只需要經理、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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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師、廚房助手、服務生等即可，而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的庇護工場或社會企業除

了一般員工外，內、外場人員主要是由不同障礙類別與程度的身心障礙者所組成，

且需要額外配置就業服務員等輔導人力。如何讓處於不同條件狀態的身心障礙者

在職場上適得其所、創造一個一般員工與身障員工和平共事之融合的工作環境，

以及讓專業人才適應並認同組織，是身心障礙就業領域庇護工場或社會企業組織

團隊責無旁貸的挑戰。 

    「有時候我們事業經營的難處其實是在於，我們的職場至少有九種身心障礙 

      類別的朋友在工作，當然在身權法之後已經不講什麼障礙類別了，...我 

      們必須去想怎麼樣把不同的人擺在合適的位置，同時兼顧他們在職場上的 

      表現和反應。」(受訪者 D) 

    「今天一個廚師怎麼去教憨兒做一道菜？這很難、很不適應阿！尤其是越基 

      層的師傅其實要花越多的時間適應，因為他們學習的過程就是看怎麼做就 

      怎麼做，但是憨兒看不懂啊，他們不可能用這樣的方法去教會憨兒；就服 

      員也是阿，就服員是社工背景的，但是得學會煮咖啡、煮義大利麵。所以， 

      怎麼樣讓這些夥伴知道說做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麼、讓大家能夠認同，然 

      後共同來成就這個事情，其實這一塊我們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在跟所有的成 

      員去做討論與達成共識。」(受訪者 F) 

     「員工最難適應的地方是要跟身心障礙朋友相處、指導工作，又要服務客 

       人，又有業績壓力，因此很多專業員工無法適應這雙重身分而離職。」(受 

       訪者 H) 

    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的庇護工場或社會企業大多從事勞力密集的生產活動，倘

若身心障礙就業者無法在工作崗位上發揮其長才、一般員工與身障員工之間缺乏

調適磨合、專業人員無法勝任適應其職務，勢必將嚴重衝擊組織的運作發展與責

信(accountability)。 

  (六)身心障礙員工適應不良與提早老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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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國現行的發展實務觀之，在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與庇護工場之

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差異在於，前者在營運上必須逐步邁向自負盈虧，因此，除了

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目標外，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在從事經濟活動時亦須講求生產

效率與成本控制以維繫市場競爭力。受訪者 D 指出，該組織的社會企業皆為庇

護工場所轉型，為了提升營運績效，組織除了給予支持外，也必須針對包括身心

障礙者在內的員工進行再教育與在職訓練，以逐步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與知能，

並漸進提升對於生產力與產品品質的要求，惟在此轉型過程中，員工難免會有無

法調適之處，且由於這些社會企業經營的是勞力密集型產業，因此適應不良的現

象較易發生在體力不佳或年邁的身心障礙員工上，此乃庇護工場轉型後所要克服

的第一個課題。 

此外，由於先天或後天在生理/心理上的缺陷或障礙，身心障礙者普遍存在

提早老化的狀況，據統計，2001 至 2011 年，我國身心障礙者老化年齡57之平均

值約為 57 歲(許志成，2012)，相較於一般民眾老化年齡 65 歲之歲數差距為 8 歲 

。據此，受訪者 D 即進一步表示，由於身心障礙者的提前老化，再加上該組織

經營汽車美容業已二十餘年，有為數不少的資深員工，使得部分據點的整體產能

縮減，財務負擔也隨之加重。換言之，該組織社會企業所須面臨的另一項重要課

題即是要設法因應身障員工老化與提早老化所帶來組織經營績效降低、員工退場

轉銜之挑戰。 

    事實上，身障者的提早老化是多數身障組織皆要面對的現象，且其不僅涉及

身障者的就業議題，還須與就醫、就養等服務系統加以連結整合，是故組織必須

建立起流暢的轉銜機制、擬定個別化服務計畫，甚至是完善內部的生涯轉銜服務，

以適時依個別身障者的意願、能力、需求與狀況進行內部或外部之轉銜。 

貳、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發展方向與展望 

一、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作為一般勞動市場 

                                                      
57身心障礙者老化年齡係指身心障礙者和一般民眾 65 歲時有相同平均餘命(在該年齡層死亡率保

持不變的條件下，預期可以繼續存活的平均年數)之年齡(許志成，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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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怡君與賴金蓮(2009)指出，從員工屬性、員工薪資、經營者特質、成立目

的等面向觀之，庇護工場有一半以上為產能較低、依產能核薪的身障員工，且多

由身心障礙社福組織機構所經營、具備為國家服務照顧身心障礙者此一特殊社會

目的，故應將庇護工場視為「另類」或「特殊」的勞動市場。若從前述若干面向

來檢視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運作，整體而言，工作整合型

社會企業的身障員工較具生產力、薪資水準符合基本工資；而截至目前為止，參

與政府方案或接受委託成立社會企業的民間組織共約12家，其中至少即有5家為

一般事業單位58；至於組織目標，社會企業除了社會使命外，亦須兼具經濟目標。

因此，從組織的運作條件來看，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有諸多雷同之處，

且前者甚至能提供身心障礙就業者更友善的勞動環境。 

    「社會企業其實已經很接近一般的職場了，...今天常會覺得身障者要到一 

      般機構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個，薪資的保障；第二個，社會融合，就是可 

      以跟一般人一起工作，那這兩點在社會企業都可以做得到，然後再加上社 

      會企業比一般企業好的是，它提供比一般職場更多的支持、工作環境更友 

      善。」(受訪者F) 

    事實上，根據前台北市勞動局局長的說法可知，台北市勞政單位在推行相關

政策方案時，即視身障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為一般就業市場： 

    「社會企業最終就是要有本事在市場上競爭，你是一個營利事業組織不是庇 

      護工場，只是說一開始政府會從夥伴角色來幫你分擔、share一些初期的 

      創業成本，但補助是階梯式的、逐年減少的，所以我給你三到五年的緩衝 

      期，最後你就要跟一般企業一樣，在市場上立足。」(受訪者B) 

    而從多數社會企業組織受訪代表對於社會企業或組織定位的看法也可發現 

，組織的認知與公部門的見解相當一致，認為即便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相較於一

般企業帶有更濃厚的社會公益色彩而能在發展之初獲得政府的奧援，但最終仍是

                                                      
58包括太格股份有限公司、新生命資訊服務有限公司、壹菜園股份有限公司(厚生市集)、若水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桑斯伯國際有限公司所經營之榮星花園游泳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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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一般競爭性就業市場上運作，亦即社會企業必須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財貨

或服務的品質須具備市場競爭力。 

    「以身障就業來講，我認為社會企業[最終]要能夠sustainable，接受政府補 

      助其中某一部分是補足了社會福利的那一塊，因為身障者照顧本來就是政 

      府的責任之ㄧ。」(受訪者G) 

    「社會企業其實就是企業，它用的是企業的手段，只是它具有比一般企業更 

      高的社會目標。...社會企業要面對消費市場風險挑戰，它沒有一絲絲的      

      庇護思維在裡面耶！」(受訪者C) 

    「我們的事業體不是一個靠補助或者是純粹就是做多少算多少，...一直以  

      來就是把自己擺在整個市場環境裡面。」(受訪者D) 

    「『綠天使』就是一般企業，只是它運用企業商業運作技巧及模式，致力於 

      環保與弱勢就業。」(受訪者H) 

二、從三重底線到「四重底線(quadruple bottom line)」的發展趨勢 

    一方面，從歐陸社會企業的發展脈絡來看，公部門為協助社會企業突破雙重

底線的失衡困境並解決日益惡化的社會問題，試圖透過公共政策的介入，運用特

許權或契約外包等政策工具予以支持(陳淑娟、黃德舜、鄭勝分，2014)。而本次

研究的組織樣本皆參與了台北市勞動局的社會企業政策補助方案，且亦有部分同

時接受政府契約委託的組織，意義在於，政府的經費補助或租金優惠讓開辦身心

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組織免於面臨經費拮据的窘境，繼而，私部門組

織得以順利協助國家/社會解決身心障礙者的失業問題，換言之，這些社會企業

在此際可謂達成了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三重底線。 

    另一方面，若就美國脈絡觀之，為解決社會企業之合法性危機，有學者主張，

社會企業除了社會與經濟雙重目標外，應再加入「環境(environment)」目標，亦

即宜將「生態企業精神」融入社會企業精神，透過積極關注環境倫理議題，如公

平交易、有機認證等以促進環境永續，從而為社會企業取得更多的正當性(Di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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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ffors, 引自陳淑娟、黃德舜、鄭勝分，2014：125；鄭勝分，2009)。而根據

本次訪談的結果顯示，部分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現已落實或期待未

來能朝實踐「環境」目標的方向發展，藉此擴大組織的社會影響力。 

    「全台幾千家加油站，勝利加油站目前是全台 98 汽油發油量最高，而且是 

      唯一通過 ISO9001 跟 ISO14001 雙認證的加油站，ISO14001 就是環保的認 

      證。」(受訪者 G) 

    「我們創業以來一直強調我們是一般企業，只是運用企業商業運作技巧及模 

      式，把環保再生議題凸顯出來，讓社會大眾更加重視環境汙染問題；把弱 

      勢就業問題專注在身障族群上；[健全]高功能身心障礙者的多元就業管道 

      ；[期待]如[身障者]薪資、福利的問題以及社會企業精神能被看見。」(受 

      訪者 H) 

    「未來在二代店的部分就是想要在食材上面結合『永齡』的有機農場、一些 

      在地小農，希望我們能夠擴散我們的影響力，去友善這個環境、友善跟我 

      們一起合作的夥伴。」(受訪者F) 

    據此可知，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發展似乎結合了歐洲

與美國社會企業發展的脈絡特色，亦即不僅達成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三重底線，

更具備朝向社會、經濟、公共政策與環境等「四重底線」發展的趨勢。 

三、發展網絡與協力夥伴關係 

    經濟自主性往往是強調以社會使命為依歸的身心障礙社福組織在經營社會

企業時能力貧乏的部分，然則台北市公部門現階段的政策措施並無法具體扶植身

障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建構良好的組織體質，倘若由身障社福組織所建立的

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無法在政策補貼期間建立起企業經營體質，則一旦公部門的

支持撤出，定將面臨經營不善或倒閉的狀況，從而影響身障者就業或擴張其社會

影響力等目標的達成，亦將嚴重損及身障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責信與正當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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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的受訪代表以「身心障礙者就業大樓」為例

指出，政府乃期許社會企業要能架構起包含企業資源在內的社會資源網絡，並與

其他組織發展出相互支持、共享資源的夥伴關係，進而有益於社會資本的累積、

組織能力與社會企業正當性的培養。 

    「我們的期待是在推動跟發展社會企業的過程當中，希望是要結合很多的資 

      源。譬如說像是現在這一棟大樓，我們沒有給予其他相關的補助，只是在 

      房租上降得比較低而已。那這些進駐的社會企業其實結合了很多的資源， 

      找相關的單位來支援它們，像是電信服務就找中華電信，那星展銀行也投 

      入在這邊。...我覺得在社會企業領域裡面不應該單打獨鬥而是要資源共 

      享、讓更多的資源進來，講白話一點就是應該要把餅做大，這樣未來它們 

      的通路也能夠擴展出去，同時讓更多人知道。」(受訪者 A) 

    此外，前台北市勞動局局長則表示，非營利組織未來可直接與一般企業合作

成立社會企業以有效率地取得進入市場的管道。 

    「非營利組織跟營利組織的合作，這個是最快、最現成的，而且我覺得成功 

      率理論上是最高的，張英樹主任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他就是那個匯聚點， 

      我看到『勝利』大膽去跟全家便利商店談。」(受訪者 B) 

    而陽光基金會的執行長 D 對此樂觀其成，她認為非營利組織與企業合作可

從中學習到企業經營的知識與技術，亦有機會藉此招募到合適的管理人才，補足

社福組織在經營面弱勢的區塊。然而，事實上，非營利組織在與商業部門互動時，

可能會產生自身社會公益使命與營利組織強調市場取向之間矛盾衝突的現象(陳

淑馨，2008)，受訪者 E 即建議，在與企業部門合作發展社會企業的過程當中，

非營利組織必須不斷檢視組織服務的本質是否飄移、喪失，職此之故，非營利組

織與一般企業合作所創建的社會企業其經濟活動務須建立在第三部門組織的社

會使命基礎上，而以身障者就業服務為使命依歸的勝利基金會其與全家便利商店

合作的緣由便符合前揭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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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來便利商店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型態本來就很靠近；二來是身心障礙就 

      業社區化、在地化的想法；第三個，便利商店本來就是勞力密集的行業， 

      而且缺工缺很大，那身障者又是另一群缺工作的人，那你就可以把他們訓 

      練好之後去補那個缺工的 gap。」(受訪者 G) 

四、身心障礙就業領域庇護工場與社會企業兩種制度路徑並行 

    一方面，從法制面檢視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目前的運

作情況，首先，庇護工場有明確的母法依據即〈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而在

設立管理、補助、優先採購上亦有全國性法規可依循，至於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現僅存於台北市地區，且尚在起步階段，獨有台北市政府所訂定之自治規則作為

法規依據，因此，就法規層面言之，此二種組織乃是不同的制度型態。 

    另一方面，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在身心障礙就業領域中實則扮演

不同的功能角色，庇護工場負責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服務對象為障礙程度較嚴

重、產能較低的身心障礙者；而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則屬一般性就業，雇用對象

為能在一般競爭性職場就業或生產力介於一般性就業與庇護性就業之間的身心

障礙者，喜憨兒基金會副執行長 F 即表示，儘管庇護工場現雖屬勞政單位，但在

組織功能上仍相當強調就業能力的建構與訓練，而她認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則

可單純作為就業單位，身障者甚至可以在社會企業中進行長期的職業生涯規劃。 

    由此可知，無論是庇護工場或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它們所提供的就業服務

皆僅是多元整合、連續性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體系之一環，目的是要讓身心

障礙者能夠獲得符合其意願與功能需求之個別化、專業的就業促進服務。基此，

本次受訪的公部門與私部門組織代表大多主張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未來即是會並存，各自扮演其不同的就業促進功能。 

    「庇護工場是給比較弱的人能夠有就業或訓練的機會，所以不應該全部轉成 

      社會企業，我認為它們還是要並行的。」(受訪者 A) 

    「現在身障就業是兩線在發展，要嘛是企業的定額進用，要不就是庇護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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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社會企業是一個中間類型，就是說它是介於這兩者中間，是一 

      個創新的第三條路。...在台北市，我們會鼓勵有一些有潛力可以跟市場 

      競爭的庇護工場轉型為社會企業，但並沒有要全面，因為庇護工場還是有 

      它的價值跟功能在，我們不要抹殺它的功能跟定位。」(受訪者 B)                                                                                                                   

    「庇護工場有它的目的，它是為了支持功能、產能比較不足身心障礙者的就 

      業跟訓練而存在；那社會企業的目的可以更活潑、更廣泛，可以用來解決 

      更多的問題。」(受訪者 D) 

    「身障就業模式就是一直並列、與時俱進的，那現在也有人在談『特例子公 

      司59』啊，這也是身障就業的方向或模式，那我們樂見有更多的選擇，我 

      覺得多元選擇是好事。」(受訪者 G) 

    最後，以歷史制度論的路徑依賴概念觀之，由於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

企業是制度功能截然不同的組織，此意味著早在制度建立之初，這兩種組織制度

即擁有各自獨具的制度模式，形成迥異的自我強化序列，且後續所引發的反應序

列與產生的結果亦將有所差異，據而呈現出雙制度路徑並進的狀態。 

 

 

 

 

 

 

 

 

 

                                                      
59「特例子公司」源自日本，意指代替母公司(事業單位)推動身心障礙者雇用的專門子公司，而

子公司可以經營與母公司相關的事業，我國在 2011 年引進並明定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1 條)，且中央勞政單位將其視為是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一種實務類型(陳素玲，2013；陳燕

卿，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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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作為理論取徑，結合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探討

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育成發展所處的脈絡動因，

以及從庇護工場到目前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並存之演進軌跡，並分析

理解身障就業領域社會企業運作的現存挑戰與未來路徑方向，進而歸納出研究發

現與建議，俾供日後有需求者借鏡參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觀察我國身心障礙領域庇護工場與台北市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興起的制度

發展歷程，儘管勞政型庇護工場於 1997 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公布實施後即

有了母法依據，惟法條僅作原則性的規範並無實質的獎勵措施，且庇護性就業服

務非公部門所優先推動的身障者就業政策，故身保法初期少見庇護工場的存在。

直至2000年左右，為因應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與民間身障團體進行體制內的抗爭，

除了既有的衛政法規外，內政部與勞委會於 2002 年底、2003 年初陸續頒布與庇

護工場相關具體的設立與獎勵法規、庇護性就業服務政策補助方案，自此後，民

間組織基於組織使命，得依據社政、衛政或勞政法規，設立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

與職業訓練教養(社政型)、職能與產能治療(衛政型)或就業相關(勞政型)等服務的

庇護工場。由於庇護工場具有改善整體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系統之實務正當性，因

而在以社政照顧型態為主的身障組織機構之支持下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開啟

我國庇護工場多元的制度發展路徑。 

    2007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訂公布前，庇護工場的功能雖多元然

實則經常重疊以致定位模糊，且不同體系下身障者所獲得的待遇有所差異，而庇

護工場本身也難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存活，制度內、外部若干的矛盾缺失

引發身障家長與社福團體、中央政府單位、學者專家等主要外部行動者對於制度

改革的要求與討論。在經過多次折衝磨合、復因 2005 年「六六事件」的形塑催

化，多方行動者終達成庇護工場即為庇護性就業、勞雇關係且由勞政單位主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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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爾後經中央民意代表三讀通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修正案並於

2007 年 7 月公布施行後，原本多元化的庇護工場制度模式一律被鎖進勞政型庇

護工場的制度發展路徑。 

    然而，修法前的庇護工場多由傳統福利事業觀根深柢固之社福組織機構所承

辦，這些組織因而相當不適應修法後包括庇護工場須立案、講求經營績效等制度

規範安排，發生社政型庇護工場制度的路徑依賴現象，多數庇護工場在經營上持

續呈現虧損的情形，而庇護工場社會企業化的論述即是在此歷史脈絡下出現。惟

受到路徑依賴效果的影響，復因多數庇護工場受制於其組織特徵和功能特性、與

社會企業的概念和實務有極大的落差；再者身權法上路後的勞政型庇護工場制度

模式亦幾經公私部門行動者的協調配合下，產生局部修正而更符應制度實務邏輯，

從而促使勞政型庇護工場制度得以隨時間再製，終致讓庇護工場轉向社會企業的

制度路徑窒礙難行，且除非面臨關鍵時刻，否則勞政型庇護工場的制度路徑暫仍

不致遭受扭轉。 

    儘管我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政策已發展一段時日，然則由於身障者失業問

題的盤根錯節，復隨著社會企業概念在國內逐漸獲受重視、社福民營化思潮的延

續，我國中央政府仍企盼結合私部門資源以發展身障就業領域社會企業，擴大身

障者就業促進管道。2011 年，在台北市勞政部門政策支持系統「另闢蹊徑」與

民間身障組織行動者的響應下，開創了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的制度發展路徑。而促使民間相關組織進行制度創新的外生動因主要是由於過往

的一般性與個別化就業服務政策無法徹底解決身障者長期待業的狀況，同時公民

社會亦日益倡導社會企業的發展，而台北市勞動局並在中央政策方針的指導下推

出以社會企業作為解決身障者失業問題的新興政策工具誘因，據此，私部門組織

試圖藉由參與公部門政策方案，創新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服務模式。 

    事實上，對本次多數的受訪組織而言，這些外在動因僅是其創建身障領域工

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充分條件而已，尚須有內生動因的配合，而影響身障領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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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成立的內生動因主要是民間相關組織為實踐組織的宗旨理念

包括為身障者的工作價值加值、保障身障者就業權益、擴大組織的社會影響力，

以及組織的發展本已或期待與社會企業概念實務相契合；再者，非營利組織亦可

望藉由社會企業吸引合適的企業管理人才，彌補其在經營專業人才上的不足。由

此可知，身障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即為內、外生動因交互影響下，私部門制

度主體於關鍵時刻呼應配合公部門政策行動所創造的產物。 

    爾後，此一新興制度模式也隨著更多行動者的參與而獲得再製，目前在台北

市即呈現出與庇護工場制度路徑並行發展的現象。儘管吾人可觀察到少數庇護工

場成功轉型為社會企業之個案，但誠如前揭庇護工場無法全面社企化之理由所示，

可預期的是，未來身心障礙領域庇護工場與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制度的路徑依賴

彼此並不會發生過多的干擾、侵蝕，仍將會是兩種組織制度路徑並進之態樣。 

    惟實則我國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此一制度場域之發展至今僅 

約四年光景，仍處於初生萌芽的發展階段，且目前唯於台北市出現，還未能獲得

社會大眾普遍的認同，也引發相關制度行動者的抵抗、質疑；此外，身心障礙領

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除了須克服社會企業與生俱來的特性所帶來之困境，包括

須達成雙重底線目標、規模有限性外，更要因應沉重的人事成本負擔、工作人力

配置組合與身心障礙者特性等挑戰；再者，台北市勞政部門僅給予此種組織三到

五年傳統的政策補貼即要求其須在競爭性市場上運作，此舉尤其將不利於商管人

才稀缺的非營利身障組織所成立之社會企業。質言之，前述台北市身心障礙領域

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現行所面臨的困境挑戰將影響此制度模式進一步地再製。 

    總結而言，檢視我國身心障礙領域庇護工場與台北市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制

度發展變遷的過程後得發現，庇護工場制度的創設與其在每一個階段的變遷、延

續，以及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制度場域的浮現，主要即是制度行動主體與身心障

礙福利制度之間在不同特定社政經、文化歷史脈絡中交互作用、變革之結果，且

可觀察到制度發展的路徑依賴特性，以及制度延續期間「常中有變」的現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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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六六事件」此一重大偶發事件的發生雖非如歷史制度論所強調—為制度帶來

非預期性的後果，但此事件確實在庇護工場制度變遷過程中影響了行動者的思維

認知，從而強化了庇護工場朝勞政型統一發展的方向。 

    此外，歷史制度論相當關注制度變遷過程中行動者之間不對稱的權力關係，

對本研究的意涵在於，從〈殘障福利法〉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一連串的

修法過程中可以發現，僅有部分身心障礙團體有較多接近決策過程的機會以形塑

政策內涵與方向，但這並不代表變革後的制度結構能與其他行動者的需求、利益

皆一致，如身權法實施初期，部分身障組織機構選擇將庇護工場退場或要求擴大

制度功能等即為顯例，同時並彰顯出行動者的能動性，符合歷史制度主義對制度

與行動者行為間關係之論點。 

    再者，儘管本研究部分身障組織受訪者主張，組織在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

型社會企業的實務發展乃先於公部門的政策行動，然則事實上，賦予此一組織制

度合法性的制度行動者為台北市勞政單位，其透過福利改革釋出了讓組織建立身

障領域 WISEs 的資源因而確立此制度的發展路徑，使之與庇護工場制度路徑「分

道揚鑣」。Borzaga 與 Solari(2001)即指出，公部門扮演著形塑一個支持性的法律

與規範環境之要角，且此法制環境對於社會企業的演化與成長起著重大貢獻。 

    然而，我國中央或地方政府現仍未替社會企業界定出一個清晰的支持性法律

架構，且除了法制化外，根據本次的訪談結果，多數身障組織冀望公部門能積極

營造有益於社會企業發展的生態系統環境，方式包括稅賦優惠、建立一個連結非

營利組織與企業組織的溝通合作平台、捐助成立類似「中國生產力中心」60的中

介輔導組織、協助結合 CSR 資源、導入天使基金(angel fund)與公益創投(venture 

philanthropy)等，據此串聯整合公部門、商業部門與第三部門的力量，建立起跨

體系協力、相互依存的社會資源網絡，進而完備社會經濟系統的各個環節，讓各

類型社會企業得以鑲嵌在社會政治脈絡中獲得制度化的發展，並穩定地再製。 

                                                      
60此種財團法人基金會在成立之時，由政府機關捐助現金或財產，並納入創立基金，爾後政府業

務主管機關在一定程度上得主導產出與行動以達成特定的政策目標(孫煒，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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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雖然目前學界出現台北市勞政單位有意以社會企業取代庇護工場的質

疑，惟研究者認為，從實務發展的角度觀之，庇護工場將與同屬勞政體系的身障

領域 WISEs、社政體系的「社區作業設施」，以及其他促進就業服務措施(如一般

性就業、支持性就業、職業輔導評量、職務再設計等)共構成一無障礙個別化、

整合性、連續性的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體系。其中，庇護工場的服務對象與

功能主要為提供中重度身障者職前適應、職場見習、職業訓練、就業安置等服務，

且應強化其轉銜功能以利後續能力提升者之轉銜，而 WISEs 即是作為提供就業

機會、更佳的勞動待遇予這些產能提高或原已較具競爭力的身障者之勞動場域，

由此可知，庇護性就業此一法定服務仍會續存，且本研究亦闡明，能轉型為社會

企業的庇護工場僅為少數個案，此二種制度未來並不會發生相互取替的現象。 

    實則研究者較關切的是，台北市勞政單位不斷強調社會企業必須能夠自負盈

虧，且台北市常作為行政業務的領頭羊，預料此項規範要件日後將為其他縣市所

效仿，並成為我國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制度的主要特徵之一。然而，一方面，公

部門偏重較易量化的經濟目標，經常會忽略質性的社會效益，包括身障者就業問

題的解決與其社會關係的改善、組織擴大其社會影響力的程度等等，恐引發社會

企業的合法性危機。 

    再者，我國多數非營利身障組織仰賴政府資源與勸募維生，往往自覺能力不

足而導致組織創建社會企業的意願低落，同時在權力關係不對稱的情形下，台北

市勞政部門主導了「永久性自負盈虧的工作創造」即為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工

作整合模式此一論述，惟其與我國非營利組織的實務脈絡扞格，且現行傳統的政

策補貼方式無法協助社會企業建構其經營體質，質言之，不僅將對身障就業領域

社會企業之發展產生抑制作用，亦會致使解決身障就業問題的效果打折。是以，

研究者主張，公部門應秉務實的態度，適當調整現行的制度模式而非一味移植特

定的概念或經驗，方能符應本地制度發展之現實、特殊的需求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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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旨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以中介層次的視角、強調第三部門身障組

織與公共政策之間在不同時空脈絡中的「對話」，據以析論台北市身障領域工作

整合型社會企業的育成發展。是以，研究者建議未來可行的研究方向如下： 

    首先，由於我國某些社會企業為公民社會行動者在未受到公共政策支持與規

範下所自主實踐，是故可考慮運用社會學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探討這些社會企

業的興起是否是受到文化、道德常規等制度要素所形塑，並觀察有無發生制度趨

同的現象；此外，亦可從制度趨同的論點，研究我國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

會企業是否受到制度趨同機制的作用而導致組織放棄其原有特性，邁向同質化的

服務型態與經營管理制度等。 

    其次，根據本研究訪談的結果顯示，有部分受訪者認為組織在社會企業概念

的實踐上早於公部門的政策作為，因此可援引組織發展理論，分析組織成長發展

與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之間的關聯。 

    第三，可從社會企業創業家的微觀理論視角，探討社會企業創業家本身的人

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對社會企業創業與創新的影響。 

    最後，本研究在樣本選取上鎖定在非營利身心障礙組織，然實則亦有由一般

事業單位所成立的身心障礙領域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故後續研究可考慮以公司

型社會企業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何以參與政府政策方案而成立身障領域工作整合

型社會企業、在實務上面臨了哪些挑戰等，並進一步與本研究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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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整理表 

 

受訪者代號 職務 訪談時間 受訪日期 

A 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身障管理科執行長 

約 2 小時 30 分 2014.12.10 

B 前台北市勞動局局長 約 45 分 2015.1.15 

C 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約 1 小時 30 分 2014.12.25 

D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

金會執行長 

約 1 小時 30 分 2015.1.9 

E 社團法人台北市康復之友

協會總幹事 

約 2 小時 10 分 2015.1.14 

F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

基金會副執行長 

約 2 小時 2015.1.19 

G 財團法人台北市勝利身心

障礙潛能發展中心主任 

約 1 小時 30 分 2015.3.6 

H 綠天使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註：透過郵寄問卷的方式進行答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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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一、針對身心障礙社會福利組織之主管或資深人員 

  1.貴機構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為何？其與庇護工場的差異在於？ 

(1)員工的組成、來源(是否經職評)、薪資。 

(2)組織目標(功能)。 

(3)組織財源比。 

(4)是否有社會創新，如導入企業創新理念、採用新興服務等。 

(5)公設民營契約條件(或其他政府補助內涵)之差異。 

  2.促成貴組織創設社會企業的原因為何？ 

    (1)政府補助的誘因，如〈台北市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實施辦 

       法〉等。 

    (2)公部門的阻力，如身權法使得傳統庇護工場的經營陷困、法令瑕疵等。 

    (3)社會文化的變遷、所處市場環境面向。 

    (4)組織本身的需求、理念或面臨某些無法解決的困難等。 

    (5)其他(預期外的重大事件)。 

  3.依據貴組織的實務經驗，您認為社會企業運作目前所面臨的挑戰為何？ 

    (1)政府支持與補助方面。 

    (2)法規範的阻力。  

    (3)民眾對於社會企業的認同程度。 

    (4)所處市場環境面向。 

    (5)組織內部面臨某些限制，如成員無法適應、專業知能、資源不足等。 

  4.請教您，貴組織如何因應前述挑戰？其他 NPOs 的做法有無可借鏡之處？ 

  5.您認為現行關於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法規有何缺失？又

對於未來相關政策、法令等修法與改進有何建議？ 

  6.您認為身心障礙組織未來應否持續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又您對社會企業 

未來的發展方向、趨勢有何看法和建議？ 

二、針對政府單位(勞政機關)之主管 

  1.公部門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認知為何？其與庇護工場的差異在於？ 

  2.為何制定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發展相關的政策辦法？與庇護工場的 

    特性以及身權法後，庇護工場所面臨的發展困境是否有關？ 

  3.目前扶植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立法與傳統補助庇護工場營運的政策法規有 

   何異同？(如 SE 的員工是否須先經職評以及薪資差異、補助遞減等) 

  4.現行與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有關的政策立法有何應改善之處？並提 

    出建議。 

  5.您認為政府應否扮演扶植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發展的積極角色？是   

    的話，未來其他可行的做法(政策方向)有哪些？反之則何以否定。 

  6.您對於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未來的發展趨勢方向有何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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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邀請函(致身心障礙社會福利組織之主管或資深人員) 

您好： 

    敝人為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學生蘇厚有，指導教授為魏玫娟博士。

而學生目前正在撰寫一份與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有關的碩士論文，題名為

〈以歷史制度論途徑探討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發展：以台北市身心障礙組織為

例〉，旨在透過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探討我國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之

發展歷程，以及目前組織運作所面臨的挑戰與未來的發展前景。為深入了解我國

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育成發展的實務經驗，本研究以貴組織的主管或資深

人員為訪談對象，理由一則在於 貴機構為我國具代表性身心障礙社會福利組織，

又您對於組織的運作與貢獻至為重要，於此，誠摯期盼您能提供個人的寶貴經驗

與意見。 

    本研究係採半結構式問卷的訪談方式，訪談時間原則上為一~二小時，至於

時間、地點安排以您方便為主。另基於研究需求，訪談時將全程錄音，然此次訪

談的內容以及 貴機構所提供的相關資料將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且在使用上亦

將以保障您的權益與隱私為優先考量，敬請放心。 

    由於您的經驗分享和協助，無論是對於本論文或國內社會企業發展經驗之探

討以及學術知識的增長皆有莫大的幫助，在此，除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看完本

信外，也希冀您能惠允回覆，不勝感激！若對本研究有任何問題，也懇請您惠賜

指教。 

 

敬請 

     鈞安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蘇厚有        敬上 

                                          E-mail：100261021@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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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邀請函(致政府單位主管) 

您好： 

    敝人為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學生蘇厚有，指導教授為魏玫娟博士。

而學生目前正在撰寫一份與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有關的碩士論文，題名為

〈以歷史制度論途徑探討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之發展：以台北市身心障礙組織為

例〉，旨在透過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觀點探討我國身心障礙就業領域社會企業之

萌發歷程，以及目前組織運作所面臨的挑戰與未來的發展前景。 

    本研究係採半結構式問卷的訪談方式，訪談時間原則上為一~二小時，至於

時間、地點安排以您方便為主。另基於研究需求，訪談時將全程錄音，然此次訪

談的內容以及 貴單位所提供的相關資料將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且在使用上亦

將以保障您的權益與隱私為優先考量，敬請放心。 

    由於您的經驗分享和協助，無論是對於本論文或國內社會企業發展經驗之探

討以及學術知識的增長皆有莫大的幫助，在此，除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看完本

信外，也誠摯期盼您能惠允回覆，不勝感激！若對本研究有任何問題，也懇請您

惠賜指教。 

 

敬請 

     鈞安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蘇厚有        敬上 

                                          E-mail：100261021@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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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2013 年庇護工場評鑑之 

各項配分權重表 

目標一：法定事項(18.5%) 

項目 細項 配分 合計 

一、庇護法規要求 1-1-1 設立管理及補助準則第 6 條 1% 

12.5% 

1-1-2 設立管理及補助準則第 7 條 0.5% 

1-1-3 消防安檢 2% 

1-1-4 工作規則及保險 3% 

1-1-5 勞動契約 2% 

1-1-6 產能核薪制度 4% 

二、行政配合度 1-2-1 報表提報情形 2% 
3% 

1-2-2 配合主管機關宣導事宜 1% 

三、補助款之運用 

情形 
1-3-1 補助款使用情形 3% 3% 

 

目標二：提升庇護性就業服務效能(22.5%) 

項目 細項 配分 合計 

一、庇護員工就業 

    服務 

2-1-1 服務評估 3% 

22.5% 

2-1-2 個別化服務計畫 4% 

2-1-3 工作能力提升 3% 

2-1-4 員工支持及社區交流 2% 

2-1-5 服務滿意度 2% 

2-1-6 轉銜服務 3% 

2-1-7 職務再設計 3% 

2-1-8 服務紀錄 2% 

2-1-9 個人資料保護法 0.5% 

 

目標三：健全經營財務管理制度(25%) 

項目 細項 配分 合計 

一、經營行銷策 

    略 

3-1-1 營運規劃 4% 

14% 3-1-2 顧客服務 4% 

3-1-3 行銷策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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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創新研發 2% 

項目 細項 配分 合計 

二、財務管理 3-2-1 會計制度 5% 

9% 
3-2-2 設立管理及補助準則第 19 條 0.5% 

3-2-3 成本管控 2% 

3-2-4 盈餘分配 1.5% 

三、營運成效 3-3-1 營收成長 2% 2% 

 

目標四：職場安全及人事管理(29%) 

項目 細項 配分 合計 

一、職場環境 4-1-1 空間規劃 1% 
3% 

4-1-2 無障礙設施 2% 

二、安全設施及災 

    害預防管理 

4-2-1 危機處理 2% 

6% 4-2-2 職業災害預防 2% 

4-2-3 防災演練 2% 

三、員工及生產 

    管理 

4-3-1 組織分工 1% 

10% 

4-3-2 營運管理制度 1% 

4-3-3 員工申訴管道 3% 

4-3-4 標準化作業流程 3% 

4-3-5 庇護員工升遷考核制度 2% 

四、專業服務人力 4-4-1 人力配置 1% 4% 

4-4-2 專業資格 1% 

4-4-3 專業訓練 2% 

五、成效 4-5-1 庇護員工產能提升 2% 6% 

4-5-2 庇護員工薪資待遇 4% 

 

委員綜合評量(5%) 

資料來源：台北市立圖書館網站：

http://www.dot.taipei.gov.tw/ct.asp?xItem=41719129&ctNode=5539&mp=104021 

(2014/11/24) 

 

 

http://www.dot.taipei.gov.tw/ct.asp?xItem=41719129&ctNode=5539&mp=10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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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委託經營管理捷運奇岩站營運計畫書 

評分表(2009 年) 

 

廠商名稱及編號： 

項次及

配分比 
甄選項目 

配分

比例 
甄選項目說明 

分數

小計 
計分 

A 

服 

務 

規 

劃 

25% 

1、招募評估標準及服

務流程 
6% 有明確的員工招募篩選機制及完善服務流程。  

 

2、受僱人員訓練規劃

之可行性 
6% 

庇護性就業者及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職前訓練及在

職訓練等規劃。 
 

3、職務再設計之實用

及妥適性 
6% 

能提升工場產能及員工安全性之職務再設計及無

障礙設施之規劃。 
 

4、就業服務規劃之具

體及可行性 
7% 庇護就業服務與轉銜機制之規劃等。  

B 

營 

運 

規 

劃 

40% 

1、產業分析之週延性 8% 
營運前對營運之產品、市場規模、產品利潤等分
析，擇定營業項目之可行性。 

 

 

2、營運管理規劃之適

切可行性 
8% 

服務效率提升、創新服務及顧客滿意度服務等規

劃。 
 

3、風險管理規劃之周

延性與具體性 
8% 

各面向風險管理(如：設備、人員及營運等風險分

析、損失預估及風險控制及預防措施等)之規劃。 
 

4、經營、行銷策略之

有效及可行性 
8% 

經營策略之目標及達成方法、行銷計畫及行銷成本

之預估及控制等。 
 

5、人力資源管理周延

及具體性 
8% 

經營團隊(含庇護工場經營人力、就服專業人力及

庇護性就業者)人力配置及其資格，且訂定明確之

人事管理辦法(含工資、工時、休假等勞動條件及

勞動福利規劃) 

 

C 

財 

規 

務 

劃 

20% 

1、財務健全性及投入

資金之適足性 
6% 

組織財務狀況及投入資金比重之規劃及效益評估

等。 
 

 
2、營運損益評估之切

實性 
8% 

經營期間之損益評估(含收入及成本分析、營業費

用、其他費用管控等)。 
 

3、財務稽核及帳務管

理規劃之切實性 
6% 

財務人員之專業性、會計稽核完備與帳務管控規劃

等。 
 

D 

其 

他 

項 

目 

10% 

1、過去績效之切實及

延展性 
3% 

過去 2 年內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服務之實

績、經驗等 
 

 
2、盈餘使用規劃之具

體可行性 
3% 

本案經營期間所生盈餘之用途、金額、分配、管理

及使用預期效益等 
 

3、回饋金提撥比例 4% 
本案經營期間提撥之回饋金占營業額之比率(不得

低於年營業額 1%) 
 

E 綜合評分 5%  

總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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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建議 

甄選委員：(簽章)                            甄選日期：   年   月   日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秘書處：

http://www.bote.taipei.gov.tw/ct.asp?xItem=1013584&ctNode=5539&mp=101001 

(2014/12/28) 

 


